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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9 May 2002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丁午壽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KENNETH TING WOO-SHOU,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朱幼麟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CHU YU-LIN, J.P.

何秀蘭議員

THE HONOURABLE CYD HO SAU-LAN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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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家祥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RIC LI KA-CHEUNG,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亮星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NG LEUNG-SING,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許長青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UI CHEUNG-CHING, J.P.

陳國強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WOK-K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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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智思議員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陳鑑林議員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黃宏發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WONG WANG-FAT, J.P.

黃宜弘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黃容根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曾鈺成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J.P.

楊孝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楊耀忠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YEUNG YIU-CHUNG, B.B.S.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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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J.P.

劉漢銓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AU HON-CHUEN,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司徒華議員

THE HONOURABLE SZETO WAH

羅致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W CHI-KWONG,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鄧兆棠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TANG SIU-TONG, J.P.

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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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經昌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HENRY WU KING-CHEONG, B.B.S.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麥國風議員

THE HONOURABLE MICHAEL MAK KWOK-FUNG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梁富華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EUNG FU-WAH, M.H., J.P.

勞永樂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LO WING-LOK

黃成智議員

THE HONOURABLE WONG SING-CHI

馮檢基議員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葉國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IP KWOK-HIM, J.P.

劉炳章議員

THE HONOURABLE LAU PING-CHEUNG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馬逢國議員

THE HONOURABLE MA FUNG-KWOK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9 May 20026

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霍震霆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S.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ANTONY LEUNG KAM-CHUNG,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政制事務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MR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王永平先生，G.B.S., J.P.
MR JOSEPH WONG WING-PING, G.B.S., J.P.
SECRETARY FOR THE CIVIL SERVICE

環境食物局局長任關佩英女士， J.P.
MRS LILY YAM KWAN PUI-YI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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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 J.P.
DR YEOH ENG-KIONG,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AND WELFARE

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 J.P.
MRS REGINA IP LAU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經濟局局長李淑儀女士， J.P.
MS SANDRA LEE SUK-YEE,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SERVICES

房屋局局長鍾麗幗女士， J.P.
MS ELAINE CHUNG LAI-KWOK,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MS EVA CHENG, J.P.
SECRETARY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BROADCASTING

工商局局長楊立門先生， J.P.
MR RAYMOND YOUNG LAP-MOON,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INDUSTRY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林鄭寶玲女士

MRS JUSTINA LAM CHENG BO-LING,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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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 條第 (2)款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 was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1 年銀行業（修訂）條例〉（ 2001 年第 32 號）

2002 年（生效日期）公告》 ............... 85/2002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 L.N. No.

Banking (Amendment) Ordinance 2001 (32 of 2001)
(Commencement) Notice 2002...................... 85/2002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出出出出售“時光共享”海外度假屋會籍的公司售“時光共享”海外度假屋會籍的公司售“時光共享”海外度假屋會籍的公司售“時光共享”海外度假屋會籍的公司

Companies Selling Time-share Packages for Overseas Resorts

1.1.1.1.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本人接獲市民投訴，指一些出售“時光共享”海外

度假屋會籍的公司的職員使用硬銷手法，在他們未完全清楚合約條款內容的

情況下，催迫他們簽訂內容複雜的購買會籍合約，他們在事後才發覺被騙。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現時在本港出售“時光共享”海外度假屋會籍的公司的數目；

(二 ) 過去 3 年，一共接獲多少宗有關投訴及所涉及的金額；其中能終

止合約及取回已付出費用的人士數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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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有否考慮規管這些公司的經營手法，又或仿效一些國家的做法，

規定在合約內設有容許簽約雙方有冷靜考慮期的條款，以保障消

費者的權益？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就楊孝華議員所提出質詢的 3 部分，我現答覆如下：

(一 ) 我們並無出售“時光共享”海外度假屋會籍的公司數目的資

料。這類公司只須作一般的商業登記便可營業。雖然他們須在商

業登記的申請表上，填寫所經營業務的性質，但我們無法從現時

的資料庫，辨別特定的商業種類，例如出售“時光共享”會籍這

類別。

(二 ) 過去 3 年，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收到有關“時光共享”

會籍的投訴數字如下：

年份 投訴個案宗數 牽涉金額（港元）

1999 年 76 1,687,000

2000 年 74 1,585,000

2001 年 171 4,111,000

2002 年（截至 4 月） 65 1,345,000

總數 386 8,728,000

每個個案所牽涉的平均金額由 2 萬元至 24,000 元不等。在上述

的投訴個案中，約有一半得到成功調解，即有關人士可以終止合

約、獲得退還部分或全數款項、或得到有關公司提供額外的選擇

或優惠。至於其他個案，消委會就個別情況，建議投訴人透過小

額錢債審裁處向有關的公司追討。

(三 ) 在考慮應否對出售“時光共享”會籍的經營作出規管時，我們應

該清楚瞭解問題是甚麼，繼而評估作出規管是否最有效和最適當

的解決問題的方法。

“時光共享”這個概念本身並無問題。在小額錢債審裁處審理一

宗“時光共享”個案的審裁官，亦認同這個看法。因此，我們不

應該把提供“時光共享”計劃等同於使用不當的經營手法看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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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不合情理合約條例》讓消費者有機會就不公平或不合情

理的交易討回公道。如有關合約或其部分內容被裁定為不合情

理，該合約或有關部分可能被撤銷或修正。過往亦有實例顯示消

費者根據《不合情理合約條例》成功索償。

我們深信幫助消費者有效地行使其權利和作出選擇，是有效的保

障消費者權益的方法。因此，我們的 眼點在於增加消費者對有

關產品的知識和警覺性。以“時光共享”計劃的投訴為例，如果

消費者對該等計劃的性質有較清楚的認識和在交易時能堅持行

使自己的權利，不愉快的經歷或許可以避免。比如，消費者會提

高警覺，在有人以中獎為名，吸引他參加“計劃”時，會仔細考

慮；在簽約前，會堅持先看清楚有關合約的條款；以及當感受到

壓力時，會選擇離開。

消費者教育是消委會的法定職能中重要的一環。有關“時光共

享”計劃的資訊和忠告，消委會已透過其《選擇》月刊及傳媒，

向市民發布這資料。消委會各個諮詢中心亦備有一份宣傳小冊

子，列出在參加這類計劃時須注意的事項以供市民參閱。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我亦認同局長在第 (三 )部分答覆的第二段末中的說法，

即我們不應該把提供“時光共享”計劃等同於使用不當的經營手法看待，因

為其中有些是好的產品。根據我的經驗，我曾陪伴數人往銅鑼灣某間提供

“時光共享”計劃的公司參觀，雖然沒有購買任何會籍，但我感到當中的壓

迫感很大。我知道英國有些法例規定，消費者在簽署某種合約後可有 1 星期

冷靜期，如果他認為不妥當，可以要求退出。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甚麼？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請問政府有否研究這種做法？我知道外國保險業有實行這種做

法，背後的理據可能是針對不當的手法，或是為了保障消費者，讓他們清楚

瞭解簽署合約後須承擔長久的供款。請問政府有否考慮在香港實施這種做法

的利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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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們也有收集一些資料，有關世界其他國家對於“時光

共享”計劃有否作出規管和訂立冷靜期等。歐洲共同體在 1994 年發出了一

項指引，要求成員國對於為期達 3 年以上的“時光共享”合約訂立法例作出

規管。在指引發出後，歐盟在 1999 年就成員國落實這項指引的進展發表報

告。據我們理解，在 1999 年 10 月，有 15 個歐盟國家以不同形式作出一些

規管。就冷靜期來說，在 15 個歐盟國家中，大部分訂立為期 10 天的冷靜期，

至於奧地利和英國，則訂立長達 14 天的冷靜期，不過，當中亦作出一些規

範，例如有關方面要求提供更詳細資料（包括物業資料）時，可以將冷靜期

延長至 3 個月或以上，而這須視乎每個國家的規管情況而定。

此外，我們亦有探討美國的情況。據我們所得的資料顯示，美國各州對

“時光共享”合約的規管有所不同。在加利福尼亞州，當局是利用商業和專

業法例作出規管，規定買方可在 3 天內取消合約，但我們沒有有關退款安排

的詳細資料；而得克薩斯州亦有類似的監管，但取消期限訂為 6 個工作天內，

但我們亦沒有有關退款安排的詳細資料。在澳洲，“時光共享”計劃分為兩

類，如屬“澳洲時光共享及度假屋議會” (非法定業界組織 )的成員公司，它

們的合約列明可以在 5 天內取消有關計劃。如不屬該組織的成員，便會受澳

洲證券及投資委員會登記的條例所監管，冷靜期可長達 10 天，但有關其退

款安排，我們則沒有詳細資料。

我們亦曾究竟香港現時哪些行業設有冷靜期。其實，香港法例就買賣方

面（包括物業買賣）並沒有訂立冷靜期條款，不過，在保險業方面，我們瞭

解現時在簽訂保險合約後有兩至 3 星期的冷靜期，買方可以在冷靜期內要求

取消合約，而一般情況下可獲得全數退還保費；冷靜期是以簽署保險合約後

起計的 21 天內或發出保單 14 天內（以較短時間為準）計算，但這項冷靜期

安排是保險業界自行訂立的一項工作指引和自律措施，不是法律規定。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現在有 7 位議員正在輪候，希望就這項質詢提問。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 ......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對不起，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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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已回答有關香港和外國國家法例中有否訂立冷靜期的

條款。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這表示你已回答完畢了。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已回答完畢。

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丁午壽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最近兩年涉及“時光共享”海

外度假屋會籍的投訴有增加趨勢。政府會否考慮對以旅遊公司名義註冊的公

司作出特別監管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首先，我們應瞭解這問題是否真的這麼嚴重。我在主體

答覆中亦提過，自 1999 年至今，涉及金額總數為 8,728,000 元；投訴個案

共有 386 宗，僅佔消委會同期所接獲投訴數目的 1%；我們也可從金額來看問

題的嚴重性。其實現時消費者對這方面的警覺性已提高，而經過消委會作出

調停後，超過半數投訴個案的當事人已獲得補償，所以我們現時沒有計劃訂

立法例以監管這類商業買賣。有關這類活動是否受《旅行代理商條例》監管

的問題，我們亦曾作出研究，據我們理解，現時《旅行代理商條例》並不監

管這類型的營商活動。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剛才不斷解釋有關冷靜期的問題，我希望局長真的

明白，現時有許多硬銷手法確實好像“困獸鬥”般，強迫顧客簽署合約。正

如局長剛才亦表示，自 1994 年後，歐洲共同體和很多國家已對這方面 眼，

訂立法例規定合約中設有冷靜期；在本港方面，消委會最近處理了一些個

案，而據我所知，消委會亦與香港某些公司訂立協議，在合約中加入冷靜期

的安排，不過可能是三、五天。既然消委會認為有這需要，而有關公司本身

為了防止一些不法之徒令該行業蒙上污點，亦願意訂立冷靜期安排，為何政

府仍覺得這問題不嚴重，而不考慮就這方面進行立法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我們多謝有關公司在正當的營商情況下作出一些適當安

排，我們歡迎業界作出自我規管和增強對消費者的保障。在現時來說，我們

覺得不可能每樣事情也立法。立法會是一個很嚴肅的地方，立法是一項很嚴

肅的程序，不可單靠立法來解決一切問題；因為除了資源問題外，我覺得立

法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必須從長計議作出檢討和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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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障消費者方面，最重要的，是我們須做好宣傳工作，讓消費者知道，

如果他到某公司或在電話中，職員向他提供一些優惠或表示他已中獎可成為

該公司的會員時，其警覺性便應立即提高。因此，很多事情並不是單靠立法

便可解決的，消費者也須瞭解自己應該堅持的立場，這才是最徹底解決問題

的方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張宇人議員：主席，剛才局長表示不會立法，但是，去年消委會建議政府修

訂《商品說明條例》、《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和《不合情理合約條例》。局

長可否告知本會，究竟政府會否落實修訂這些條例的建議，讓消費者獲得更

多保障呢？

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現時我們的工作，是檢討現行有關法例在該範疇中可否

解決消委會所提出的一些問題；其次，我們研究在執行方面，如何令現有法

例配合消委會所關注的層面。我們正在檢討各有關工作的範疇，研究現行法

例可以賦予消委會哪些權力。我們現正進行這些工作。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二項質詢。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我想先說一說，各位同事似乎尚未收到我這項主體質詢

的主體答覆。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蔡議員，請提出你的主體質詢。

保護大樹免受工程破壞保護大樹免受工程破壞保護大樹免受工程破壞保護大樹免受工程破壞

Protection of Large Trees from Damage Caused by Works

2.2.2.2.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本月，在嘉道理道有一棵大榕樹倒下並壓死一人。

據報，大樹倒下懷疑是由附近斜坡的維修工程所引致，因工程人員曾削除該

棵大樹的部分主根，並用混凝土漿密封樹腳，以致大樹的根部枯萎。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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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會否派員檢查全港可能受工程影響的大樹的情況，並在有需要時

進行妥善護理；若有，詳情如何；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為確保在建築工地範圍內樹木的正常生長不受工程影響，會否制

訂更有效的保育措施？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由於警方仍在調查嘉道理道塌樹意外事件，政府在

現階段不適宜就有關意外原因作任何評論。

(一 ) 我們認為無須派員檢查全港可能受工程影響的大樹的情況。

現時，政府已有一套全面的措施保護樹木。就政府工程而言，工

務局的技術通告清楚說明，政府人員有責任保護樹木及確保樹木

不會遭受不必要修剪、損害或砍伐。在設計及進行工程時，除了

顧及工程及財政上的限制，有關部門仍須研究不同方案，以盡量

保存樹木。

如果在政府工地上長有樹木，不論工程會否影響該些樹木，工程

部門須在工程設計過程中，先記錄受影響的樹木及進行查勘。如

果該些樹木須被移動或砍伐，有關部門會向地政總署提交一份

“樹木調查報告”，以及處理樹木的方案及補償種植的建議。康

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樂文化署”）和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

署”）會負責研究有關方案，並提供專業意見，協助地政總署審

批申請。

如果樹木保留在原址，但可能受工程影響，有關政府部門必須進

行適當的存護措施，妥善護理可能受工程影響的樹木，以免樹木

受損。康樂文化署及漁護署亦會向有關部門提供專業意見，協助

其他部門有效地存護樹木。有關部門的工程監督亦須定期巡視地

盤，確保樹木不受工程影響。

至於私人工程方面，負責該工程的認可人士有責任確保樹木不受

工程影響。地政總署會定期巡視地盤，確保工程依照土地契約的

規定執行。該署亦會根據市民的投訴作出跟進。在有存護樹木的

條款的土地上，如果證實有擅自干擾樹木的情況，地政總署可根

據租約條款，判處土地業權人罰款，亦可附加條件要求重植樹木

或進行園景美化工程，以作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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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政府現時已有一套有效措施，確保在工地範圍內的樹木不受工程

影響。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一 )部分指出，政府已經有一套全

面的措施保護樹木，確保樹木不會遭到不必要的修剪等。我想舉出一個例

子，讓局長解釋一下。在鑽石山大磡村一幅由地政總署管理的土地上，有一

棵古老大榕樹枯死了，倒了下來，但地政總署答覆說它們只管土地不管樹

木。我們向漁護署查詢，該署說須得到地政總署轉介和授權，它們才可護理

那些樹木。那棵倒下了的大榕樹現時仍在那個地方。我們曾找過康樂文化

署，它們說那並不屬於其管轄範圍，因為並非路邊 5 米以內的樹木。請問局

長，以這個例子而言，怎可說政府已經有一套全面的措施保護樹木，令樹木

不會受到損害和砍伐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有關這宗個別事件，我會向有關部門瞭解，因為主

要問題在於當樹木是生長在進行工程的工地上時，是否須訂立特別措施加以

保護。我在主體答覆中其實已解釋了，在有關工程進行時，誰有責任存護那

些生長在工地上、受工程影響的樹木。不過，對於剛才蔡素玉議員所講述的個

別事件，我會向有關部門瞭解，然後以書面向議員解釋問題的癥結。（附件 I）

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主席，就 局長回應蔡素玉議員主體質詢第 (二 )部分所作的主

體答覆，我想請問，在過去數年，曾有多少宗個案是承建商為了進行工程，

礙於種種原因而在工地內外非法破壞或砍伐樹木的呢？當局又如何跟進這

些情況？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屋宇署並無存備有關承建商在進行工程時砍伐樹木

的統計數字。不過，在私人工程進行時，如果土地契約內訂有存護樹木的條

文，但有關方面卻沒有遵守條文，在進行工程時沒好好處理樹木，則地政總

署是可以根據租約條款，判處土地業權人罰款的。據我瞭解，在 1992 年至

2001 年期間，共有 21 宗個案是涉及業權人在進行私人工程時沒有妥善處理

工地上的樹木，因而被地政總署判處罰款的。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及政府部門在進行工程時要保護樹

木，用了很多諸如政府“有責任”、“須研究”、“須在設計過程中”怎樣

做、“必須進行”某些措施等的字眼。我想請問，對於政府“有責任”、“必

須做”的事，究竟是訂有一個怎樣的監察制度呢？如果有關部門沒有做或有

所疏忽，究竟會有甚麼後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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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其實在進行這些防範措施時，不同的部門都有各自

的責任。雖然審批的權力是在地政總署，但提交專業意見的則是漁護署和康

樂文化署。如果有需要，亦可召開一個由地政總署內一位助理署長負責主持

的地區地政會議。現時，我們已成立了一個機制，協調各有關部門進行綠化

工作，包括種植及維修樹木，一旦出現問題，亦可提交一個跨部門的工作小

組處理。這個工作小組的主席是現時的環境食物局局長，她是可以處理有關

的事宜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曾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曾鈺成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如果有關部門沒有採

取它們“必須”施行的保護樹木措施，那將有甚麼後果？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在現行的機制下，可以說是各部門互相監察，亦有

一個機制督導各部門履行它們的工作的。

劉 健 儀 議 員劉 健 儀 議 員劉 健 儀 議 員劉 健 儀 議 員 ： 主 席 ， 香 港 很 多 斜 坡 其 實 都 是 以 混 凝 土 漿 密 封 ， 即 以

"shotcreting"的方式加以鞏固。不過，這個方式很多時候都是以混凝土漿蓋

樹根，而今次大榕樹倒下的事件，可能亦是這個原因所導致，但香港事實

上有很多斜坡都是以這個方法來鞏固的。鑒於今次的事件，政府會否進行全

面檢討，看看這種以混凝土漿密封來鞏固斜坡的方式，對環保和樹木保育是

否會造成影響？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根據我手邊的資料，土木工程署不斷研究以最新的

方式鞏固香港的斜坡，而該署亦根據工務局的技術通告指示工務部門，在處

理斜坡時應盡量避免使用噴漿方式。我相信有關的工務部門一定會採用最新

的技術，以不影響已生長在斜坡上的樹木為原則。不過，我在此亦想解釋一

點，一般而言，樹木如果是健康，它的根部會抓緊泥土，這對鞏固斜坡亦有

一定的作用；但如果樹木的健康出了問題，便反而可能影響了斜坡的安全性。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據我瞭解，在工程的設計階段，很多時候都須拍攝一些

照片，記錄在哪些位置有樹木生長。局長可否告訴我們，有關的政府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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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人，或如果是外判工程，則有關的顧問公司的有關人士有沒有足夠資

料，讓他們知道哪些樹木應該保護，又或讓他們知道所須保護的樹木，其根

部的深度和闊度是多少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不論是政府或私人工程，在工程進行前，確實都要

進行樹木調查報告，即使無須砍伐樹木，亦須詳細列出工地上哪些地方生長

了樹木，以作為紀錄。在收到這些報告後，有關的工務部門會根據需要，向

漁護署或康樂文化署尋求專業意見。

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楊孝華議員：主席，上星期，灣仔區議會便曾提出在一些私人地盤內，有一

些樹木是被砍伐了，但我們的印象是，基於法律問題，政府似乎是沒有任何

辦法。所以，政府儘管說已有一套全面的措施，但可能真的不能全面保護樹

木。如果有一些地段根本沒有存護規定，那麼政府在保護樹木方面是否便不

能做任何事情？此外，這種情況佔了香港私人土地多大部分呢？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就 這件事，我曾向地政總署瞭解有關情況。正如

楊孝華議員指出，如果土地契約是在 1972 年之前訂立的，便不會有存護樹

木的條款。不過，如果在進行發展時，須更改契約的任何條款，則地政總署

亦會根據當時的情況，在可能的情況下加入有關存護樹木的條款。我亦曾就

數目方面向地政總署瞭解。雖然地政總署不能提供任何數字，但從它們給我

們的資料中可以得知，香港大部分的契約現已訂有存護樹木的條款。一般的

情況是，即使地契內沒有存護樹木的條款，但在私人工程進行前，或當有關

方面須向屋宇署提交申請書時，屋宇署會考慮能否以其他方法，例如在設計

和高度限制方面，達到類似存護樹木的目標。當我說現時這些措施已經是全

面性和有效時，我們亦不可以因為土地契約方面的限制，單方面修改這些契

約的條款。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 16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最後一段強調，政府有一套機制，確

保在工地範圍內的樹木不會受影響。我想告知局長，西環龍華街有一棵大

樹，已被政府納入保護之列，不會受工程影響，但那棵樹現已被砍得七零八

落。請問局長，單就此例子而言，那套有效的措施是如何運作的呢？為何那

棵樹會變成現在的樣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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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對於議員提出的個別事件，我是會逐一跟進的。我

想說的是，我們已經有一套有效機制處理這些事情。此外，跨部門工作小組

亦會逐一研究，現時內部指引中是否有地方須予以加強，以及是否須更清晰

地列出部門的職責。最重要的是，我們會經常留意在執行上會否出現了一些

問題或漏洞；如有的話，我們會看看如何能令現行機制更完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三項質詢。

協助本地公司成長協助本地公司成長協助本地公司成長協助本地公司成長

Nurturing Growth of Local Companies

3.3.3.3.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據悉，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的一些成員會透

過批出政府工程合約予外國公司，讓國內公司從中獲授當地欠缺的技術。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協定》”）的原則

下，當局有否參考世貿其他成員的做法，制訂相關政策及鼓勵措

施，協助以香港為主要業務基地的公司成長，使這些公司藉 參

與由外國公司投得的政府工程，掌握本港欠缺的技術，從而提升

其競爭力；若沒有制訂這些政策及措施，原因為何；

(二 ) 當局在推行政府大型資訊科技應用項目時，有否以協助本地公司

成長為目標；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 有否評估在過去 3 年內批出的各項政府大型資訊科技應用項目

（包括智能身份證計劃、更換警務處的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以

及消防處通訊及調派系統），在協助本地公司成長方面的成效；

若有評估，評估準則及結果為何；若沒有評估，會否作出評估？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

(一 ) 在世貿的一百四十多個成員中，到目前為止，共有 13 個成員簽

署了《協定》1，香港是其中之一。《協定》的目的，是確保締約

                                   
1 《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定》（“《協定》”）是一項諸邊貿易協議，目前有 13 個

成員簽署，包括阿魯巴、加拿大、歐盟、中國香港、冰島、以色列、韓國、日本、列

支敦士登、挪威、新加坡、瑞士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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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基於“非歧視性”及“高透明度”的兩大原則進行政府採

購，以取得最佳經濟效益。“非歧視性”的原則包括最惠國待遇

和國民待遇，亦即香港政府在《協定》的涵蓋範圍內，向其他成

員的供應商所提供的待遇，不應低於向任何一位成員或香港本地

的供應商所提供的待遇。《協定》亦明確規定，締約成員進行採

購工作，在選擇供應商、評估投標和批出合約時，不可以採取“技

術許可”的措施，以推動本地發展。根據我們的理解，“技術許

可”的措施，包括規定投得政府工程的外國公司，將技術轉移給

參與該等工程的本地公司。

再者，香港一貫的政府採購政策，是不會優待或歧視任何供應

商，並且會以公開、公平競爭及以取得最佳經濟效益為目標，選

取最符合公眾利益的服務和產品。

基於上述理由，香港政府不會在政府採購中，訂立類似“技術許

可”的規定。

(二 )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其中的一個重要目標，是促進本地資訊

科技業的發展。為了達致這個目標，政府已積極推行外發政府資

訊科技工程項目，以協助建立一個具規模的市埸，推動本地資訊

科技業的發展。

香港作為《協定》的締約成員，政府在推行大型資訊科技項目的

招標工作時，必須遵守《協定》的條文，不能定出若干比例的工

程項目只限本地公司參與投標，亦不會規定外地公司必須與本地

公司合作才可參與投標。不過，政府會在不違反《協定》的原則

下，作出彈性處理，以協助業界中小型公司參與競投政府的資訊

科技工程項目。例如在實際可行的情況及不會影響整項工程的大

前提下，將較大型的工程項目分為多個規模較小的工程項目，以

提供更多機會給有意成為政府外發服務供應商的公司參與競

投。此外，政府亦已發放更多有關政府資訊科技項目的資訊，以

及減輕工程項目承辦商的財務負擔（例如當承辦商能證明有足夠

財力進行該項目時，無須再要求承辦商提供履約保證金等），目

的是鼓勵更多業界中小型公司參與投標。

(三 ) 政府在推行個別資訊科技應用項目時，主要以符合使用部門的運

作需求及成本效益為大前提，因此並未有訂出以協助本地公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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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主要目標，亦沒有在這方面作出評估。不過，政府積極推行

外發資訊科技工程項目，確實可以推動本地業界的發展。

過去 3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絕大多數政府批出的資訊科技項目均

由本地註冊的公司所投得，當中包括以香港為主要業務基地的本

地公司，以及在香港註冊的跨國公司的分公司。它們會因應有關

項目的規模及複雜程度，獨自或夥拍其他公司合作承辦有關工

程。它們亦可能會透過合作夥伴或其在外地的分公司，引入一些

香港仍未能充分掌握的先進技術。政府亦會因應個別項目的情

況，要求承辦商在引進所需的先進技術時作出適當安排，包括規

定負責有關工程項目的主要人員必須全職駐港工作，以確保工程

符合合約要求，並且如期進行，以及確保其在香港擁有足夠支援

有關先進技術的人員。我們在推行大型資訊科技應用項目，包括

智能身份證計劃、警務處的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和消防處的通訊

及調派系統等，均在工程合約中有類似的規定。

主席，我們相信，以上的安排除了可促進輸入先進技術，亦可鼓

勵跨國公司與本地公司增加合作，以及引入外地先進的管理經

驗。

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單仲偕議員：主席，我很高興知悉有 13 個成員簽署了《協定》。我常常聽

到諸如新加坡等成員國，因為這些措施而使當地的公司能夠獲得合約，或藉

政府的工程得以成長。那麼，政府有否比較過它們的投標合約與香港的有

甚麼不同？為何大家同樣是《協定》的成員，它們的習慣或做法可行，但香

港卻做不來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據我們理解，新加坡其實亦是 13 個成員國

之一。換言之，它們也要以同等待遇對待香港的資訊科技公司或其他競投的

承辦商。一如我們現時那樣，在不影響有關項目的大前提下，即在符合最佳

經濟效益的目標下，我們可能會作一些彈性處理。舉例來說，如果有關技術

是要有一 人員長駐香港，我們便會列明在競投條款內。為此，有關的公司

可能要在香港聘請一大 員工，甚至為他們提供培訓，先行將該技術轉移。

不過，這並非我們的目的，我們其實是想有關項目可以順利地進行，以及符

合我們的要求。在這方面，我們相信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做法。至於

單以香港跟新加坡比較，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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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三 )部分提到，政府在推行個別資

訊科技應用項目時，並未有制訂以協助本地公司成長為主要目標。主席，當

局近來不斷鼓吹本土經濟，但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在政策或措施上卻完全

沒有作出配合。換言之，政府只是說到“天下無敵”，但在進行時卻沒有任

何具體措施配合。政府可否考慮一下，如果真的要推動本土經濟，特別是當

政府推行個別資訊科技應用項目時，便應該制訂一些措施和方針，以協助本

地公司成長為主要目標。政府可否加以考慮及進行檢討呢？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也許讓我再解釋一下這個部分。其實，我們

上文下理的意思是，當推行個別資訊科技應用項目時，即當政府進行採購

時，應否也將推動本地公司成長作為目標呢？我們現在的答案是，希望兩方

面都能夠兼顧。可是，我們不可以摒除最佳經濟效益的採購目標，只是以協

助本地公司成長作為主要目標，因為如果我們進行招標，當然希望所收回的

服務或產品是物有所值的，這一點十分重要。同時，如果兩方面都能兼顧，

我們也會有一些措施協助本地公司成長。例如有一項規模很大的工程項目，

我們會盡量將它分為多個規模較小的工程項目，讓本地公司亦可參與競投。此

外，我們亦會看看在財務方面會否有一些較具彈性的方式。即使這樣做，亦不

等於不能達致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即採購時應該以物有所值為目標。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說，有 13 個成員簽署了《協

定》。在 140 個成員中，只有 13 個成員簽署了，即不足 10%。為何其他國家

不簽署，香港卻簽署了呢？簽署後對我們有甚麼好處呢？我們會否是自己束

縛了自己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在簽署了《協定》的 13 個成員中，主要已經包括了很

多跟香港有主要貿易關係的國家，例如加拿大、歐盟、美國、新加坡及瑞士

等。我亦知道歐盟包括了 15 個國家，它們都是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香港

簽署了《協定》，對我們的自由貿易，是有莫大利益的，因為這些國家須把

它們所有的貿易壁壘打開，讓香港的投標者競投。所以，我們認為簽署《協

定》，對於促進香港的自由貿易是有很大幫助的。至於為何有很多其他的成

員不簽署，我當然不能猜測它們的原因，但我想有很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

的國家，要顧及本身的發展步伐，亦要考慮到需要一段時間才可追趕得上，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須保護自己的工業；如果一下子完全開放，可能便會對它

們帶來很大沖擊。有鑒於此，很多發展中的國家可能便不會考慮簽署《協定》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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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我想稍作跟進，我只是想詢問清楚，局長說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鄧兆棠議員，你是不可以這樣提出跟進質詢的，你只能夠指出未獲答

覆的部分。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我只是想詢問清楚，如果香港不簽署，對香港來說會否是很大

的損失呢？局長沒有就此作答。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鄧議員，這點是否你剛才補充質詢的一部分？在我記憶中，似乎是沒

有這部分的問題的。

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鄧兆棠議員：我剛才是問局長，簽署了有甚麼好處及壞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鄧議員，請你坐下。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及，為了讓香港的中小型

企業能夠參與這些項目，其中的做法便是將規模較大的項目拆細。就此，請

問政府是否有一些更長遠、更有利的做法，讓本地的中小型企業得以參與

呢？舉例來說，今後會否規定投得大規模項目的外國公司，必須將它們的技

術轉移給本地的有關公司？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主席，如果我們在投標條款內規定必須作技術轉

移，那麼據我們理解，此舉可能會與《協定》有所衝突，我們是不可能這樣

做的。可是，我剛才已解釋過，我們可以作出一些較彈性的處理，即我們可

要求有關公司須有一 技術人員長駐香港。這樣，我們便可以達到技術轉移

的目的，因為如果我們要求它必須在香港設立公司，那麼它可能會想夥拍一

些本地公司。我們翻查了過去 3 年的紀錄，發覺有 78 份公開招標的資訊科

技合約是批給本地註冊的公司的。由此可見，這些安排應該已起了作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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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數量方面是達到了 95%。我們這些規定，一方面可以讓我們滿足《協定》

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讓我們兼顧了技術轉移及協助本地公司盡量參與競投

這些合約的目的。

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一 )部分提到，有 13 個成員簽署了

《協定》。我們作為其中一個最奉行自由貿易的締約成員，是否有機制監察

其餘 12 個國家，有否在香港發放有關招標的信息呢？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由於它們已簽署了《協定》，所以都應該以透明和公開

的方式，讓全世界知悉所有關於政府招標的工程項目資料，包括將所有資料

上網，以及通知當地其他國家的商會或國際公司的代表處，讓它們知道有

這些機會。其實，香港的做法亦是相類似，但世貿並沒有規定必須以哪種方

式公布這些資料。不過，我們知道其他締約成員大致上都是跟隨這種做法

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劉議員，你的補充質詢哪部分未獲答覆？

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局長似乎尚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問局長香港政府是

否有機制監察其他國家有沒有這樣做，但局長只回答說它們是應該這樣做。

那麼，政府實際上是否有設立機制監察它們有否這樣做呢?我的補充質詢是問

有沒有，但局長只回答說“應該”，“應該”的意思只是指一般性而言。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我想是應該分開兩個層面來看。第一個層面是，我認為

最想知道其餘國家是否有跟隨這些步驟的，應該是那些投標者本身，這是因

為有那麼多種行業，政府並沒有一個中央機制，監察外國究竟有哪些工程項

目招標。如果其餘簽署了《協定》的國家發現有一些工程，是香港公司根本

不知道的，便應該第一時間告知政府；如果我們知悉有這些情況，世貿也有

所謂的解決爭端的機制。如果真的有這些爭端，那麼在第二個層面，即國際

層面亦是可以解決的。不過，我們曾作瞭解，發現直至目前為止，這類個案

為數不多。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進入第四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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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性侵犯個案處理性侵犯個案處理性侵犯個案處理性侵犯個案

Handling Sexual Abuse Cases

4.4.4.4.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就近日傳媒接二連三揭發關於天主教神父涉嫌性侵

犯男童的事件，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除上述事件外，當局有否接獲屬其他宗教的人士涉及同類事件的

報告；若有，詳情為何；

(二 ) 會否展開研究及制訂措施，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以及在尊重

宗教自由的原則下，會否為宗教團體興辦或管理的學校、宿舍或

院舍等，制訂清晰的指引及投訴機制，處理性侵犯事件，以保障

受害人的權益；及

(三 ) 日後在調查涉及性侵犯的刑事案件時，會否要求有關宗教團體必

須公開內部紀錄？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政府設立了一個由社會福利署（“社署”）管理，名為“保護兒

童資料系統”的中央系統，以收集虐待兒童（包括性侵犯）的個

案。但是，該系統並沒有搜集施虐者的宗教背景，或是否從事與

宗教有關的職業等資料，而警方亦沒有對被捕者的職業作出分類

統計。

(二 ) 社署在諮詢有關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後，已制訂“處理虐待兒

童個案程序指引”，並曾在 1998 年修訂有關的程序指引，為政

府部門、非政府機構、學校、兒童院舍及其他有關專業人士，就

如何合力處理各類懷疑虐待兒童個案（包括性侵犯個案）提供多

方面的指引。該指引已被廣泛派發給各有關單位，其適用範圍亦

包括學校及兒童院舍。

為確保所有小學和中學對虐待兒童個案提高警覺和及早辨別被

虐兒童，教育署於 2001 年 10 月向各學校派發程序指引的中文

版，並於同年 12 月 1 日及 2002 年 3 月 13 日舉行了兩場研討會，

向學校教職員講解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的程序，以及分享有關部門

合作處理虐兒個案的經驗。此外，教育署已向全港學校發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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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通知各校校長在處理虐待兒童個案時，如果有教職員涉嫌為

性侵犯者，校長須參照程序指引以處理個案。

在預防工作方面，我們致力推行全港性和地區層面的公眾教育和

宣傳活動。這些活動包括製作及播放電視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

帶、派發宣傳海報和單張，以及舉辦一系列的訓練課程，目的在

提高兒童對性侵犯的認識和保護自己免受性侵犯的技巧，促進家

長和兒童照顧者對兒童性侵犯的意識，並鼓勵及早舉報懷疑虐兒

個案，以便提供專業介入服務。

(三 ) 警方根據各有關條例賦予的權力，深入調查每宗刑事案件，並在

有需要時徵詢法律意見。但是，在警方進行性侵犯案件調查時，

宗教團體並沒有法定義務披露其內部紀錄。

麥國風麥國風麥國風麥國風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在正常的情況下，預防工作的效用應該是不錯的。但是，

在不正常的情況下，例如是對於孌童癖這類刑事犯罪個案，則肯定會事倍功

半；如果做得不妥當的話，後果堪虞。既然政府設立了收集虐待兒童（包括

性侵犯）個案的系統，我想知道是否有備存我剛才提及的因患上孌童癖而犯

罪的個案？此外，最重要的是，這些受害者究竟會獲得甚麼專業的跟進服

務？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會先回答這項補充質詢，楊局長也在我身旁，他稍後

可能會作出補充。

據我瞭解，社署署長主持一個虐待兒童的專責委員會，負責統籌處理虐

待兒童的個案，包括研究對性侵犯兒童這類個案應採取的適當措施。當然，

要預防這類個案發生，必須在學校進行宣傳和教育工作。至於如何預防有這

種癖好的人作出侵犯兒童的行為，由於這種罪行的成因非常複雜，政府不易

在人 中識別哪類人有孌童癖，所以難以預防其作出這種罪行。因此，據我

瞭解，到目前為止，政府的預防工作主要在於教導有關的專業部門、非政府

團體和社工如何識別有可能受侵犯的兒童，並且為如何處理這些個案提供專

業訓練。

至於政府部門有何措施處理這些個案，措施是有很多的。以警方為例，

警隊很多“環頭”也有虐兒案件的調查組，換言之，各地區警署均有曾受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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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訓練的警員專責處理虐兒個案。社署則有保護兒童特別調查組，會聯同警

方的虐兒案件調查組一起工作。

此外，警方對如何向這類弱小兒童取證的工作，也作出了特別的安排。

警方在 95 年開始便設有易受傷害證人會面家居錄影室，這是一項特別的錄

影安排，好讓受害兒童無須到法庭或警署錄取口供，可以憑錄影帶作供，甚

至憑錄影帶在法庭提供證據。

自 96 年開始，警方和社署實行支援證人計劃，為受害兒童提供支援人

士陪同到法庭作供。此外，警方的保護婦孺組也設有一些特別的，或俗稱“避

難所”的地方，讓受虐待兒童脫離對其不利的環境，並受警方保護。據我瞭

解，律政司也設有無助證人組，有一組曾受特別訓練的檢察律政人員會向這

類人士錄取口供，特別處理他們的案件。其實，自九十年代開始，有關的政

府部門已採取了很多特別措施，以處理這類容易受傷害的證人。

不知楊局長有何補充？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女士，在社署方面，如果有人舉報懷疑有兒童遭受性

侵犯，社署會有跨專業小組討論個案，並提供適當服務或介入保護受害兒

童。此外，對於被懷疑性侵犯者，社署也會為他提供轉介服務，包括作出輔

導或轉介給心理學家；當然，社署須得到該人願意才可作轉介。如果涉案者

是家長或家庭中的一分子，即使該人不願意，根據保護兒童和青少年的條

例，社署也可以介入保護有關兒童。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麥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局長尚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一部分，便是有沒有個案是

有關孌童癖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如有人侵犯兒童，我相信他一定是有孌童癖的。我的推

想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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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有評論指神父孌童風波是一場政治鬥爭，並且言之鑿鑿

說警方因不滿天主教會高調介入居留權事件，所以將這些陳年舊事向傳媒公

開，以打擊天主教會。請問局長是否有此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楊議員，按照《議事規則》，你不可以要求局長證實傳媒所作的報道。

請你以另一種方式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三 )部分指出，宗教團體並沒有法定

義務披露其內部紀錄。今次這件陳年舊事被傳媒公開，是否由於警方不滿天

主教會做了我剛才所提及的事呢？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局長，你是有權選擇如何回答的。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首先，我要強調，政府絕對沒有以這種陰謀手法回應某

方面的批評。再者，主力處理居留權的部門也不是警方，而是入境事務處。

其實，警方也是在 5 月 2 日得悉某英文報章頭版報道有關神職人員侵犯兒童

的個案後，才在 5 月 4 日成立熱線。由 5 月 4 日至今，也只接獲共 4 個來電，

其中兩個是查詢，兩個是舉報。因此，完全不存在政府特意披露某些消息以

打擊某方面的情況。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跟進麥國風議員第 (三 )部分的主體質詢。據我瞭解，

嚴格的法律原則是，除了律師和其當事人須遵守保密原則和尊重法律，以及

要循特別程序向法庭申請取得某些新聞資料外，他們須在平衡公眾利益後才

可披露有關資料。至於宗教團體和其教眾進行例如告解的事情，則不受法律

上有關資料保密方面的豁免。請問政府，一方面，我們須尊重宗教自由，但

另一方面，法律上沒有就此特別作出豁免，那麼當局在執法時，如何平衡和

以甚麼原則來取證；如果要取得的資料是涉及宗教團體進行例如告解或某些

被宗教視為很重要的禮儀時，會怎麼辦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香港是沒有強迫一個人報案的法例的。據我瞭解，也沒

有法例強迫神職人員將告解所得的資料提供予警方，以協助警方作出調查。

此外，據我瞭解，告解所得的資料通常只是口頭資料，除非該名神職人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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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告解時，同時作筆記，那便有書面證據，否則，警方無從知道有何證據

可供檢取。因此，我們並非特別優待某些神職人員，而是如只有一些口頭提

供的資料，而沒有書面證據、錄音帶、筆記紀錄等，也沒有人向警方舉報，

警方根本沒有可能知道該名神父聽了甚麼告解而向其索取資料。

儘管如此，根據《警隊條例》，警方當然有權向法庭申請入屋搜查令以

搜集證據，或要求法庭頒令以檢取證物。如果警方在調查某宗個案時，有足

夠資料證明在某地方存有證據的話，警方當然可以循法例規定的正常程序，

到某個地方進行入屋搜查和檢取資料。

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跟進的是，除了局長剛才提及的書面證據外，警方

會否詢問某些神職人員有關告解時聽到的口頭資料？政府如何在兩者間取

得平衡，又或政府會否這樣做？這是我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的一部分。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接獲報告調查罪案，將不法之徒繩之於法，是警務人員

的天職。在接獲報告後，我們一定會向可能知道內情的人查詢，不過，除非

法例有明確規定，否則，我們難以強迫某一方面提供證據。

至於法律上的問題，請律政司司長補充。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律政司司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主席女士，正如保安局局長所說，如果被告人在告解時向神父

承認曾性侵犯兒童，按照教庭的法律，神父須保密。但是，如果神父向警方

披露有此坦白書，而該資料又對檢控有作用，該名神父是會被傳召作供的。

至於在傳召作供時，法庭會如何處理，容許我舉出兩宗案件作為例子。

這裏指出： "The Court has a discretion to excuse a witness from answering a

question when to do so would involve a breach of confidence." 在 1974 年的

Hunter v. Mann 一案中，當時法官說： "If a doctor, giving evidence......, is

asked a question which he finds embarrassing because it involves him talking

about things which he would normally regard as confidential, he can seek the

protection of the Judge and ask the Judge if it is necessary for him to answer.

The Judge, by virtue of the overriding discretion to control his court which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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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judges have, can, if he thinks fit, tell the doctor that he need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Whether or not the Judge would take that line, of course,

depends largely on the importance of the potential answer to the issues being
tried."  此外，在 1981 年的 British Steel Corp. v. Granada Television Ltd.

案件中，Lord WILBERFORCE 這樣說： "Courts have an inherent wish to

respect this confidence whether it arises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priest and
penitent（這裏特別說明是神父和告解者的關係） , banker and customer,

between persons giving testimonials to employees, or in other relationships.

A relationship of confidence between a journalist and his source is in no

different category......  But in all these cases the Court may have to

decide......that the interest in preserving this confidence is outweighed by
other interests to which the law attaches importance."  我相信有關的法律程

序是這樣。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進入第五項質詢。

“火百合”掃黃行動“火百合”掃黃行動“火百合”掃黃行動“火百合”掃黃行動

"Fire Lily" Anti-Vice Operation

5.5.5.5.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據報，警方於本月 7 日展開的一項代號為“火百合”

的掃黃行動中，與廣東省公安當局在中港兩地一共拘捕了 339 人，並向法庭

申請凍結一個本港黑幫集團共值 8,600 萬元的資產。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在上述行動中，內地公安提供了哪些協助及支援；

(二 ) 兩地的執法部門在上述行動中有否在雙方同意下越境進行調

查；及

(三 ) 當局將如何處置上述被凍結的資產？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在火百合行動中，廣東省公安廳成立專案小組，跟香港警方互相

交換情報，並協助香港警方搜集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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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在行動中，兩地執法部門沒有進行越境調查，但雙方均互派聯絡

員到對方的行動指揮中心，以協調是次跨境行動。

(三 ) 被凍結的有關資產包括共值 8,600 萬元的房地產、車輛和銀行存

款。這些資產屬於 12 名已被起訴的不同答辯人所有。

根據《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香港法例第 455 章）第 15 條，

除法庭有特別指令外，有關的財產將會繼續被凍結，直至有關案

件審訊完結為止。如被告被定罪，警方會根據有關條例第 8 條向

法庭申請充公有關資產。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雙方互派聯絡員到對方的

行動指揮中心，請問這是否第一次作出類似安排？這次行動相當成功，但也

顯示中港兩地的跨境犯罪集團高度合作。請問局長會否就其他罪行採取同類

的跨境合作行動，以打擊罪惡？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就打擊跨境賣淫活動，類似火百合這樣大規模的聯合行

動，今次是第一次，以往並沒有先例，而這次安排非常成功。當然，中港兩

地還有不少跨境罪行，例如偷運“人蛇”、販毒和運毒等，所以本港警方非

常重視與內地甚至澳門警方的合作。除了打擊賣淫活動外，在打擊運毒方

面，本年 3 月，香港警方與廣東省公安廳也採取了一次聯合行動，拘捕了 24

人，並檢獲 1  667 公斤氯胺酮、9  000 粒“搖頭丸”、小量冰毒和大麻，以及
兩支手槍和 133 發子彈。如果有需要，本港警方會繼續與內地或澳門警方合

作，對付跨境犯罪活動。

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局長沒有回答是否首次互派聯絡員到對方的行動指揮中心。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類似這樣大型的合作行動，雙方是第一次互派聯絡員到

對方的行動指揮中心，負責協調工作。

黃容根黃容根黃容根黃容根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這次行動贏得社會好評，大家都加以讚賞。局長在主體

答覆第 (二 )部分指出，雙方互派聯絡員到對方的行動指揮中心。我知道很多

“人蛇”是從水路非法入境，請問局長如何加強這方面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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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容根議員，這項質詢的主題是有關“火百合”掃黃行動，但你現在

是否想問有關水路合作的問題？

黃容根黃容根黃容根黃容根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我們從報章看到很多有關 ......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黃議員，請問你這項補充質詢跟主體質詢有何關連？

黃容根黃容根黃容根黃容根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是與這項質詢有關的，因為很多來港賣淫的女子，都是

從水路入境，政府如何堵截這類活動呢？（眾笑）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乘坐“大飛”非法入境，便會由水警負責堵截。（眾笑）

或許我要解釋一下，火百合行動與堵截從水路入境賣淫女子兩者不同之

處。我們有必要採取火百合掃黃行動，相信大家都知道，那麼多內地女子在

香港島及九龍某些地區賣淫，是因為有人從內地搜羅這些女子，安排她們越

境，在某些地區賣淫，她們會被帶往某些公寓做生意，背後是有集團經營的。

這些集團必定是跨境運作，在內地物色女子，然後安排她們來港，由在香港

的集團作出支援。因此，中港兩地須合作調查，特別是交換情報。事實上，

主要的合作是交換情報，因為無論粵方或港方人員也不可以在對方的地方調

查執法，所以有需要互派聯絡員。

至於以“大飛”運送女子來港賣淫，這只是整個集團式賣淫活動的其中

一個環節。如果她們乘坐“大飛”入境，主要依靠香港水警進行堵截。我們

如何把堵截工作做得更好呢？主要也是依靠情報，讓水警得知她們使用哪條

路線，以及在哪裏“落腳”。

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涂謹申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在不會泄露機密行動資料的情況下，請問局長，雙方互

派聯絡員到對方的行動指揮中心，以協調跨境行動，究竟具體的協調工作為

何？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我不能更具體回答這方面的問題，因為如果再具體一些

的話，便可能會對類似行動的情報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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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劉江華議員議員議員議員：主席，過往進行掃黃行動後，賣淫活動往往會死灰復燃。局長

會否考慮日後進行更多類似火百合的行動，令賣淫活動不會“一雞死，一雞

鳴”？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劉議員說得十分對。警方經常上樓掃黃，拘捕那些賣淫

女子。這類行動並非沒有作用，但只是這樣做，效果未必最好，因為那些女

子來港賣淫，幕後必定是有人進行搜羅，運送她們來港，安排在不同的場所

賣淫。因此，兩地一定要合作，打擊幕後的犯罪集團，而且要針對凍結他們

的資產，希望把他們的資產充公。我們認為這模式相當有效，所以會繼續這

樣做。相信今次行動已瓦解了一個賣淫集團。如果他們死灰復燃，（因為有

利可圖，我相信犯罪分子一定會使用新方法經營，）我們會繼續與內地合作，

打擊這些犯罪集團。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第六項質詢。

預留作興建公營房屋的土地減少預留作興建公營房屋的土地減少預留作興建公營房屋的土地減少預留作興建公營房屋的土地減少

Reduction of Land Area Reserved for Public Housing

6.6.6.6.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有關牛頭角、石硤尾、長沙灣和何文田 4 區的土地

重整研究，根據政府本年 5 月向本會有關事務委員會提交的資料，預計在土

地重建後每區的公營房屋佔整體土地的比率將大幅下降。以何文田區為例，

公營房屋用地由原本佔整體土地的 24%急跌至 6%。雖然有關資料顯示，該等

區域的部分土地重整後的公營及私營房屋比例仍未決定，但有關建議已令受

重整影響的公屋居民擔心，恐怕失去原區安置的機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 會按照甚麼理據來決定該 4 區每區的公營房屋比例，以及將於何

時公布有關結果；

(二 ) 鑒於每區的公營房屋供應會大幅減少，如何確保受影響的公屋居

民可獲得原區安置，以及有否估計因無法獲得原區安置而須遷離

原區的戶口數目；及

(三 ) 有否評估有關政策會否造成市區的公營房屋用地日漸減少，以及

這情況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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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政府在計劃各類型房屋的發展時，首先會以全港的房屋

需求作為考慮基礎，從而制訂整體的房屋用地需要。在建議個別公營和私營

房屋的用地時，規劃署和房屋署則須考慮其他因素，例如個別地區對某類型

房屋的具體需求，以及有關土地是否適合發展等。在詳細規劃每個地區的土

地用途時，政府會優先預留土地，讓受重建影響的公屋居民能獲得原區安

置，這是房屋委員會（“房委會”）的一貫做法。

房屋署與規劃署聯手在牛頭角、何文田、石硤尾和長沙灣 4 個地區進行

的重整研究計劃亦不會例外，我們會預留足夠的土地，安置受影響的公屋居

民，然後考慮把餘下的土地撥供其他用途，包括私營房屋、學校和公園等。

因此，雖然預計公營房屋用地會減少，但並不影響房委會原區安置受影響居

民的政策。

有關這 4 個地區的具體土地發展用途，我們會在第二階段進行詳細研

究。這階段的研究預計在 2003 年年中開始，大概到 2004 年年中便可為這 4

個地區制訂合適的公營和私營房屋比例。

在過去及未來數年，房委會在市區提供的公營房屋數量其實不斷增加。

估計未來 8 年，房委會在市區提供的新房屋單位約共 15 萬個，其中 77  000
個在政府新撥給房委會的土地上興建，例如在西九龍及東南九龍等新闢的地

區；其餘的 75  000 個市區單位則是房委會為繼續推行舊屋 重建計劃而提供

的新公屋單位。

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何俊仁議員：主席，社區內很多居民在知悉政府土地重整會導致公營房屋的

土地比例大幅下降後，都擔心政府會藉 這項重整計劃，收回很多市區優質

用地，然後撥作私人發展用途，以增加政府的收入。在聽過政府剛才的答覆

後，我想跟進的是，政府所保證的市區重建原區安置，原區的定義會否很闊，

例如受影響的何文田區居民會被安置在九龍區，而不是真正的原區？又政府

會否提供足夠的服務及設施，照顧老人家，例如興建更多老人宿舍及長者房

屋，以照顧人口日漸老化所帶來的需求？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何俊仁議員問及原區安置的定義。有關安置受公屋重建

計劃影響的居民，房委會在制訂具體計劃時，會把當時可以運用的公屋資源

集中一起，為受影響的居民在同區或鄰近地區作出安置的安排。舉例來說，

九龍西區包括長沙灣、深水 及九龍西填海區；而九龍東區屬另一區，其中

有多個小區。具體的例子是，藍田 第六期居民受重建影響須搬遷時，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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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選擇搬往藍田 較早期落成的公屋單位；秀茂坪 、慈雲山 或翠屏

等新落成的屋 單位；同區或其他他們願意遷往的地區的翻新公屋單位；又

或購買居屋或參與貸款計劃，成為業主。自 1988 年房委會首次採取原區安

置這安排後，這項政策行之有效，居民都可以找到合適的居所，改善他們的

居住環境。

至於何俊仁議員提及的人口老化問題，政府其實也注意到這點。在原區

安置方面，我們會根據預期的老人數目，提供足夠的房屋及支援設施。同時，

為了配合香港長者人口逐漸增加，我們現時在興建新屋 時，一般會採用通

用設計 (universal  design)，即單位設計適合年輕及年老人士，使居民即使在
年老或行動不便時，也可繼續在自己的單位居住。

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朱幼麟議員：主席，有關政府的 4 區土地重整研究計劃，請問局長，這計劃

與傳統的原地重建方式有何主要分別？又土地重整方式在具體規劃上有何

優勢？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房委會傳統的重建方法通常只局限於個別屋 的範圍，

今次的土地重整重建模式，是透過利用公共屋 用地及相連的政府用地進行

整體的規劃。這模式的好處甚多。無論在質與量方面，我們都希望能透過這

種方法，充分利用具有發展潛力的土地，以及改善不協調的土地用途，而且

可以改善交通設施、改善區內的環境、提供多元化的設施及更多社區匯點，

例如市區廣場，為社區帶來新動力及活力，從而達到提高居民生活質素的目

的。

以這 4 區為例，實質好處甚多。在樓宇單位數量方面，我們可以提供 26

萬個居住單位，即增加了三萬四千八百多個單位，比率為 15%。在容納人口

方面，可以增加 72 萬人，大約增加 12%。我們還可開闢一些土地增建學校，

估計可以增建 13 所學校，其中 12 所為小學，1 所為中學。此外，也可增加 6

公頃休憩用地、 3 個公共運輸總站、 5 個行人通道系統、新增的地區中心，

以及一些我剛才所說的市區廣場、地區標誌形象等。我們還可以保留歷史建

築物，所以好處甚多。

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主席，該 4 區土地重整研究報告並沒有訂明時間表，但每份報

告均指出各區會有 8 至 12 個公共屋 須進行重建清拆。這些報告令很多居

民擔心何時會清拆自己的屋 ，以及可否獲原區安置。在一些諮詢會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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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居屋居民竟希望政府清拆他們的屋苑。這些報告挑起了種種問題，但卻完

全沒有任何答案或時間表。請問局長是否知道居民這些情緒？如果知道的

話，局方預算怎樣紓緩居民這些情緒，因為下一份報告要在兩年後才公布？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謝謝馮議員的提問。這 4 份報告屬概念性質，由 3 月底

至 5 月底，我們已經不斷進行諮詢工作，而且也曾出席每一區議會，清楚解

釋土地重整規劃這概念。

我藉此機會重申，已獲納入房委會整體重建計劃的 6 個屋 ，會根據五

年重建計劃進行重建，例如山谷 已經清拆，而牛頭角上 第二期及第三期

也會在年底完成有關清拆工程。至於 9 個房委會屋 及 3 個房屋協會屋 的

重建時間表，會在下一階段，即第二階段進行研究，然後才列出哪些屋 是

優先處理項目。如果屋 落實重建計劃，居民最少會有 18 至 24 個月的通知

期，所以他們應該有足夠時間準備搬遷，實在無須擔憂。

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胡經昌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段提到，餘下的土地會撥供其他用

途，她剛才也說會興建更多公園。可是，這計劃是 4 區一同進行的。我非常

關心市區綠化的工作。請問局長，各區會否因實施這規劃而令該區原本一定

比例的綠化地區，例如公園有所減少？整體的綠化地區可能沒有減少，反會

增加，但某一地區的綠化地區會否減少呢？如果會的話，請問局長可否向我

提供各區原來及將來綠化地區的有關數據呢？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謝謝胡議員的提問。事實上，我們在每一區都多做了綠

化工作。由於這項計劃仍在第一階段，所以我們還有很多仍未決定用途的土

地，我們會詳細考慮怎樣進行綠化工作。舉例來說，牛頭角區現時有 22 公

頃土地還未決定用途；何文田區有 27 公頃；石硤尾區有 19 公頃，而長沙灣

區有 19 公頃，總共是 87 公頃。我們希望能改善各區的環境，多做綠化工作。

除了現時在第一階段已規劃的休憩地方外，我們在剛才所說的土地上也會考

慮增加綠化地方。

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供了一些數字，令我們有些擔心未來

的公營房屋供應會相當短缺。局長在主體答覆末段提到，未來 8 年會有 15

萬個單位，其中 77  000 個會在政府新撥給房委會的土地上興建，其餘的
75  000 個則為推行舊屋 重建計劃而提供。未來 8 年只供應 75  000 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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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每年的公營房屋單位供應量不足 1 萬個。請問在未來的公屋供應方面，政
府會否保證有需要的人可以獲編配適合的房屋？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謝謝陳議員的提問。我剛才在主體答覆已提述，無論在

過去或未來數年，市區的公屋單位數目一直有所增加，而且非常可觀。我們

在考慮有關的供應時，一定要視乎居民的意願。除了市區外，我們的所謂擴

展市區，例如沙田及荃灣區，還有新界地區都非常受公屋居民或輪候冊上市

民的歡迎。正如我在主體答覆所說，政府在撥出土地時，主要的考慮是整體

的房屋需求，然後才考慮個別地區的需求。我們覺得在市區撥地興建公屋的

數量是足夠的，所以無須擔憂。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主席，請問局長，這 4 個地區如何取得平衡，一方面滿足該區

居民的房屋需求；另一方面撥出一些黃金土地出售，以解決香港的財政問

題？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石議員，我不很明白所提出的補充質詢，你是否想問有關局長在答覆

中提及的 4 個地區？

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石禮謙議員：主席，是的，我的質詢是關於這 4 個地區。

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房屋局局長：主席，我會給石禮謙議員一個簡短的回應。我們會考慮多撥土

地，作私營房屋用途。政府訂有 4 項撥地準則，同樣適用於這 4 區及其他地

區。第一，土地政策，我們須善用土地資源，以達致理想的經濟及社會效益；

第二，在規劃方面，我們要為市區及新市鎮訂下一個合適的比例，以達致社

會及視覺上的和諧；第三，在效益方面，為了達到更佳的發展效益，公屋一

定要興建在密度高及面積較大的土地上；及第四，正如我剛才所說，還有一

項重要因素，便是為受重建影響的居民安排原區安置。正如我剛才回答胡經

昌議員的質詢時所說，政府在現階段的規劃中，這 4 區內還有 87 公頃土地

仍未決定用途。我相信在第二階段可以預留更多土地，供私營房屋發展。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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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侵犯知識產權侵犯知識產權侵犯知識產權侵犯知識產權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7.7.7.7. 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主席，據報，在本港，侵犯商標或版權可被刑事起訴，但

侵犯專利權卻須透過民事訴訟解決。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侵犯哪些類別的知識產權可被刑事起訴；

(二 ) 侵犯哪些類別的知識產權不能根據法例被刑事起訴，以及當局未

有把這些行為定為刑事罪行的原因；及

(三 ) 本港保障知識產權的法例與美國、英國和新加坡等普通法國家的

相關法例如何比較？

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工商局局長：主席，

(一 ) 在香港，某些侵犯版權或商標的行為，涉及刑事責任，例如販賣

侵犯版權複製品或偽冒商標的貨品，可能會被刑事起訴。

(二 ) 涉及專利、註冊外觀設計，以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知識產權，

有關法例只提供民事保障，產權擁有人可通過民事訴訟，例如向

法庭申請禁制令，以及向侵權人索取賠償，以保護其產權。

現時涉及上述 3 類知識產權的侵權行為，在香港並不猖獗，總的

來說，民事保障已經足夠。因此，我們沒有把該等侵權行為定為

刑事罪行。

(三 ) 本港保障知識產權的法例，完全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與貿易有

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所訂立的國際標準。香港的法例，在為專利、

註冊外觀設計，以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提供補救方面，與美國、

英國及新加坡等地的相關法例比較，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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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人力發展委員會成立人力發展委員會成立人力發展委員會成立人力發展委員會

Establishment of Manpower Development Committee

8.8.8.8. 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李鳳英議員：主席，據悉，教育統籌局已抽調職業訓練局（“職訓局”）

部分職員負責成立人力發展委員會的工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預計該委員會會否在本年內成立；若會，將會邀請哪些人士作為

成員；若否，原因為何；

(二 ) 職訓局的日常運作有否因此受到影響；及

(三 ) 有關職員在該委員會正式成立後將會被派往何處工作？

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教育統籌局局長：：：：主席，

(一 ) 該委員會預計不會於本年內成立。政府原擬於 2002 年年初成立

籌備委員會，然後於 2003 年 4 月成立該委員會，但由於人手所

限，原訂計劃受到延誤。政府現計劃約於 2002 年年中組成籌備

委員會，以便籌備成立該委員會。按照這個時間表，該委員會可

能會於 2003 年年底或 2004 年年初才成立，好讓籌備委員會有足

夠時間完成籌備工作。至於該委員會的成員則尚待決定。

(二 ) 我們現已從職訓局借調 1 名職員，協助籌備成立該委員會的工

作。這項安排並無影響職訓局的日常運作。

(三 ) 該委員會正式成立後，有關職員會調回職訓局。

有關司機響號造成滋擾的投訴有關司機響號造成滋擾的投訴有關司機響號造成滋擾的投訴有關司機響號造成滋擾的投訴

Complaints About Nuisance Caused by Drivers Sounding Car Horns

9.9.9.9.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I have received a complaint
that, around mid-night every night, many taxis queue for passengers along the
roads near Windsor House in Great George Street and Pearl City Mansion in
Paterson Street.  These taxis are double-parked and block the traffic flow in the
area, causing some drivers to sound their car horns in order to get through.
This poses a nuisance to nearby residents and may affect tourists'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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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ression of Hong Kong.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Administration inform
this Council of the number of complaints about horning nuisance in the area
received every month this year and the measures to be taken to solve the
problem?

SECRETARY FOR TRANSPORT: Madam President, the Transport
Department (TD) has received a total of 14 complaints about nuisance caused by
taxis after mid-night in Great George Street and Paterson Street near Pearl City
Mansion since January this year.  The breakdown figures by month are given
below:

2002 No. of complaints received

January 5
February 4
March 1
April 3
May (up to 22 May) 1

The TD has taken the following actions to tackle such problem in Paterson
Street and Great George Street:

(a) the traffic light green time was extended after mid-night to allow
more traffic from Paterson Street to left turn to Great George Street
and from Great George Street to Gloucester Road;

(b) the police was requested to step up enforcement actions; and

(c) a letter was issued to the taxi trade to solicit their support to urge
taxi drivers to behave and not to obstruct the traffic circulation along
Paterson Street and Great George Street.

The TD and the police will continue to jointly regulate the taxi activities at
Paterson Street and Great George Street.  Subject to consultation with the
concerned parties, the TD plans to implement traffic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near future to better regulate the use of kerb-side space along these streets.
In the interim, the police will step up enforcement action against thos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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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tantly violate the traffic regulations in order to maintain smooth traffic flow in
the area concerned.

商業區內的交通安排商業區內的交通安排商業區內的交通安排商業區內的交通安排

Traffic Arrangements in Commercial Districts

10.10.10.10. 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鄭家富議員：主席，現時，長江集團中心外的一段皇后大道中屬 4 線西

行車道，但最靠近該中心的一條行車線只容許駛進該中心的車輛使用，造成

4 條行車線變為 3 條的情況。因此，在繁忙時間內，該段道路非常擠塞。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該段道路是否屬私家路；若然，當局於何時及根據甚麼理據把該

段道路劃為私家路；若否，當局根據甚麼理據容許該段道路只供

前往該中心的車輛使用；

(二 ) 有否考慮將該行車線開放予所有車輛使用；若然，將於何時開

始；若否，原因為何及當局又如何解決該段道路因 4 線變 3 線而

造成的交通擠塞問題；及

(三 ) 現時在其他商業區內（即中環、金鐘、銅纙灣及尖沙咀）有否類

似這模式的交通安排；若有，請列出有關街道及商業大廈的名

稱？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該段皇后大道中是公用道路，並非只為使用長江集團中

心的人士而設，同時也是前往一個臨時公眾停車場的通道。該臨時停車場日

後會由一個永久的公眾停車場取代，而有關的永久停車場目前正在施工，預

計會在本年稍後啟用，屆時可提供約 800 個公眾泊車位。

皇后大道中基本上是一條 3 線行車的道路，起點為匯豐總行大廈前的燈

號控制過路處附近，從上述停車場往西行只有很短路程。有關的第四條行車

線是為上述公眾停車場而設，因此不會對皇后大道中的容車量造成重大影

響。為了紓緩皇后大道中的交通擠塞情況，運輸署已實施各種交通管理措施

來改善交通流量。有關措施包括把新世界大廈外面的車輛上落乘客區稍向東

移，並禁止私家巴士在該路段停車，以及擴闊畢打街與皇后大道中的交界

處，以提高該處的容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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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交通行車線安排其實很常見。在尖沙咀廣東道海運大廈停車場、灣

仔會議道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停車場，以及堅尼地道合和中心外面，均有劃設

類似的行車線。上述所有地點都涉及公眾停車場，而劃設該等行車線有助於

避免因車輛擬進入停車場而造成主道上的交通阻塞。

渡輪服務渡輪服務渡輪服務渡輪服務

Cross-harbour Ferry Services

11.11.11.11.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現時維多利亞港兩岸均有人口密度高的區域及不少

商業中心，但往返兩岸的渡輪服務卻不足，以致市民來往實際距離頗近的地

區，往往只能使用轉折的陸上交通工具，浪費時間及金錢。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會否考慮提議渡輪公司提供接駁巴士或小巴服務，方便市民來往

碼頭和碼頭附近的商業或住宅區，以吸引更多乘客乘搭渡輪；及

(二 ) 由於維多利亞港兩岸的區域會在未來有新的發展計劃（例如灣仔

區、東南九龍及西九龍等），當局有否計劃於該等地區增設碼頭，

以提供便捷的渡輪服務；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目前，各主要碼頭附近均設有公共交通交匯處，以提供

設施讓巴士和小巴等交通工具運作。運輸署已鼓勵渡輪營辦商聯同其他公共

交通服務營辦商提供轉乘計劃，以利便市民往來碼頭和附近的商業或住宅

區。此外，政府亦會繼續致力改善連接各主要碼頭和附近活動中心的行人道

系統。

至於可否開辦渡輪服務行走新發展計劃地區，運輸署在 2001 年年底完

成的本地客運渡輪服務的未來發展的檢討顯示，預計在未來數年只有一條啟

德至北角的渡輪服務或會在經營上可行。這檢討建議，日後當遷入這兩個發

展區的人口逐漸增多時，應考慮邀請私營機構營辦該項服務，但亦須視乎是

否有渡輪停泊設施可供使用。運輸署已與有關部門跟進此事，確保在落實東

南九龍發展區的發展計劃時，會考慮到有可能須在啟德提供碼頭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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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名冊所載的個人資料被濫用公共名冊所載的個人資料被濫用公共名冊所載的個人資料被濫用公共名冊所載的個人資料被濫用

Misuse of Personal Data Kept in Public Registers

12.12.12.12.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現時，市民可查閱不同政府部門（例如土地註冊處）

的公共名冊。據報，有關名冊所載列的個人資料被人用作商業甚至不法用

途。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上述公開的公共名冊的種類和數目；

(二 ) 有否評估個人資料在現行制度下是否被過度披露，以致市民的私

隱和利益可能受損；及

(三 ) 有何措施確保有關資料不會被濫用？

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我們的紀錄顯示，截至 2001 年年底的公共名冊數目為 126 份。

它們大致可分為下列各類：

(i) 合資格人士／機構／計劃等名冊，例如登記護士名冊、強制

性公積金計劃核准受託人紀錄冊；

(ii) 已登記人士／機構／物業／產品等名冊，例如地方選區臨時

選民登記冊及正式選民登記冊、商業登記冊、土地登記冊、

專利註冊紀錄冊；

(iii) 已發出牌照／證書／通知的名冊，例如物業代理牌照登記

冊、結婚證書紀錄冊；及

(iv) 雜類名冊，例如香港藝術發展局的核准撥款列表、《空氣污

染管制條例》第 14(3)(a)條訂明進行某指明工序的牌照申請

登記冊。

(二 ) 政府已要求有關的政策局及部門審核各份名冊，以確保名冊只搜

集或披露達到其指明目的所需的個人資料。各局及部門確定有

117 份名冊（ 93%）沒有搜集或披露超出所需的個人資料，另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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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份名冊（ 5%）以立法修訂方式作出修正。此外，有 3 份名冊則

正在審核中。

(三 ) 民政事務局在 2000 年 12 月向各局及部門發出指引，說明處理公

共名冊所須遵守的原則，當中包括：

(i) 考慮是否有合理目的支持編製建議的新公共名冊；

(ii) 在有關法例訂明編製公共名冊目的；

(iii) 考慮在法例訂定保障措施，以免公共名冊被用作與預定目

的無關的用途；

(iv) 向資料當事人說明名冊的指明目的；

(v) 不要搜集或披露超越名冊指明目的所需的個人資料；

(vi) 勸諭查閱公共名冊的人士不要把當中的個人資料用作與指

明目的無關的用途；

(vii) 把搜尋功能限於查閱指明目的所概括的資料；及

(viii) 除非符合提供公共名冊資料的目的，否則不應以大批形式

披露所載列的資料。

實施這些指引後，私隱專員公署可以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採取行動。

有關的政策局和部門已採取行政措施，確保公共名冊所載列的資

料不會被用作無關的用途。這些措施包括向資料當事人發出收集

個人資料聲明，告知他們有關名冊的指明目的，以及向查閱公共

名冊的人士發出通知，勸諭他們不要把公共名冊所載列的資料用

作與指明目的無關的用途。

現有公共名冊中，有 57 份（ 45%）已在相關法例訂明備有個人資

料的指明目的。另 66 份（ 52%）公共名冊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已

進行立法修訂程序，或是在日後有機會時進行立法修訂，在相關

法例訂明指明目的。有兩份（ 2%）名冊無須作出立法修訂，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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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份名冊則正在審核中。民政事務局會繼續監察有關指引的實施

情況，以決定是否有需要採取其他措施。

把明渠改建為地下水渠把明渠改建為地下水渠把明渠改建為地下水渠把明渠改建為地下水渠

Conversion of Open Nullahs into Underground Drains

13.13.13.13.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關於把明渠改建為地下水渠，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全港明渠的數目及其分布最多的地區；

(二 ) 過去兩年，有多少條明渠被改建為地下水渠及進行改建的原因；

及

(三 ) 有否考慮將所有明渠改建為地下水渠；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目前，由渠務署轄下管理的主要明渠共有 45 條，而明渠最多的

地區是元朗區，共有 9 條。

(二 ) 至於改建明渠為地下水渠方面，當局在過去兩年曾把 3 條明渠部

分改建為地下水渠，其位置及改建原因如下：

(i) 棠蔭街的一段大坑東明渠，已部分加蓋，以便配合大坑東蓄

洪池計劃的工程；

(ii) 屯門明渠已部分加蓋，以便興建西鐵工程在屯門區的新站；

及

(iii) 元朗東渠及西渠亦已部分加蓋，以便興建西鐵工程在元朗區

的新站。

(三 ) 在防洪角度，現時我們並無計劃把所有明渠改建為地下水渠。一

般來說，要維持相同的排洪量，密封的暗渠必須較明渠水道更為

寬闊，因為覆蓋明渠而須設置的內柱和內牆，會阻礙水流。本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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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的明渠，很少有額外的排洪量，以應付加蓋所造成的不良影

響。如果單單在水道上加蓋，結果必會令水浸風險大增。另一方

面，為水道加蓋必須進行擴闊工程，而這樣做往往對市民造成諸

多不便，需要額外土地，並且需要巨大的資本開支。然而，如有

需要，我們會考慮為明渠加蓋，以配合周圍的發展。

醫院管理局處理財政赤字問題醫院管理局處理財政赤字問題醫院管理局處理財政赤字問題醫院管理局處理財政赤字問題

Handling of Budget Deficit by Hospital Authority

14.14.14.14.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主席，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如何解決在本財政年

度估計會出現 5.8 億元財政赤字的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醫管

局：

(一 ) 會否考慮削減首長級的職位及薪酬和福利，調整其他員工的薪

酬、合併職系或刪減職級；若會，詳情為何；

(二 ) 有否評估降低護士的入職薪酬會否影響他們的士氣及新入職護

士的質素；若評估為不會，理據為何；及

(三 ) 除了節流外，醫管局會否考慮透過增加部分醫療服務的收費來彌

補赤字；若會，詳情為何，以及預期可以增加多少收入？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

(一 ) 醫管局多年來積極實施多項措施以降低成本，增加生產力和工作

效率，以及改善服務質素。這些措施包括精簡執行非醫療職務首

長級員工人手，由 1996-97 年度的 66 人減至 2001-02 年度的 57

人，以及在 2000 年 5 月引入新的醫療職系架構（包括檢討醫生

的薪酬制度）。醫管局為解決短期財政赤字問題，一直在考慮所

有可行的措施，包括推行提高生產力的計劃，重整醫護服務以發

展更具成本效益的日間及以社區為本服務，加強與私營機構的合

作和協調，以及持續檢討人力資源政策。醫管局現正檢討其人力

資源政策，以尋求更多善用資源的機會，並改進現有制度，以便

更能迅速回應不斷轉變的境況。在檢討過程中，醫管局會研究所

有可行的方案。與此同時，醫管局會動用多年來滾存的財政儲

備，以填補在 2002-03 年度預計的財政預算赤字。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9 May 200246

(二 ) 醫管局現正全面檢討其護理職系架構，目的是重組護理職系架

構，通過專責護理模式（即把每名住院病人交由 1 名專責護士照

顧）及專業問責制度，把重點放在直接病人護理服務上，務求為

病人提供優質的護理服務。此外，護士的事業發展會建基於他們

的專業能力。醫管局目前仍未決定會否改變護理職系的薪級。醫

管局會先諮詢有關的員工，然後才落實建議中的新護理職系架

構。

(三 ) 一如 2000 年 12 月發表的《醫護改革諮詢文件》所預示，政府現

正檢討公共醫療服務的費用及收費，以期以最恰當的方式，為各

項服務提供更合適的資助。這次檢討與醫管局目前面對的財赤狀

況無關。我們正制訂這次收費改革的範疇、幅度和時間表，並會

在本年下半年就未來路向徵詢立法會的意見。

於香港出生的兒童申請綜援於香港出生的兒童申請綜援於香港出生的兒童申請綜援於香港出生的兒童申請綜援

Hong Kong-born Children Applying for CSSA

15.15.15.15. 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蔡素玉議員：主席，按現行規定，在香港出生的兒童雖然雙親均非香港

居民，但只要父或母是中國公民，便可在符合申請條件下，向社會福利署申

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在過去 3 年，

每年這類在香港出生的兒童申請領取綜援的人數和涉及的援助金額？

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生福利局局長：主席，根據現行的綜援計劃的規定，申請人必須是香港居

民，並在香港居住不少於 1 年，才符合領取援助的資格。非法居留或以居留

以外原因進入本港的人士，例如遊客、輸入勞工或外籍家庭傭工，並不符合

領取援助的資格。如個案情況特殊，社會福利署署長可酌情考慮向未能符合

居港規定的申請人發放援助。有關居港規定並不適用於在香港出生，並在出

生時已享有永久居民身份的人士。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之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不論其父

母的居留身份，均屬香港永久居民。因此，如兒童的父或母為中國公民，而

兒童又在香港出生，該兒童在出生時已享有永久居民身份，在符合其他申請

條件後，便享有領取綜援的資格。但該兒童的父母如未能符合綜援的居港規

定，並不能領取綜援。社會福利署並沒有恆常地收集關於該類兒童（即雙親

均非香港居民，但父或母是中國公民）申請綜援和涉及援助金額的統計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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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償還信用卡貸款拖欠償還信用卡貸款拖欠償還信用卡貸款拖欠償還信用卡貸款

Defaults on Repayment of Credit Card Loans

16.16.16.16. 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拖欠償還信用卡貸款的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是否知悉：

(一 ) 過去 3 年，每年拖欠償還信用卡貸款的個案數字及所涉金額；

(二 ) 在上述個案當中，有多少名信用卡持有人是專上學院的學生，以

及該等學生中有多少人因無法償還欠款而申請破產；及

(三 ) 各銀行會否就專上學院學生的信用卡申請收緊審批準則？

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財經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定期進行的信用卡應收帳款

調查的結果，過去 3 年，每年逾期超過 90 天未償還的信用卡應

收帳款的帳戶數目、所涉金額，以及拖欠比率 1 的詳情如下︰

逾期超過 90 天

截至 帳戶數目 2 金額

（百萬港元）

拖欠比率（ %）

1999 年年底 16  402 369 0.92

2000 年年底 14  940 388 0.76

2001 年年底 28  978 796 1.28

2002 年 3 月底 38  775 1,147 1.90

(二 ) 金管局曾對發出信用卡予專上學院學生或推出學生信用卡計劃

的 14 家認可機構進行非正式調查，根據調查結果，截至 2002 年

                                   
1 拖欠比率指逾期超過 90 天而在申報當天仍未償還的信用卡應收帳款總額佔信用卡應

收帳款總額的比率。

2 由於受訪機構數目有所增加，令截至 2001 年 12 月的統計數字出現中斷情況。因此，

上述表列 2001 年及 2002 年 3 月底的數字不能與往年的數字作直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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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底，共有 178 個學生信用卡帳戶已逾期超過 90 天仍未還款。

截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為止的 12 個月期間，共有 47 個帳戶與牽

涉個人破產的學生信用卡持有人有關。但在詮釋上述數字時應特

別留意以下情況：(i)有些信用卡持有人可能擁有多過 1 張學生信
用卡；及 (i i)雖然信用卡持有人初時獲發卡時是學生，但有部分信
用卡持有人在出現破產、負債或逾期未還款的情況時，可能已畢

業而不再是學生。

至於因無法償還欠款而申請破產的專上學院學生有多少，政府並

無統計數字。

(三 ) 金管局最近對本港多家發卡認可機構的信用卡業務進行了現場

審查。審查內容包括多個範疇，主要涵蓋有關機構的發卡準則及

政策，當中包括適用於發給學生的信用卡的準則及政策。金管局

根據審查結果，向數家機構提出了改善發卡準則及政策的建議。

作為日常監管工作的一部分，金管局會繼續密切監察認可機構的

信用卡業務。

九號貨櫃碼頭延遲啟用九號貨櫃碼頭延遲啟用九號貨櫃碼頭延遲啟用九號貨櫃碼頭延遲啟用

Delay in Commissioning of Container Terminal No.  9

17.17.17.17. 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偉業議員：主席，據報，九號貨櫃碼頭的首個泊位較預期延遲最少 8

個月才可投入使用，總工程費用亦可能超支數億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該工程各個主要項目的原先預計完工日期與現時的預計相差為

何；

(二 ) 延誤的各個工程項目的延誤原因、估計超支、負責賠償的單位，

以及補救措施等詳情；

(三 ) 因該工程延遲落成而導致本港貨運業及整體經濟的損失分別為

何；政府有何措施減低該等損失；及

(四 ) 該工程的批地條款有否訂明各項目的完工日期，以及就延誤訂明

懲罰性條款；若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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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經濟局局長：主席，

(一 ) 九號貨櫃碼頭工程的主要項目包括發展 6 個貨櫃碼頭泊位。根據

政府和發展商簽署的批地條款，第一至第六個泊位的指定完工日

期依次為 2002 年 5 月、 2003 年 3 月、 2003 年 9 月、 2004 年 1

月和 2004年 11月 (第五及第六個泊位 )。此外，發展商亦須於 2004

年 11 月前完成平整約 70 公頃土地並交回政府，用作發展道路及

貨櫃後勤設施。根據發展商目前提供的資料，第一個泊位估計完

工日期須延遲 14 個月，而須交回政府的後勤用地則可望於 2004

年 12 月全部完成。

(二 ) 九號貨櫃碼頭整個工程項目由私人發展，如有任何工程延誤引致

的損失及賠償，皆由發展商及其承建商自行承擔。根據發展商的

解釋，延誤主要是由傾倒污泥所引致的環保問題和承建商在工程

的關鍵時期進行重組而造成的。承建商已安排更多工程所需的設

備和機械，以趕上延誤了的時間，現時工程進展良好。

(三 ) 葵涌 8 個貨櫃碼頭的總處理量足以應付目前的貨運需求。此外，

碼頭營運商亦致力增強貨櫃碼頭的處理能力。故此，九號貨櫃碼

頭首個泊位延遲落成不會對本港整體貨運業造成影響。雖然如

此，政府正密切留意工程進展，敦促發展商盡快趕上原定的完工

日期。

(四 ) 九號貨櫃碼頭的批地條款已詳細規定各項目的完工日期，詳情載

於上文 (一 )。相關的懲罰性條款如下：

(1) 貨櫃碼頭泊位

如發展商未能在指定日期內完工，地政總署會按照發展進

度，考慮批准延續指定的完工日期並徵收罰款。若延誤非常

嚴重，最終的制裁是根據批地條款收回土地。地政總署已批

准第一個碼頭泊位延至 2003 年 7 月 6 日前完成，並徵收有

關罰款。

(2) 後勤設施用地

如後勤設施用地的平整工程有所延誤，政府可根據批地條款

徵收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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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遷域多利監獄搬遷域多利監獄搬遷域多利監獄搬遷域多利監獄

Relocation of Victoria Prison

18.18.18.18.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關於域多利監獄，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有否考慮域多利監獄的擠迫情況而計劃將其搬遷；若有，該

監獄將於何時搬遷；

(二 ) 有何短期措施紓緩該監獄的擠迫情況；及

(三 ) 鑒於行政長官於 2001 年 10 月發表施政報告時指出，為了吸引更

多遊客，政府會盡快落實 5 項中長期的旅遊發展重點項目，其中

一項是發展中區文化旅遊，當局有否計劃將該所監獄改作與旅遊

發展有關的用途？

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保安局局長：主席，

(一 ) 域多利監獄現時的認可收容額為 438 人，用於收押服監禁刑罰的

男女犯人，以及羈留等候被遣返或遞解出境的違反入境條例的人

士。過去 1 年（ 2001 年 5 月 1 日至 2002 年 4 月 30 日），域多利

監獄的平均收容率為 131%。同期，全港的懲教機構的平均總收容

率為 113%，鑒於整體懲教名額嚴重不足，當局現時並無計劃停用

或搬遷域多利監獄。

(二 ) 懲教署計劃於 2002 及 2003 年間，將喜靈洲戒毒所（附院）、芝

灣戒毒所及馬坑監獄的部分建築物改建，以提供 520 個額外收

容額，再配合調遷犯人的管理措施，這可有助減輕各監獄的擠迫

情況。此外，當入境事務處位於屯門的羈留中心於 2004 年落成

後，將會提供 400 個羈留名額，接收所有等候被遣返或遞解出境

的違反入境條例的人士，屆時域多利監獄的擠迫情況可望進一步

紓緩。

(三 ) 中央警署、域多利監獄及前裁判司署的建築 ，是香港其中一個

重要的歷史文物遺產。當局已聘請顧問，研究如何以富創意的方

式，在保存其歷史價值的前提下，把該建築 發展作為推動香港

文化及旅遊之用，為市民及訪港旅客提供一個消閒的好去處。發

展的先決條件，是要搬遷該址的政府機構，包括在他處重置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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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監獄的犯人收容額，當局正為此進行研究。當局會在考慮有關

研究的結果後，訂定該建築 未來的發展方向。

停車收費錶設定的泊車時限停車收費錶設定的泊車時限停車收費錶設定的泊車時限停車收費錶設定的泊車時限

Maximum Parking Duration Set for Parking Meters

19.19.19.19.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關於停車收費錶設定的泊車時限，政府可否告知本

會：

(一 ) 按照甚麼理據設定該等泊車時限；

(二 ) 過去 3 年，有否接獲市民投訴該等泊車時限過短；若有，投訴的

數目為何；及

(三 ) 有否計劃把位於郊遊地點的停車收費錶設定的泊車時限延長；若

有，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運輸局局長：主席，在交通情況許可的地方，我們會闢設路旁泊車位，以應

付市民對泊車的需求。為了達致交通管理的目的，我們會於使用率高的路旁

泊車位裝設停車收費錶，把需求殷切的泊車設施更有效地分配，讓市民可以

作短暫停泊車輛之用，同時確保泊車位的流轉率維持在合理水平，以減少因

車輛兜圈找尋泊車位而造成的交通問題。現行法例下的停車收費錶分為 3

類：即半小時、1 小時及兩小時的收費錶；現有的 17  000 個停車收費錶中，
大部分（ 85%）是兩小時的收費錶。若駕車人士須把車輛停泊一段較長時間，

我們會鼓勵他們盡量使用為此而設的非路旁停車場。

過去 3 年，我們共接獲 10 宗投訴，全部都與郊區某些康樂場地停車收

費錶的運作有關。為針對這些投訴，運輸署已把部分收費錶撤走及把部分改

為只在平日收費。隨後進行的調查顯示，這些措施已解決了投訴人關注的問

題。

目前，停車收費錶的最長時限為兩小時，這大致上已能有效地達致交通

管理的目的，為短暫使用者提供方便的路旁泊車設施。延長該泊車時限將會

削弱有關的交通管理效果，並可能會影響對路旁泊車設施和非路旁停車場的

需求，以致日後出現使用不均的情況。然而，我們會繼續制訂類似以上第二

段所述的其他適當措施，使能更有效地應付某些地點的泊車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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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因接受紀律聆訊而被停職公務員因接受紀律聆訊而被停職公務員因接受紀律聆訊而被停職公務員因接受紀律聆訊而被停職

Interdiction of Civil Servants During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20.20.20.20. 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李家祥議員：主席，關於公務員因接受紀律聆訊而被停職的事宜，政府

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就過去 5 年內完成的個案而言，從當局決定展開聆訊至聆訊有決

定的平均及最長時間，以及需要該段時間的原因；

(二 ) 會否考慮檢討有關程序，規定紀律聆訊必須在一段合理的時間內

完成；

(三 ) 有否評估員工被長期停職或因其故意拖延聆訊程序而被長期停

職，而其間仍支取半薪或全薪的情況，對有關部門的正常運作有

何影響；及

(四 ) 由 2000 年 1 月至今，在紀律聆訊後被辭退或強迫退休的公務員

人數，以及經司法覆核後獲得復職的人數和他們取得的補償金

額？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個別公務員在面對刑事訴訟或紀律研訊期間，當

局如認為有關人員在未裁定無罪之前繼續執行職務並不符合公眾利益，可飭

令他停職（即暫時停止執行職務）。

我們不會輕率採取停職措施。在作出停職決定前，我們會考慮的因素包

括：有關人員被控的刑事罪行或違紀行為的性質和嚴重程度；他如果獲准繼

續執行職務，可能再犯同類不當行為的機會有多大；暫時將他調往其他職位

是否可行；以及公眾的看法。只有在把該員調往其他職位並不可行或不合適

時，我們才會採用停職措施。

停職公務員如果被控觸犯可導致免職的刑事罪行或違紀行為，一般會被

扣發半數薪酬。該員一旦被裁定罪名成立，而有關罪行的嚴重程度可導致免

職，當局即會扣發其全部薪金。

關於質詢提及的 4 點，謹答覆如下︰

(一 ) 由於擬備答覆的時間有限，我們只能提供過去兩年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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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0-01 至 2001-02 年度，有 231 宗涉及停職的個案審結，完

成紀律程序的時間平均約為九個半月。以需時最長的一宗個案而

言，有關程序需時約 20 個月完成。審結這宗個案所需時間較一

般情況長，主要由於案情複雜，而當中涉及的特殊情況包括：有

關人員在其所作陳述內所援引的法律依據帶來冗長的爭議；大量

證明文件須予整理；以及須要審議眾多證人的證供。

(二 ) 目前，紀律部隊員佐級及若干職級的人員受有關紀律部隊法例的

紀律條文規管，其餘的公務員則受《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的紀

律條文規管。

紀律個案的複雜程度，各不相同。於程序開始時便指定紀律研訊

需時多久，並不可行。為確保程序恰當，有關人員必須得到公平

聆訊，並有合理的機會為自己申辯。儘管如此，當局非常明白，

市民普遍期望所有個案都會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

作為公務員體制改革的一部分，當局在 2000 年 4 月成立了公務

員紀律秘書處，集中處理所有按《公務人員 (管理 )命令》辦理的

紀律處分個案。由於秘書處採用簡化了的程序，處理個案的時間

已逐漸縮短。過去，須進行聆訊的個案視乎個別個案的情況而

定，平均需時 7 至 18 個月完成。經驗顯示，自秘書處成立以來，

紀律處分個案都可以加快處理，並能符合自然公正原則。現今須

要進行聆訊的個案，所需時間有些已縮短 30%即 3 個月以上，很

多個案均可在 5 至 15 個月內完成。在 2001-02 年度，秘書處審

結了 112 宗個案，當中超過 80%是在 12 個月內完成的。

我們會繼續努力確保把完成紀律程序所需要的時間，保持在合理

範圍內，並根據經驗，進一步引入精簡程序的措施。

(三 ) 員工停職對部門運作大致上不構成嚴重影響。當有員工被停職，

有關方面定會另作安排，填補其空缺，不致引起重大問題。此外，

停職可能造成的影響，應從以下角度 眼。我曾於上文強調，只

有在不能或不適宜把有關人員調往其他職位，或不飭令該員停職

則明顯有違公眾利益時，我們才會採用停職措施。在大多數情況

下，被停職的人員都是由於涉嫌干犯性質和程度嚴重的刑事罪行

或違紀行為，如果讓他們在未裁定無罪之前繼續執行職務，並不

符合公眾利益。可以舉例引證這一點的是，在截至 2002 年 3 月

的 12個月內審結的個案所牽涉的 101名被停職人員中，71人 (70%)

最終被免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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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由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193 名公務員經過紀律

程序後遭撤職或被迫令退休。自 2000 年 1 月以來，並無任何人

員經司法覆核後獲得復職。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首讀。

《《《《 2002200220022002 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EVIDENC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2 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 條第 (3)款的規定，受命安排

二讀。

Bill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二讀。

《《《《 2002200220022002 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EVIDENC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SECRETARY FOR JUSTICE: Madam President, I rise to move the Second
Reading of the Evidence (Miscellaneous Amendments) Bill 2002.  The Bill is in
two p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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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Part I of the Bill is to implement recommendations made
by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in its 1988 Report on the Competence and
Compellability of Spouses.  It relates to the extent to which a person can
lawfully be called to give evidence for or against his or her spous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Let me first explain the background and the problem that we seek to
resolve.  A witness is competent to give evidence if the law permits him or her
to do so.  A witness is compellable to give evidence if the law requires him or
her to do so.

In Hong Kong, the competence and compellability of spouses to testify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s governed by both common law and statute.  At common
law, a person is not competent to give evidence for or against his or her spouse
except in very limited circumstances, such as where that spouse is accused of
inflicting violence on that person.  Various statutory provisions have extended
the competence of a person to give evidence against his or her spouse, for
example,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provides that a person is competent
to testify on behalf of his or her spouse where that spouse is a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trial.  However, a person cannot, under the present law, be compelled
to give evidence against his or her spous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is can produce unjust and arbitrary results.  For example, if a person
witnessed his or her spouse murdering somebody over the age of 16, he or she
would not be competent to testify against that spouse.  In the absence of other
evidence, no criminal proceedings could be brought and the murderer would
evade justice.  Further, even though competent to do so, a witness may refuse
to testify on behalf of his or her spouse where that spouse is a defendant in a
criminal trial.  It matters not whether the refusal is for good or bad reasons; the
rule applies regardless of how important the testimony might be to the defence of
the accused spouse.  An injustice to the accused may result.

The Law Reform Commission recommended a series of improvements to
the law of competence and compellability to achieve a balance between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and the principle of interfering as little as possible with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rried couples and th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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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mission made three main recommendations:

- First, that a person should be compellable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in limited types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 Second, that a person should be compellable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defence of his or her spouse in all criminal proceedings.

- Third, that a person should be competent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in all criminal cases against his or her spouse.

In 1990, the Administration introduced a Bill to implement these
recommendations but the Bill was defeated.  The principal opposition to the Bill
was based on the possible effect that compelling wives to testify against husbands
would have upon wives and the family unit in Chinese society.  However, the
social welfare sector was critical of the Bill's defeat.  It was said that the
legislators had acted according to outdated values: Family situations were not the
same as they were many years ago, and women were no longer totally dependent
upon their husbands to the point of having to tolerate abuse.

In 1996, a High Court judge wrote to the Attorney General following a
case in which a defendant was convicted of murdering his mother-in-law.  In
the letter, the trial judge observed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easier to disprove the
defendant's case had the defendant's wife — who provided valuable information
in a witness statement — been competent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In 1999, a judge of the District Court referred to the "historical hangover"
of the rule that spouses are neither competent nor compellable to give evidence
against each other and recommended th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should "look
at this area of law with a view to legislative change".

Statistics show that there has been a rising trend of family violence over
the last four years.  There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child abuse cases (from 409
in 1998 to 535 in 2001) and battered spouse cases (from 1  009 in 1998 to 2  433
in 2001).

The Administration agrees that it is desirable to amend the law to more
effectively address the issue of domestic violence.  In July 2000,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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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nistration circulated a consultation paper on the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commendations to the legal professional bodies, women's groups,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interest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The majority of responses supported the recommendation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s Panel o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nd Legal Services also supported
the proposed amendments.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ed whether spouses should continue to be able
to choose whether to testify for the prosecution.  In some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the law requires wives or husbands to testify in all cases.  We do
not propose to follow that approach.

The Administration favours giving a spouse the choice, in most cases, as
to whether to give evidence for the prosecution.  It also favours retaining the
confidentiality of marital communication in most situations.  However, in the
case of crimes affecting the family itself, the Administration considers that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should outweigh interests such as the sanctity of marriage, the
confidentiality of marital communications, and family harmony.  The crimes
identified are of a type where these factors have failed and the family is in need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The Administration, therefore, proposes that a person should be
compellable to testify against his or her spouse only in exceptional cases where
the family itself was threatened by the accused spouse.  Accordingly, clause 4
of the Bill provides that a person may be compelled to give evidence against his
or her accused spouse where that spouse is charged with assaulting, injuring or
threatening injury to that person or a child of the family under 16 years of age.
The same rule will apply to sexual offences against such a child.  Such a witness
would also be compellable if the accused was charged with attempting,
conspiring to commit, aiding, abetting, counselling or procuring or inciting the
commission of any of the offences that I have just mentioned.

Furthermore, in order to take account of concerns raised in consultations
regarding the sanctity of marriage, the proposed new section 57A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rdinance gives the court a discretion to exempt a witness spouse who
is compellable to testify for the prosecution.  Such a provision will allow the
court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competing community interes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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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ng spouses and children from crimes inflicted upon them and interfering
as little as possible with marital relationships.

The proposed section 57A(2) requires the judge, in deciding whether to
exempt a spouse, to consider, among other things, the risk of harm to the spouse
and the marital relationship if no exemption were granted.  Even if there is such
a risk, the court may refuse to grant the exemption if exposure to the risk is
justified by the nature and gravity of the offence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spouse's evidence.

These provisions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which society places upon the
family, while seeking to assist in deterring and punishing the actions of spouses
which are destructive of the family.  If the law is not changed, the harmful
actions of these persons could remain immune from public view and punishment.
Part I of the Bill, therefore,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step in this area of the law
and in responding to problems of domestic violence.

Clause 4 of the Bill also implements the other main recommendations of
the Commission.  The thrust of these was to move away from the rigidity of the
common law position, where a spouse was excluded from giving evidence,
towards a situation where that spouse would be competent and compellable in all
cases to testify for the other spouse, and competent in all cases to testify against
the other spouse.

Madam President, by implementing the amendments, the Bill will assist
not only the prosecution but also the defence as the interests of justice dictate that
all available evidence should be capable of being introduced into court.

I now turn to Part II of the Bill.  The purpose of that Part is to enable a
witness outside Hong Kong to give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Hong
Kong by way of a live television link.

At present, where evidence in a criminal case in Hong Kong is needed
from a witness who is outside Hong Kong, that witness will generally have to
travel here to give the evidence.  However, a witness may be deterred from
coming here by the expense and inconvenience involved.  In such a situation,
the only present alternative is to take his evidence by way of a request issued by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or by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under mutual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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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stance procedures.  This involves questioning the witness in the presence of
an authority in the requested jurisdiction and presenting his evidence in written
form in Hong Kong.  The disadvantage of this procedure is that such evidence
cannot be tested in cross-examination unless counsel travels to the jurisdiction to
conduct the cross-examination.  Furthermore, the Hong Kong court is unable to
observe the demeanour of the witness.

We, therefore, propose to allow a witness abroad to give evidence to a
Hong Kong court via live television link.  By allowing a witness outside Hong
Kong to give evidence in this way, the inconvenience and expense of bringing
him to Hong Kong will be avoided.  It will also enable the court to facilitate
cross-examination and to observe the demeanour of the witness.

At present, a Hong Kong court has no power to permit a witness outside
Hong Kong to give evidence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via live television link.
Part II of the Bill accordingly empowers the court to permit a party to criminal
proceedings to adduce the evidence of a witness outside Hong Kong by such
means.  The status of evidence adduced during the process will be the same as
evidence adduced physically in a Hong Kong court.

The Bill does not specify the means by which the attendance of the witness
outside Hong Kong is to be arranged.  However, it is envisaged that the parties
may wish to make use of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arrangements between Hong
Kong and foreign jurisdiction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ensure that the
provision of evidence via live television link is possible under the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procedures.  For this purpose, the Bill empowers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nd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to make a request to an overseas authority
or court to assist in the taking of evidence of witnesses overseas via live
television link.  To facilitate reciprocity, the Court of First Instance and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are empowered to render similar assistance to foreign
jurisdictions, if requested.

Most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have enacted similar legislation and Hong
Kong is now ready to make use of modern technology.  The Judiciary is
installing a technology courtroom equipped with overseas live television link
facilities that is expected to be operating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 therefore,
consider that it is timely to change the law to facilitate witnesses abroad to g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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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to a Hong Kong court via live television link.  I urge that this proposal
be supported.

Madam President, I commend this Bill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ank
you.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2 年證據（雜項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恢復法案二讀辯論

Resumption of Second Reading Debate on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本會現在恢復《 2002 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 2002200220022002 年海魚養殖年海魚養殖年海魚養殖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MARINE FISH CULTURE (AMENDMENT) BILL 2002

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恢復辯論經於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日動議的條例草案二讀議案

Resumption of debate on Second Reading which was moved on 17 April 200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主席，在我發言之前，我想申報一下自己的利益。我是香港水

產養殖業總會的會長，亦是漁農業諮詢委員會的委員，兼水產養殖小組委員

會的小組成員和主席。

在我出任立法會議員之前，業界在 96 年，在漁農業諮詢委員會上，已

不斷向政府提出要求，修改現時《海魚養殖條例》之內的一些不合時宜的部

分。為何業界會提出修改呢？主要是因為在 82 年，政府在修訂《海魚養殖

條例》的時候，把全港五十幾個養魚點，立為 28 個養魚區，而這些養魚區，

由於編排、環境與周圍容納魚排的大小，造成養魚戶在發展過程中，受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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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局限，不能隨便轉讓牌照，亦不能隨便增加牌照所規定魚排的大小，甚至

連在魚排上蓋建更寮，都要受到很多規範。但是，就養魚發展而言，這個規

範對業界當然造成一定困難。

經過一段長時間之後，海魚養殖的地方已經開始有逐步老化的情況，亦

令這些經營者的年齡、時間，帶來很多問題。有些人說，現在從事海魚養殖

的人，年齡稍大。但問題是，政府未能在《海魚養殖條例》裏提供空間，告

訴業界如何發展這個行業。因為種種局限，年輕一輩想入行也沒有辦法。譬

如說，我只有 200 平方米的魚排，我想再發展大一點也沒有可能。這些局限

迫使年紀較大的老漁民把魚排棄置。政府當時又規定魚排的位置、編排不能

隨意調動；一定要經過多方面的協調，甚至在政府指定的地方，才可以調動

政府原來牌照指定的位置。一些漁民亦因此而在發展上遇到阻滯。

經過業界與政府不斷磋商，政府 99 年已經與業界商量，就如何轉讓魚

排，如何有條理地整理養魚區，達成共識。最後，這項條例草案於今年提交

立法會，業界是相當支持條例草案的。由於我身為總會的會長，與業界亦開

過多次會議，因此我們甚至對於政府提出有關的修訂罰款，也會支持，不過，

我在此所說的，政府當然要再作考慮。記得以前有一個說法，就是要搬動魚

排，一定要得到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批准，才可以拖離養魚區。98 年發生了

紅潮，後來又發生了多次紅潮，卻無法搬動魚排，因為漁民除非違反政府訂

立的條例，否則不能把魚排移離養魚區。

直至現在，我們仍希望政府能夠體諒漁民。由於養魚業經營困難，希望

處方或局方都能容許漁民在發現紅潮時把魚排拖離養魚區。當然，紅潮過

後，我們會遵守法例，再次把魚排拖回養魚區。

在此，水產業總會和我本人，以及業界、民建聯都很支持二讀條例草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回應）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2002 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案》（“條

例草案”）的目的，是容許魚類養殖牌照的持牌人將牌照轉讓，這項修訂讓

海魚養殖行業可以在市場的機制下整合，鼓勵該行業向更現代化和環保的方

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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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感謝議員，特別是黃容根議員和業界一直支持這項條例草案。我

稍後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一些技術性的修正，務求令這項條例草案

更清晰和完整。

若這項條例草案在今天獲得通過，便會在下星期五刊憲當天正式實施。

我相信有關的修訂可以令養魚戶獲益，有助該行業持續發展。我促請議員支

持通過這項條例草案。

謝謝主席女士。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 2002 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二讀。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2 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案》。

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uncil went into Committee.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Committee Stage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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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200220022002 年海魚養殖年海魚養殖年海魚養殖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MARINE FISH CULTURE (AMENDMENT) BILL 2002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 2002 年海魚

養殖（修訂）條例草案》。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1、 3、 4 及 6 至 9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第 2 及 5 條。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第 2 及 5 條，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

發送各位委員的文件內。這兩項均是技術性修正，修正第 2 條的目的，是明

確列出持牌人，包括根據第 8A(3)(a)條獲轉讓牌照的人。修正第 5 條的目的，

是劃一條例草案內有關條文的英文用字。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第第第第 2222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第第第第 5555 條條條條（（（（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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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環境食物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第 2 及 5 條。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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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秘書秘書秘書：附表。

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環境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附表，修正案內容已載列於發送各

位委員的文件內。這是一項技術性修正，目的是劃一條例草案內有關條文的

英文用字。謝謝主席女士。

擬議修正案內容

附表附表附表附表（（（（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見附件 II））））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沒有委員表示想發言）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環境食物局局長動議的修正

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經修正的附表。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委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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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委員舉手 )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委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

過。

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委會主席：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全體委員會隨而回復為立法會。

Council then resumed.

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法案三讀

Third Reading of Bill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法案：三讀。

《《《《 2002200220022002 年海魚養殖年海魚養殖年海魚養殖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MARINE FISH CULTURE (AMENDMENT) BILL 2002

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局局長：主席女士，

《 2002 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案》

經修正後已通過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我動議此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2 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

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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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秘書秘書秘書秘書：《 2002 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案》。

議案

MOTION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政府議案。

政府議案政府議案政府議案政府議案

GOVERNMENT MOTION

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我謹動議立法會通過支持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

制”）的議案。

自從行政長官在去年的施政報告中，勾劃出問責制的框架後，立法會及

社會各界人士就問責制的討論從未間斷，可見市民大眾對推行問責制的關

注。在這段期間，我們除了參與有關問責制的討論外，也聽取了很多各方面

的意見。我們在制訂問責制的具體安排時，充分考慮並且吸納社會各界人士

的意見，令問責制能夠更臻完善。

行政長官上月 17 日在立法會公布問責制的具體內容後，各方面更廣泛

的討論隨之而來。立法會特別成立了小組委員會，每個星期開會兩次，每次

4 小時，就新制度的各項細節作出詳細的討論。此外，立法會並且安排了公

聽會，聽取大眾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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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政治團體、民間團體，都紛紛討論這個課題；這些討論是健康而

有建設性的。透過這些討論我們得出大眾對問責制的意見、並得知他們的疑

慮或誤解。不論是在立法會議事廳之內或之外，我們在參與討論及答覆問題

的過程中，是有需要進行更深刻和透徹的思考的。我們一方面有機會向大眾

解釋我們的構思，解除他們的疑慮；另一方面亦有機會參考大眾的意見，讓

我們能採取適當的修正和改善建議中的新制度。除了在會議中提出意見外，

小組委員會委員亦作出了很多書面提問。截至 5 月 27 日為止，小組委員會

提出了超過 80 項的書面跟進問題。我們現時已全部予以書面答覆。至於公

眾人士在公聽會上亦提出了很多問題和意見，我們亦已一一作出書面回應。

今天，我先將焦點從細節上拉開，從一個廣闊的角度看事情的整體，我

會重申推行問責制的背景、目標及新制度的優點，以便記錄在案。

1997 年回歸後，我們按照《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新局面，

令香港市民更認識到有需要好好的管治香港。他們對政府有更高的期望，並

且要求司、局級官員加強承擔責任，包括在有需要時引咎辭職。但是，這種

要求與公務員既定的任免制度並不相符。

回歸後，立法機關和新聞界對政府的監察更進取、批評更尖銳。這些當

然都是一個文明開放社會應有的特質。然而，另一方面，局長不但要負責制

訂和落實政策，更有需要向立法會和公眾人士解釋政策，爭取支持。工作量

越來越多，壓力越來越大，但工作成效未必盡如人意。

因應社會的演變，政府須與時並進，我們認為應該引進問責制，以滿足

今天市民的要求和期望。問責制的具體目標有 6 項：

第一，是要加強主要官員對其政策承擔的責任；

第二，使政府高級官員更用心體察民情，確保政府能夠更好地回應社會

的訴求；

第三，吸納社會上最優秀和最合適的人才出任主要官員，服務社會，完

善管理；

第四，是要加強政府與立法會進一步合作；

第五，更好地協調政策的制訂和落實，確保有效推行政策和向市民提供

優質的服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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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保持一支常任、專業、廉潔及政治中立的公務員隊伍。

要有效達致上述目標，我們認為問責制的設計須包括 7 個元素，缺一不

可。

第一，問責制主要官員須為政策範疇內的事宜全面承擔責任，在極端情

況下，甚至須辭職；

第二，問責制主要官員不能納入公務員編制，公務員的任免制度不適用

於問責制主要官員；

第三，問責制主要官員的人選可以來自公務員隊伍或來自社會各界人

士；

第四，問責制主要官員必須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

第五，問責制主要官員應被委任為行政會議成員，參與最高層的決策過

程；

第六，問責制主要官員必須更主動地接觸市民，體察民情，確保政府更

好的回應社會的訴求；及

第七，問責制主要官員必須更積極與立法會議員溝通。

我們根據上述考慮，發展出問責制的具體安排，包括 3 個重點：

首先，新制度下的聘用安排更具彈性，讓行政長官可以從公務員隊伍內

或從社會各界人士中挑選最合適的人選擔任主要官員。新的聘任制度可以廣

納有才能、有承擔和有新思維的人士，出任問責制主要官員，為市民服務。

問責制主要官員不再是用公務員條款聘用，可以真正承擔政治責任，滿

足市民在這方面的期望。

第二，問責制主要官員的權責分明。他們將分管各自的政策範疇，直接

向行政長官負責。各主要官員分工明確，權責分明，可以更好的接受問責，

向立法會和市民大眾交代，以爭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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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會向他們下放權力，委任他們成為行政會議成員，參與政府最

高層的決策過程，可以更好地協調政策出台的先後緩急和資源的分配。

此外，主要官員須為其政策範疇內的事宜承擔責任，向市民和立法會交

代，並且接受質詢。如有重大政策失誤，在極端情況下，他們可能須辭職。

第三，引入問責制將會強化重視民情、民意和承擔責任的文化。主要官

員須主動接觸市民，制訂切合市民需要的政策，包括更多落區，直接和市民

溝通，瞭解民情；積極透過傳媒發放資訊，解釋政策，讓市民瞭解其政策理

念，凝聚社會共識。

問責制主要官員必須主動和立法會議員溝通，建立互信，加強合作，積

極聽取和考慮立法會的意見，爭取立法會支持他所推行的政策。

接 ，我想談一談政府在制訂問責制的基本原則。在制訂問責制的過程

中，我們堅守以下兩個原則：

第一，問責制必須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必須合憲合法。我想指出，

在小組委員會討論之中，有委員對問責制是否合憲合法提出質疑，我們已經

清楚闡明問責制完全合憲合法。特區政府是在符合《基本法》的基礎上制訂

問責制，而問責制的各項安排，都絕對符合《基本法》上的規定。

第二，推行問責制的同時，我們確保公務員體系的完整，為香港保持一

支常任、中立、廉潔和任人唯才的公務員隊伍。

行政長官在 4 月 17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已經清楚表明，這是政府的既定

政策。公務員的招聘、考核、陞遷、調配和紀律處分的制度，不會因引進問

責制而作改動。在問責制之下，公務員隊伍的固有優點將繼續保留，並發揮

得更好。

李柱銘議員對政府的議案提出修正案，修訂為支持以民主普選政制為基

礎，並向立法會問責的問責制。

眾所周知，目前只有部分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而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亦必須按《基本法》的規定，並且按照循序漸進這個原則，最後由普選

產生。根據《基本法》的規定，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會及行政長官都必然是 2007

年以後的事。這樣看來，我們現時，甚至短期內，當然是無法滿足李柱銘議

員的要求。然則，李議員是否提出在進行全面普選之前，我們便不應該，我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9 May 2002 71

再強調是不應該推行問責制呢？修正案是否要求以全面普選作為推行問責

制的先決條件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話，那我覺得我們今天對修正案的辯論

可在此結束，因為按照李議員修正案的建議，在進行全面普選以前，任何就

問責制的討論都沒有大意義，我們亦無須花時間辯論修正案。

如果李議員的修正案的目的，並非是要求以全面普選作為推行問責制的

先決條件，那李議員所指的民主普選政制為基礎的問責制應如何理解呢？為

了要達到今天辯論的目的，我深信李議員稍後會向大家解釋清楚，否則我們

為修正案進行的辯論便會變得毫無價值。

至於建立一個向立法會負責的問責制，我們認為行政機關按照《基本法》

的規定向立法會負責已經是清楚不過的事，無須重複。事實上，《基本法》

第六十四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必須遵守法律，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負責：執行立法會通過並已生效的法律；定期向立法會作施政報告；答

覆立法會議員的質詢；徵稅和公共開支是須得到立法會批准。在推行問責制

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會繼續按照《基本法》第六十四條的

規定，更好的向立法會負責。

在過去個多月來，從各界在不同的討論中發表各種意見來看，我們可以

說社會上的意見其實是相當一致的，就是大家都支持施行這個新制度，認同

“主要官員問責制”的設計是有助政府達致精簡架構、加強效率，以及為市

民提供更好服務的目標。

最近，民政事務局委託 AC Nielsen 公司就問責制所作的民意調查顯示，
超過六成半的受訪者支持推行問責制，並且有接近六成的受訪者認同應該在

今年 7 月 1 日實施問責制。此外，有超過六成的被訪者同意，行政長官須委

任一 理念相近的官員，協助他制訂及執行政策。更有接近八成的受訪者贊

成日後行政長官將權力下放予問責制司長和局長，讓他們有權力制訂和執行

政策。這說明些甚麼呢？這顯示一個客觀的事實，是市民大眾普遍認同特區

政府盡快推行問責制。

主席，儘管政府與議員在數項有關問責制的安排上意見並不一致，但我

們相信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目標，便是要加強特區政府的有效管治。只要大

家先踏出第一步，在新一屆行政長官任期開始時實行問責制，我們便可以從

實踐經驗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問責制，無須再停留在紙上談兵、在設計上

糾纏的討論。為此，我懇請各位議員投票支持政府的議案。謝謝主席。

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支持主要官員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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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政制事務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主席，自從行政長官於 4 月 17 日向各位議員公布主要官員問

責制（“問責制”）的安排和具體內容之後，負責的政府官員已經在政制事

務委員會和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

會”）會議席上，就新制度的各項安排向該兩個委員會作出詳細的分析和解

答議員的提問，並與議員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儘管政府和議員在個別課題上

的意見不盡相同，但大家對推行完善的問責制的決心卻是一致的。我非常感

謝政制事務委員會的委員和參加小組委員會的三十多位議員，他們提出了很

多寶貴的意見，使問責制可如期於 7 月 1 日推行，並且盡量配合，在緊迫的

時間內就各項重要的課題進行討論，務求使問責制更完善。我亦非常感謝小

組委員會秘書的協助，為我們編排開會時間、分發文件和跟進討論事項，使

會議的進程流暢，各課題的討論亦能夠如期進行。

截至今天，小組委員會總共召開了 12 次、共達 46 小時的會議，其中兩

次是為了聽取公眾人士的意見而召開的。在小組委員會討論問責制期間，各

委員提出了很多可取的意見。經過仔細考慮後，我們會作出若干修訂，務求

使問責制更臻完善。稍後，我會作出詳細的解釋。在聽取公眾意見方面，共

有一百二十多個團體或個人向小組委員會提出意見，我們亦聽取了社會各界

人士的意見，其中大部分是表示支持政府推行問責制的。

在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政府官員與小組委員會委員分別就問責制下的

安排進行了詳細討論，其內容可歸納為以下 10 點：

(一 ) 問責制的合憲性；

(二 ) 維護公務員的誠信及政治中立；

(三 ) 律政司司長一職納入問責制的問題；

(四 ) 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一職納入問責制的問題；

(五 ) 行政會議將來的職能、組成及運作；

(六 ) 常任秘書長的職級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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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利益衝突及主要官員守則；

(八 ) 各個政策局的分拆、合併及保留的問題；

(九 ) 局與署的關係；及

(十 ) 諮詢及法定組織的檢討。

就以上各項要點，小組委員會的委員提出了多方面的意見，我們亦聽取

了社會各界人士對這些方面的意見。我們在綜合了這些意見和觀點，再三思

量，反覆研究後，採納了部分意見。政制事務局局長剛才已經就一些課題作

出解釋，接 下來，我會分 6 個部分，扼要地闡述政府在其中幾個重要課題

上的立場。在討論的過程中，委員是比較關注這些課題的。稍後，政制事務

局局長、律政司司長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會就其他課題再分別發言。

(I) 保持一支政治中立、廉潔守正、誠信不阿的公務員隊伍

推行問責制的其中一項重要原則，是要保持公務員體制的完整性。在小

組委員會討論問責制的過程中，我們瞭解到一些委員的疑慮。他們很擔心在

問責制下，公務員必須遵從問責制主要官員的指示行事，這會否對公務員體

制帶來沖擊呢？

我們理解委員的疑慮，因為一支高效率、專業、公正、政治中立、廉潔

誠實的公務員隊伍，是香港安定繁榮的支柱，也是香港賴以成功的重要資產

之一。事實上，行政長官在 4 月 17 日向立法會介紹問責制的內容時，已清

楚地強調，“我們一定要在確保現行公務員架構穩定、延續的大前提下，推

行問責制。我們不但要做到這一點，而且，還要通過實行問責制，確保公務

員體制的優點，包括常任、專業、中立和廉潔等，都得到保留和發揮得更好。”

所以，今天我想藉這個機會，再次重申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

府的立場是非常重視公務員隊伍現有的優點，以及我們決心致力維護這些優

點。為釋解委員的疑慮，我們已採取一連串措施，確保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

剛正不阿，以及避免公務員政治化。

我們已於為問責制主要官員訂定的守則內訂明條文，闡明主要官員與公

務員的關係。有關條文訂明以下 5 點：

(一 ) 主要官員必須維護，而且要推廣公務員隊伍的基本信念及政治中

立、廉潔守正和不偏不倚的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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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主要官員不可直接或間接地要求或促使公務員作出有違公務員

身份的不當行為，或與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有矛盾的行為；

(三 ) 主要官員必須注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身為主要官員，須就公務員

的管理事宜，包括維護公務員隊伍的基本信念，向行政長官負

責；

(四 ) 主要官員必須注意公務員的聘任、管理和陞遷等各項事情須根據

公平、公開的原則，以及當前適用於公務員隊伍的規例和規則辦

理。他們亦須注意公務員 用委員會在這方面的獨立角色；及

(五 ) 主要官員必須注意公務員的紀律是根據當前的公務員紀律處分

機制處理。在這個機制下，個別公務員如被指行為不當，有關個

案會依循公正的程序，按事實和證據審理及裁決。

遵守守則內的規定，是問責制主要官員的聘用條件之一。任何問責制下

的主要官員如違反守則內的規定，即屬違反聘用合約。

除此以外，我亦會向公務員發出通告，指出公務員在履行公職時，必須

恪守的信念和高度誠信的準則，包括必須就政策方案提出詳細而坦誠的意

見，以及一旦政府最高層作出決定後，便應切實地執行有關決定。

為保障公務員免受政治沖擊，通告又會訂明程序，以便公務員處理要求

他們不依法辦事或作出有違公務員身份的不當行為的情況。為免除公務員的

疑慮，有關投訴會以保密方式處理。

我們這一支以廉潔守正見稱的公務員隊伍，是經過多年努力而建立的。

我們會堅決維護這個聲譽。

(II)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納入問責制的問題

與保持公務員政治中立相關的另一個課題，是應否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納入問責制。有部分人士反對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納入問責制，擔心問責制

下的局長在處理公務員事務時，會失去獨立性，亦難以維護公務員的利益。

有議員提出，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應繼續由公務員出任，這樣才能保障公務員

在政治上中立。我想指出，這些憂慮是毫無必要，而且亦沒有任何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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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是在經過仔細考慮後，才決定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納入問責制

內。在問責制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要有兩方面的職責：第一方面是負責

公務員的政策，第二方面是負責管理 18 萬名公務員。公務員政策是政府最

重要的政策之一。政府的政策大多數是由公務員落實和執行的。負責公務員

政策的局長與其他問責制局長無異，也應該負上全責，並負上高度的問責

性，這樣才可完整地體現問責制的精神。作為行政會議的成員，他亦可確保

政府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充分考慮政策可能對公務員體制帶來的影響。

事實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的主要職責是，維護公務員體制的基本信念

和原則，以確保公務員體制完整。他有責任落實行政長官已清楚表明的特區

政府既定公務員政策，即是要維持一支常任、任人唯才、專業、廉潔及政治

中立的公務員隊伍，更有責任按《基本法》的規定，保留現有公務員招聘、

考核、陞遷、調配和紀律處分的制度。

我想指出，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納入問責制內，與公務員繼續保持政治

中立並沒有任何矛盾。一如以往，公務員隊伍會盡忠職守，忠誠地協助在任

的行政長官和問責制主要官員，並且會盡其所能，繼續就政策方案提出明確

和誠實的意見。一旦行政長官或有關問責制主要官員作出決定後，不論公務

員個人的信念為何，他們也會全力支持該項決定，並全面和切實地執行決

定。他們會協助主要官員闡釋該項決定及為決定作出解釋，以爭取公眾人士

和立法會的支持。公務員不會公開表達個人意見，以及會繼續遵守政治中立

這項重要原則。

(III) 把律政司司長納入問責制的問題

有部分人士，包括大律師公會指出，把律政司司長納入問責制內，會令

律政司司長一職政治化。他們對律政司司長在行使其職權時，特別是在處理

刑事檢控工作時，能否獨立行事和不偏不倚，存有疑慮。此外，也有人提議

律政司司長可將刑事檢控的職能下放給刑事檢控專員。

我們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後，仍然認為應把律政司司長一職納入問責制

內。律政司司長負責制訂與法律有關的政策，並且和其他問責制主要官員一

樣，須對其政策負責。因此，把律政司司長納入問責制內，是要求他為所主

管的範疇承擔全面責任，這是合理的做法。稍後，律政司司長會就這一點作

詳細的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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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政策局的重組和合併

為配合問責制的推行，我們會把部分政策局重組，現時的 16 個政策局

會減為 11 個。對於政策局重組的安排，小組委員會部分委員持不同意見。

總括來說，委員認為政策範疇的分配並不平均：有些政策局所管轄的範疇實

在過於廣泛（例如環境及 生福利局），負責的局長未必能夠應付；相反，

有些政策局卻只負責一個政策範疇，例如政制事務局。在政策範疇的重組和

合併方面，部分委員對政府建議把環境食物局與 生福利局合併，以及把人

力資源政策範疇與工商政策範疇合併持比較強烈的意見。

我們在慎重考慮委員的觀點後，採納了部分建議，對原來的安排作出了

一些修訂。

首先，我們會修訂原本把環境食物局及 生福利局合併的安排，把環境

食物局內有關環境保護和污染管制的範疇改為與運輸及工務範疇合併，由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掌管。我們作出這項安排，主要有兩個原因：

第一，道路網和鐵路網的建設，經常要徵用大量綠化土地，容易對環境

及生態造成影響，由同一局長負責，可平衡兩方面的需要。

第二，保護環境和管制污染是政府的重要政策之一，當中尤其以控制污

染的問題最為迫切。為配合這方面的政策，政府必須嚴格管制車輛排放的廢

氣，鼓勵公共車輛使用環保燃料，以及建設完善的鐵路網。由同一位局長制

訂這兩方面的政策，可以有協調的作用。

至於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的範疇，政府會維持與 生福利範疇合併的決

定，由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負責，因為食物安全和環境 生與醫療 生服

務的關係相當密切，由同一位局長負責，可促進和增加政策的協調程度。

另一項修訂是與勞工政策範疇的安排有關。有部分委員反對把人力資源

的政策範疇與工商政策範疇合併，他們擔心勞工政策會受到忽視。

我們十分理解委員的疑慮。經過仔細考慮後，我們對原本的安排作出了

修訂。首先，我們會撤銷原本把人力資源政策範疇與工商政策範疇合併的安

排。另一方面，為凸顯政府對勞工政策的重視，我們會把勞工政策範疇與經

濟發展範疇合併，由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負責。至於有關人力資源需求評

估、職能培訓及再培訓的政策，仍然繼續由教育統籌局局長負責。這個安排

是基於以下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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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掌管經濟發展範疇的局長的職責，除了負責能源政策外，還要確

保香港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建設，這樣才能維持香港作為主要國際及區域性航

空、海事、物流及旅遊業中心的地位。我們在發展香港的經濟基礎建設，以

提升香港競爭力的同時，亦必須妥善處理勞工問題，因為良好的勞工政策和

完善的經濟基礎建設，同樣是促進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元素。

第二，香港重點發展旅遊業及物流業，會為勞工市場提供大量就業機

會。負責的局長可在制訂有關發展旅遊業及物流業政策時，與勞工政策配

合，這是相得益彰的做法。

至於資訊科技範疇，則會與工商範疇合併，因為工商業的發展，必須得

到資訊科技的配合。同時，資訊科技政策與本地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亦有緊密

的關連，因此，由同一位局長負責，可促進緊密的協調。

總括而言，在我們作出上述的修訂後，政策局的數目依然不變，由 11

位局長掌管，分別為：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　負責公務員政策及管理

*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　負責工商及資訊科技政策

* 政制事務局局長　─　負責政制事務政策

*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　─　負責經濟事務及勞工事務政策

* 教育統籌局局長　─　負責教育及人力資源政策

*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　負責環境保護、運輸及工務政策

*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　負責財經事務及庫務政策

*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　─　負責 生福利及食物安全政策

* 民政事務局局長　─　負責民政事務政策

*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　─　負責房屋發展、規劃及土地政策

* 保安局局長　─　負責保安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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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限制問責制主要官員離任後的活動

由於問責制主要官員在任期間經常會接觸到很多政府的內部機密資

料，部分可能極具商業價值，因此為維持公眾對主要官員的信任，政府會在

他們的聘用合約內訂明條文，規定他們如果在離職後 1 年內受聘於任何工作

或投身任何業務，須事先徵求行政長官所委任的專責委員會的意見。專責委

員會會將意見公開，讓公眾直接監察已離任的主要官員的活動。

有意見認為，專責委員會的意見並沒有約束力，不能有效阻止離任的主

要官員從事可能與公眾利益有衝突的工作。有部分人士建議，應立法限制主

要官員離任後的活動，也有意見認為，離任後的主要官員必須得到專責委員

會的批准，才可以受聘於有關工作或投身有關業務。對於 1 年的限制，有議

員認為是過於寬鬆；但亦有意見認為是過分嚴苛，使有興趣出任問責制主要

官員的人士聞而卻步。

我們明白議員各方面的憂慮，亦同時明白防止利益衝突的重要性。事實

上，政府訂立有關限制的原則，是要在公眾利益和個別主要官員的合理權益

之間取得平衡。

首先，有關立法進行規管的建議，我們認為是沒有必要的。在現有的法制

下，如果任何主要官員離任後違反《官方機密條例》有關的規定，即屬違反法例，

可受到刑事檢控。至於其他對官員離任後的活動的規定，我們已在聘用合約內

訂明。假如已離任的主要官員違反了合約條文，特區政府有權採取法律行動。

至於應否須獲得專責委員會批准才可投身工作或業務，我們認為並無必

要。事實上，從外國的經驗可以看到，公眾的批評和輿論的壓力，已足以起

強而有力的監察作用。英國便是一個實例。英國對離任大臣的規限也是採用

相類似的機制，要求大臣向有關委員會徵詢意見，而委員會的意見也是不具

任何約束力的。立法會秘書處所撰寫的報告亦指出：“即使任何人不依從委

員會的意見行事，該會亦不會對該人採取任何行動。雖然如此，甚少證據顯

示有人曾不依該會的意見行事。箇中原因之一是，如有關大臣重視個人利

益，忽視對公眾的誠信，便可能會給公眾留下壞印象。另一個原因是，有關

大臣若不依從諮詢委員會的意見行事，會令擬加入工作的公司與政府之間產

生尷尬，進而影響雙方的關係”。由此可見，有關官員及擬聘用該官員的公

司或僱主，同樣會受到公眾的監察。

對於 1 年的時限，我們認為是合適和合理的安排，在“寬與緊”之間取

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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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行政與立法的關係

我想談一談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去年 5 月，在我接任為政務司司長時所

定下的工作重點之一，便是要加強行政與立法機關之間的溝通。

在《基本法》的設計下，行政和立法機關既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在

問責制下，這個設計維持不變，特區政府會繼續按《基本法》第六十四條的

規定，向立法會負責。問責制的主要官員也會主動加強與立法會議員的溝

通，促進彼此間的合作。

政府明白要成功推行政策，絕對不能缺少立法會的支持。問責制的主要

官員一定要在其管轄的政策範疇內負上全責，從上任起應立即有充分準備，

必須與立法會議員積極溝通，建立互信，加強合作，確保成功地推展和落實

他們負責的政策。

主席，特區政府為了更有效地施政和達致良好的管治，才推行問責制。

我們相信，這個新制度會為我們帶來新的景象和管治模式，更好地回應市民

的訴求。

我懇請各位議員投票支持政府的議案。謝謝主席。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李柱銘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內。

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政制事務局局長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

印載於議程內。

在 2000 年，當短樁事件被揭露時，面對洶湧民情，行政長官在 2000 年

的施政報告內是這樣說的：“上屆立法會及現時社會上都有不少意見，認為

公職人員既然參與制訂政策和擔任領導角色，理應對施政效果承擔責任。如

今香港人當家作主，對特區政府期望殷切，要求高度問責，我是理解的，亦

認同特區政府必須認真回應，深入研究，使問責制度更為完善。”

一年之後，在 2001 年的施政報告中，董建華先生提出建立問責制度，

以達到“確保政府可以更好地回應社會的訴求，制訂全面協調的政策，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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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與立法會的合作，有效地落實政策，以及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的

目標。

接 ，在去年的 12 月 13 日，董建華先生在其連任大會上，以題為“施

政與時並進，強化競爭優勢”的參選連任演說，表明“高級官員問責制在明

年 7 月實行，通過問責制的建立，令高級官員更好地為市民服務，也令整個

公務員系統培育出更加適應時勢的問責文化。”

“高度問責”、“更好地回應社會的訴求”、“更適應時勢的問責文

化”等冠冕堂皇的理由，正是問責制的由來，可是，現在政府提交立法會審

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可以達到這些目標嗎？

我們先看一看行政長官提出的所謂問責制是怎麼一回事。簡單來說，這

根本是“中央集權制”　─　由行政長官一人獨攬大權。因為問責制下的問

責官員是由行政長官欽點，由中央任命，然而，由於行政長官無須向立法會

及市民負責，因此只是向中央負責，所以高官們基本上只須向行政長官一人

負責。因此，若然在沒有以民主方式選舉行政長官的基礎之上，再建立一個

只向行政長官負責的問責制，這不但無法達到高官向市民或立法會負責的目

的，更只會進一步強化不民主的獨裁管治。

行政長官在介紹問責制及回答議員提問時，多番表明主要官員是向

“他”個人負責，這代表 問責官員的任免，全看行政長官一人的意思，他

只要簡單地說一句“要為施政失誤負責”，便可以將主要官員免職。因此，

大家只要細心一想，便知道現時所謂的問責制根本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實際不過是董建華先生加強其家長式管治的手段。

從另一個角度看，很多人，包括孫明揚局長，也認為既然民主化的進程

受《基本法》所規限而未能加快，為何不先實行問責制，令人民可要求官員

為施政效果負責呢？可是，若然是實行董建華式的問責制的話，不但以上目

標不能夠達成，對施政更只有壞影響，因為現時官員們的公職也是“鐵飯

碗”，他們無須為政治失誤負上責任。所以，當遇上行政長官的施政決定有

問題，而他們認為對社會不利時，他們必定會盡力阻止，因為他們不用擔心

他們的地位不保。可是，在問責制實行後，在公務員制度政治化後，行政長

官對主要官員將可以有更大的操控，問責制官員為保其位，一種阿諛奉承，

唯馬首是瞻的文化必然會形成，這樣，對社會各方面又有甚麼益處呢？

當年短樁事件被揭發後，立法會議員提出了對房屋委員會主席王 鳴及

房屋署署長苗學禮不信任的議案，要求他們就公屋短樁的失誤負上責任。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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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王 鳴在立法會及公眾輿論的壓力下，在審議議案前自行辭職，為官員

問責開了先例。只要當時行政長官能把苗署長調職，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的問責文化便可以逐步確立。可惜，當時我們的行政長官卻要與立法

會及民意對 幹，不肯回應市民和立法會合理的問責訴求，更表明要苗學禮

先生留任房屋署署長，而苗署長亦延任至今。由此看來，實在難以令人相信

在問責制實行後，當我們的行政長官獨攬大權時，反而會尊重市民或立法會

的意見。

更嚴重的是，行政長官在立法會上回應議員的提問時，再三拒絕承諾為

問責制局長的罷免，建立一套機制或慣例。他更強調即使立法會對問責局長

通過不信任議案，他亦不一定會罷免有關局長，並強調立法會不信任議案的

結果，只會是他其中的一項考慮，對他的決定並沒有必然的影響。其實，在

按選舉方式分組進行表決的制度下，要通過議員議案實在不容易，若不信任

議案真正能夠在立法會通過，公眾的訴求一定是非常強烈的。倘若行政長官

在這樣的情況下仍然拒絕承諾會尊重立法會所反映的民意，那麼，他在 2000

年施政報告所承諾的“公職人員理應對施政效果承擔責任”的目標，如何可

以體現呢？這徹底地表露了行政長官推行的問責制是一個騙人的假象，而他

提出的堂皇理由，無非是騙取市民支持的謊言，他根本沒有打算實踐。

問責制為甚麼一定要立即及在未有向立法會和市民進行公開諮詢前推

行呢？我認為這樣的問責制，根本無助於減低特區政府重犯以往 5 年的嚴重

失誤的風險。類似“八萬五”建屋目標、胡仙案、數碼港、人大釋法、路祥

安干預學術自由等事件，在這個體制下仍然會發生，更令人關注的是，以上

提及的施政失誤，沒有一項是與董先生無關的，他在其競選連任大會上，公

開承認過去的施政有三大不足之處：“在政策落實方面，確實存在問題；在

推動改革方面，沒有充分評估社會的承受能力和平衡各方利益，以及未能妥

善地安排各項改革的優先次序；在掌握民意民情方面，仍然須做得更加細

緻。”隨後他上京述職，便得到中央三大領導人對他競選連任作公開支持。

這令人懷疑他是為了博取領導人的支持，為了能夠再連任而把施政失誤的責

任推卸在公務員身上，並向中央領導人保證，只要推行問責制，未來 5 年的

施政一定會改善。所以，他便得到領導人為他競選連任說好話。正因為此，

現在他便急於在連任下屆行政長官之時，把問責制推出，以落實他對領導人

的承諾。

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三條，現行的公務員制度應予以保留，這證明

公務員的政治中立是極為受中央重視的。現在打算推行的問責制，對公務員

體制，以至整個政治體制，也有重大的影響，所以在推行之前，必須詳細諮

詢各方面的意見，訂立清晰的改革方向，以及制訂如何落實問責制的具體細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9 May 200282

節。正如我們想炮製一道美味佳餚，我們必須花上充分的時間選料，然後精

心研究烹調手法，最終才可能有佳餚上桌，供人享用。但是，我們的政府已

經有足夠的準備嗎？還是為了在第二屆任期開始之時，為 不想再被朱總理

批評“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就反過來“決而不議”，促使問責制在 7 月

1 日實行呢？現在行政長官推出的所謂問責制，就好像一位餐館老闆朱先生

要求董廚子為他炮製一隻炸子雞，可是朱老闆卻是一個急性子的人，不斷催

促董廚子快點煮。董廚子為了向朱老闆展示其實力，便不顧選料是否配合，

調味時間是否足夠，便匆匆地將雞丟入滾油裏炸，當然這樣可以令雞的表皮

很快便又香又脆，匆匆上桌給朱老闆享用，但肉還是生的，根本就不能夠入

口，徒勞無功，浪費資源。主席女士，其實我是不懂得煮 的，所以以上的

資料是得到太太的協助提供的。

其實，我們身處二十一世紀，所有民主、文明的地方談到政治問責，必

然是指政府向人民負責，但是，香港政府現時想推行的問責制卻剛剛相反，

竟然是高官向行政長官個人負責的一個所謂問責制，簡直貽笑大方。因此，

我的修正案支持以民主普選政制為基礎，並向立法會問責的主要官員問責

制，正正就是為 彌補問責制的不足，為達到董先生以前所提倡的目標而提

出的，即“要求高度問責，更好地回應社會的訴求，更適應時勢的問責文

化”。主席女士，我想用 6 個字作今次致辭的總結：“無民主，無問責”。

謝謝主席女士。

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李柱銘議員動議的動議的動議的動議的修正修正修正修正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案如下：

“在“本會支持”之後加上“以民主普選政制為基礎，並向立法會問責

的”。”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李柱銘議員就政制事務局局長的

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葉國謙議員：主席女士，《基本法》規定在 2007 年後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可對行政長官及立法會選舉這兩大政制問題，進行討論及研究，甚至

修改。正所謂“十年一大改，五年一小革”，既然可能在 2007 年進行這樣

的政制大手術，在回歸 5 年後的今天，特區政府為了能夠與時並進和配合社

會訴求，對行政架構進行小手術是應該的，只有這樣，才能以循序漸進的方

式進行政制改革，避免引致任何不必要的震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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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須進行行政改革這項手術？因為要回應市民的訴求。市民在較早前

因為公屋的短樁事件、新機場啟用的混亂事件及數次的政策失誤等而要求政

府官員受輿論及公眾的監察，並為施行失誤的政策而負上責任，甚至辭職。

市民的訴求是明確的，便是要主要官員問責。問責與民主是兩碼子的事情，

當然並不互相排斥，但如果有人把普選的狹義民主概念，說成是市民的問責

訴求，便有點偷換概念，混淆視聽了。民主建港聯盟（“民建聯”）相信，

市民的要求是清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是要求行政機構為所

推行的政策負責，至於其他涉及民選、普選之類的政制改革，應按《基本法》

的規定進行。

在引入問責制後，行政長官與主要官員的工作關係加強，各司長及局長

的職責亦會重新分配，政策局會進行重組，高層官員架構也會引入新的聘任

及離職安排。我會就以上幾點表達民建聯的立場。

質疑問責制的開端，通常也是針對合憲性的問題。政府根據《釋義及通

則條例》第 54A 條的規定，以決議案的形式進行有關的立法，而透過第 54

條的規定實行這樣的做法，民建聯認為是合法及適當的。我們注意到這次推

行問責制，主要是進行政府架構重組。重組政策局涉及更改有關公職人員的

法定職能，而第 54A 條是就把公職人員的法定職能轉移給另一名公職人員作

出規定，故此，在這次推行問責制引用第 54A 條，將相關的法定權力轉移予

重組後的政策局主要官員，是適當的做法。至於有議員認為以議案形式進行

辯論，會剝削議員進行足夠討論的空間，民建聯對此不表同意。我身為立法

會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小組委員會”）的主

席，體會到在小組委員會所舉行的十多次會議席上，委員就問責制的各項大

原則及小問題均進行了充分的質詢及討論，政府也對所有疑問及理據一一作

出解答，委員的傾向及結論其實已相當明顯。故此，足夠的討論空間，其實

已在十多次達四十多小時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得到體現。

至於政府計劃讓政府最高層的主要官員全部脫離公務員編制，不按公務

員條款及條件聘任，民建聯認為是符合《基本法》的相關規定的，因為以非

公務員條款聘任主要官員，並不影響有關憲制規定，亦不影響主要官員作為

公務人員的身份。根據《基本法》第一百零一條，“公務人員”包括所有司

長及局長，而《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3 條指明，“公務人員”的涵義與“公

職人員”相同，公職人員是指在特區政府擔任受薪職位的人。由此可見，以

非公務員條款及條件聘任的主要官員，早已為《基本法》所容許。新任命的

問責制司長及局長，並不會因為聘任制度更改而影響《基本法》對其角色及

職務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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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民建聯認為，以新聘任條款聘任司長及局長、將決定權力轉移予

非公務員、重組 16 個政策局等決定，並沒有違反《基本法》第一百及一百

零三條有關原有制度予以保留的規定。民建聯認為，為了香港的良好管治而

引進新措施，不應因“制度予以保留”這 6 個字而受阻礙，條文本身的立法

原意應充分獲得大家考慮和尊重。條文的原意只是為避免公務人員因回歸而

受到影響，而不是要妨礙政制發展，亦不希望妨礙為實行良好管治而施行的

措施。民建聯認為，特區政府須根據社會發展的具體情況，為改善管理職能

而對行政架構進行適當的改革。

至於個別官員在問責制下的職務，例如律政司司長應否繼續負責檢控工

作，民建聯認為，律政司司長作為問責制的主要官員之一，刑事檢控的最終

決策權應由司長擁有，而非授予刑事檢控專員；只有這樣，才能體現《基本

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若認為司長如果是問責官員，便會影響其作出檢控

的決定，這是置《基本法》保障司長主管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預的條文於

不顧。

至於行政會議的職能及角色，民建聯認為，在問責制下，其職能及角色

並未改變。因推行問責制，以致行政會議內的官守議員增加的情況，應該不

會影響行政會議履行協助行政長官作出決策的職責，亦不會影響制訂政策的

過程。然而，民建聯認為，縱然問責制並未改變行政會議的職能，以及《基

本法》並沒有規定行政長官委任行政會議成員的比例，但鑒於行政會議成員

的官方成員人數因問責制而增加，民建聯建議行政長官應同時增加非官方成

員的人數，以確保行政長官在制訂政策時，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作為參考。

關於分拆和合併政策局等問題，最備受爭議的是把人力政策從教育部門

撥入工商的範圍內，以及將環境食物局和 生福利局合併為一個大政策局這

兩項議題。民建聯認為，政府對原有 16 個局所進行的分拆及合併手術，似

乎未盡完善。然而，政策重組的內容繁複，亦沒有對錯之分，世界各地也有

各種不同的劃分方式，關鍵只在於是否最合乎當地民情。民建聯認為，由於

民意對上述勞工及環境範疇的處理方式有如斯大反應，因此政府應再進行

詳細的檢討及修訂。我聽到司長在剛才的講話中，表示政府在聽取了議員

的意見後，作出了一些修訂，民建聯對政府這種從善如流的做法，表示歡

迎。

在立法會討論問責制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政府曾表明，在實行問責制

後，局長在制訂其政策時，會因應和配合所負責的政策範疇，對轄下的部門

及有關公營機構進行重組。民建聯認同局長應對轄下部門進行適當的改革，

但同時注意到可能出現不同的政策局有不同部門架構的情況，這種情況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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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影響實行問責制初期的成效，甚至影響整個政府架構的運作。就此，民建

聯促請行政長官在與未來的問責制局長商討有關內部改組的工作時，應以循

序漸進的方式進行。

至於在問責制下官員任命的具體細節，鑒於政府提出了有關主要官員守

則的草擬本，因此已回應了輿論提出的疑問，例如守則制訂了官員不能對公

務員進行不恰當的干預，以確保公務員中立的規則、防止利益衝突的措施，

以及向立法會問責的規定等，加上政府在與問責制官員所訂立的合約內，亦

會訂立遵守守則的規定，因此，民建聯認為，有關守則對問責制官員已具有

一定的約束力，並且同意政府提出的守則的大致內容。

對於備受爭議的離職安排，問責制官員在離職後的 1 年內如受聘於任何

工作或投身任何業務時，必須事先徵詢行政長官所委任的專責委員會的意

見。民建聯認為這項規定是可以接受的。民建聯相信，1 年的“過冷河”措

施，已可平衡招募人才及保障公眾利益這兩方面的矛盾。民建聯認為，只要

專責委員會將所提出的意見向公眾公開，已離職的問責制官員在輿論及社會

的監督下，相信亦會尊重專責委員會的意見。現時英國的有關專責委員會，

即“商業聘任諮詢委員會”所提出的意見，對離任的部長亦同樣不具約束

力，但至今並沒有出現離任部長不遵從該委員會意見的情況。因此，民建聯

有理由相信，離任官員在重視個人名譽及在社會監督的情況下，是應該會接

受專責委員會的建議的。

最後，對於李柱銘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民建聯感到非常驚訝；一貫提倡

變革運動的民主黨成員，沒有理由會採取保守的態度，死抱舊制，而抗拒改

革。然而，人卻會因執迷信念，反而陷自己於不義。民主黨執迷其反對黨的

理念，為反對而反對，對於政府提出的問責改革議案，強加不合理的修正，

令修正案因違反《基本法》的規定，根本無從實行，變相阻攔改革，要令問

責制胎死腹中，置市民要求政府推行問責制的訴求於不顧，亦令自己陷於罔

顧社會利益的不義。民建聯反對李柱銘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支持政府提出的議案。

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劉千石議員：主席，對於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我相信在表示過

意見的人當中，意見較為中肯的要算是李鵬飛（飛哥）。飛哥是最早倡議要

實施部長制的少數人之一，他亦是當行政長官公布要推行問責制後第一時間

站出來大力支持的人，因為飛哥認為任何政府領導人也應該有自己的“班

底”，而且他相信實施部長制可以保障公務員的政治中立；不過，同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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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哥在看清楚現時政府打算推行的問責制細節之後，態度即時由全力支持變

成反對，理由是在推行問責制後，不單止問責制局長要負責政治工作，連屬

於公務員的常任秘書長亦要公開為政府的決策“解畫”和“護航”，令常任

秘書長也變得政治化。

主席，要推行問責制，官方的說法是因為政府的政策制訂及推行變得越

來越政治化，因此繼續由理應保持政治中立的公務員文官擔任決策的高官並

不理想。按照這個邏輯，問責制的一個極為重要的假設是，這個制度可以確

保公務員政治中立；但結果卻是“一場遊戲一場夢”。現在要推行的問責制

不但無助維護公務員政治中立，反而會進一步損害本港運作了超過 100 年的

文官傳統。

今次推出問責制，過程是倉卒的，整個施政架構的改動對公務員體系可

能造成的沖擊未經社會充分討論。這些觀點已經有不少人提出過，無須我重

複，不過，連公務員系統對於即將推行的問責制亦顯得手忙腳亂，實在令我

感到非常擔心。

主席，上星期曾蔭權司長一篇演辭的內容“擺烏龍”的事件，便是一個

例子。我覺得這個例子正顯示出當局就整個問責制的構思、籌備時間表等，

並無諮詢公務員，甚至受影響的人亦不知情，即使對何時落實問責官員的名

單也不清不楚。如此的政策構思過程、如此的籌備方式，我難以想像到了 7

月 1 日，會出現一個怎樣的局面。

如果是為了改善政府施政而要推行問責制，為何連公務員亦“唔知董先

生想搞乜”？是不是正如一些前來立法會小組委員會表達意見的團體所

說，“推行問責制是因為公務員和董先生不合作，因而要作出重大改革，令

董先生揀選和他理念相同的人來管公務員”？

但是，我覺得如果這是當局的想法，便應該堂堂正正說出來，而不是借

問責的名義來建立自己的“班底”，甚至說得不好聽，是要清除異己。

今天，當董先生要一棍打爛由公務員文官主導政府施政的制度時，我們

又可有想到，過去公務員統治的種種優良傳統，亦大有可能同時遭受徹底破

壞呢？

主席，放眼古今中外的政治舞台，一個永遠解決不了的現象是“太子

黨”的出現。在我們的祖國不在話下，最近南韓總統金大中的兒子亦被指利

用父親的地位謀私；不過，我們從沒有聽過陳方安生的兒子在香港官場或在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9 May 2002 87

商界“嘈喧巴閉”，沒有聽過曾蔭權司長的兒子利用父親的權位獲取利益，

亦沒有聽過葉劉淑儀局長的女兒向誰指指點點。

公務員文官制度的優良傳統消失，是不是香港市民所期望看到的發展

呢？

主席，從一開始我就不支持一個沒有民主基礎的問責制，亦從來沒有對

董先生提出的問責制存有任何幻想。

很明顯，在現時行政長官不是由香港市民普選產生、無須向立法會負責

的情況下，所謂問責制便只是向行政長官一個人問責。董先生加強了自己的

統治“班底”，自然可以較為有效地推行他心目中的政策。不過，由於完全

沒有市民制衡的機制，甚至連公務員原來的運作模式也被破壞，將來政府的

政策是不是真正能夠做到更貼近民意，以及能夠改善施政質素，我是相當懷

疑的。

主席，九七回歸，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希望過去行之有效的制度能夠

更好地得到保留，而不是動不動“破四舊、立四新”。公務員文官制度和司

法獨立一樣，是香港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石，我完全看不到民意有一百八十度

的轉變，要求摧毀由公務員主導政府施政的制度和安排。

所以，我的立場很清楚，我是反對表面問責，實質集權的制度，亦不會

支持一個破壞公務員文官傳統的制度。

主席，由政制事務局局長代表政府提出的這項議案事關重大，因為問責

制無論是為董先生建立內閣，或因應日趨政治化的環境而須政治任命高官，

或正如部分支持問責制的團體所說，“公務員架構和理念已經不合時宜”也

好，我相信政府也得承認這是一項重大變革。

主席，在董先生上月中到這個會議廳公布問責制的構思，以及回答本會

同事的提問時，我曾經向董先生提出一項問題，當時我問董先生：“在制訂

問責制的過程中，有否以任何方式諮詢公務員，特別是坐在他（董先生）右

面的一眾（公務員高官）夥伴？如果他們有任何憂慮，請問有甚麼途徑可作

處理？”我記得當時董先生的答覆並沒有正面提及有否就問責制的詳情諮

詢現時的司、局級官員，董先生亦沒有回應公務員對問責制是否存在憂慮這

項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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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一個半月過去了，今天距離定下實施問責制的日期只剩下三十多

天。我想問孫明揚局長，也想問在座的司長或不在場的局長：

他們哪一位可以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究竟董先生有沒有就問責制的構

思和內容諮詢過他們的意見？是不是一如上月董先生所說，在制訂問責制的

過程中，經常長時間和各主要官員，是各主要官員　─　包括在座的每一

位，又或是不在座的每一位　─　研究這些問題，然後才得到這樣的結論？

有沒有“傾”過？有，還是沒有呢？

他們可不可以告訴香港市民，在推行問責制後，政府的架構和運作有甚

麼改變呢？例如，房屋局局長知不知道日後會不會仍然有房屋委員會、會不

會有房屋協會呢？

教育統籌局局長，她可不可以告訴我，把人力事務由教育統籌局分拆出

來，是不是經過她和她的同事詳細研究後提出來的？她可不可以說出分拆的

利弊是甚麼呢？

周德熙局長或李淑儀局長雖然不在座，但他們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把工

商和人力事務合併，或把經濟和人力事務合併，究竟有甚麼分別呢？前後的

構思，是不是由他們出主意的呢？是不是他們自己提議將人力政策“攬上

身”的呢，還是“一時一樣”這般草率呢？

王永平局長，他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為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有必要屬於

政治任命呢？他究竟有沒有被諮詢過呢？他表示過甚麼意見呢？

楊永強局長也不在場，但在 生和福利兩大政策範疇以外，還要加上食

物安全 生事務，他是不是深信他或他之後的下一任局長可以完全應付得來

呢？

葉劉淑儀局長也不在場，現在她和警務處處長也是首長級薪級表第 8 點

的官員，將來保安局局長高了一級後，是不是警務處處長也要完全聽她的話

呢？警隊的專業服務守則和操守還可不可以有自主性呢？

各位司長、局長，他們當中有沒有一位能夠告訴我們，他們會是問責制

下的司長、局長，還會是常任秘書長呢？

主席，我估計孫明揚局長在稍後的答覆中會說，新任的問責制主要官員

名單要到 7 月 1 日才公布，今天只是議案辯論。我在此不是要知道這張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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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我心裏面的疑問是：既然問責制是政府施政架構的重要改變，而他

們是行政長官的夥伴，亦是最受影響的一 ，究竟、究竟他們知道多少呢？

有諮詢過他們嗎？他們是被蒙在鼓裏，還是有人黑箱作業呢？

過去 30 年，我和他們在不同的位置為香港服務。我們在許多問題上有

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立場，不過，我仍然會稱讚他們，因為他們也是為香

港盡忠職守、廉潔奉公地工作。但是，為何、為何、為何現在只剩下 30 天

便要出現制度上的大變革的時候，將來的人事、將來的架構、將來的運作、

將來他們的前途和崗位，仍然是謎一樣呢？

立法會的小組委員會為了審議問責制的內容，累積了幾呎厚的文件，進

行了幾十個小時的馬拉松會議；今天的辯論，相信亦會是馬拉松的辯論，最

少要辯論到今晚深夜。在大家已經疲累不堪的時候，如果大家可以靜下來，

自己認真的問問自己：究竟問責制是甚麼？問責制會帶給香港社會甚麼？問

責制對公務員體系的沖擊會有多大？你究竟會不會支持問責制？

主席，我說的可能已經太多，是時候應該停一停了。謝謝主席。

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宜弘議員（普通話）：主席女士，今天辯論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

制”），有論者形容為香港行政體制的一項重大改革，也是行政長官在未來

5 年的任期內，能否進一步落實“港人治港”、重振香港經濟的關鍵措施。

對於這個觀點，我基本上是贊同的。我認為問責制的推行，大方向是正確的，

符合香港的歷史情況和政治現實，值得肯定和支持。

其實，本會審議問責制的小組委員會到今天為止一共開了 12 次會議，

加上進行公眾諮詢，前後用了差不多 50 個小時，我每次也有出席。在每次

會議席上，我均很留心聆聽官員的發言，特別是官員對議員們所提出問題的

回應。我認為官員對問責制的詳細解釋，是符合《基本法》規定的行政主導

原則，而且十分周到。可惜，有些人好像打定了主意，無論官員的解釋如何

完整，如何合情合理，他們也不願意接受，令人覺得會議的時間有所浪費。

所以，我不打算在這裏用太多的篇幅，來說一些細節的問題。我只想 重談

一談我對為何要推行問責制的個人看法。

在英國殖民管治時期，香港的行政體制長期因循守舊。即使新加坡、澳

洲、紐西蘭、加拿大等國家，以及香港的周邊地區，也早已抓緊時機，實行

改革，但香港的行政體制依然一成不變，這是不合時宜的。其中一個最大的

弊端是，當時所有的政策，都是由倫敦政府有關部門負責研究、設計、審核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9 May 200290

和拍板，然後交給總督奉命行事。總督聽命於倫敦，主要官員和行政人員則

聽命於總督。在港英政府裏面，絕大多數的主要官員和行政人員也無權參與

政策的制訂，可以說是非常欠缺制訂政策的經驗。但是，以往他們對政策的

執行，的確做得很好，對領會倫敦的意圖、配合總督的施政很有本事。例如

彭定康決定推行“三違反”的政改方案，有的官員心內可能不大認同，但也

會認真執行，不會公開反對。香港人根本看不到他們對那個政改方案認同的

程度究竟如何，更談不上要他們對政改方案負責任了。在這裏，我並非指他

們不負責任，而是倫敦只會訓練他們執行政策，而不會培養他們制訂政策，

不會讓他們為政策負上政治責任，只要他們在誠信等方面不出甚麼大的問

題，他們便不會被撤換，更不會被迫下台。

香港回歸以後，主要官員和行政人員原班過渡，中央政府為了實踐“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讓港人當家作主，從未插

手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的內部事務，這是有目共睹的。例如，

行政長官每次到北京述職，國務院港澳辦對特區政府的具體事務，從未事事

過問，而是放手交給行政長官全權處理。回歸至今將近 5 年來，行政長官只

能在缺乏自己班子的情況下，“朝七晚十一”，勞心勞力，事必躬親，還要

承受“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果”等批評，的確是很辛苦的。世界上

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可以容許主要官員各自為政，各唱各調，互相推卸

責任，甚至陽奉陰違。中央政府有極大的誠意，來實行“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但治港政策究竟要由誰來制訂呢？如何避免行政長官與主要官員

各有各的施政理念呢？這是沒有先例，而且要在實踐中不斷試驗探索的事

業。行政長官忙得很，每天要見很多貴賓，經常要到外地訪問，有很多重要

的活動要他出席，除非他真的是一個全能的“超人”，否則難以抽出太多的

時間和精力，用於制訂政策，統攬全局。況且，我認為制訂政策這樣的事情，

不能單靠一個人去做，最好是由一 人去做，一 人總比一個人更能集思廣

益，作出比較科學、比較切合實際的決策。在亞洲金融風暴沖擊、全球經濟

走向一體化、知識型經濟急速發展的背景下，為了保持國際金融貿易中心的

地位，回應市民越來越強烈的呼聲，特區政府的施政亟需靈活應變，不斷改

善提高，與時並進，才能得到市民及投資者的支持，在日趨激烈的競爭中，

立於不敗之地。香港既然有眾多有辦事能力的官員，如果能夠引入問責制，

便可以從社會上吸納一批有政治抱負、有創新思維、有駕馭能力、做事不怕

批評、肯與行政長官同心同德建設好特區的優秀人才，與原有建制內的精英

匯聚，組成方向明確、理念清晰的領導班子，建立權責分明和高效有為的管

治架構，在未來數年輔助行政長官調查研究、制訂政策、面對大眾和承擔責

任，讓特區政府更能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推動產業轉型，突破經濟困境，

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增添市民對香港前景的信心。從這個角度來說，問責

制最重要的特點，便是進一步體現“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問責制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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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港人的根本利益，對特區的繁榮穩定和長治久安，乃至政治文化的進步，

也有積極的意義。

行政體制的改革，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須周密部署，穩步實施。要

確保改革能達到預期的目標，社會各階層和各方面也應該共同努力。香港中

華總商會對問責制這個新事物所持的態度，是樂觀其成，全力支持。最近有

不少會員參與討論，出謀獻策，提出了“選賢與能”、“掌握民意”、“精

簡政府架構”、“提高施政效率”、“加強政策研究”、“增進公務員向心

力”、“鼓勵媒體與政黨發表建設性的意見”、“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等建

議。我相信這些建議對問責制的推行，將會起促進的作用。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有道是“法因時而變”，又謂“窮則變，變則通”，

古今中外，管治者推行大大小小的變法改革，不知凡幾，這些或在政治體制，

或在法制，或在管治模式的變革，有成功的，有失敗的。回望人類的歷史長

河，改革是常態，是連綿不絕的。雖然有時候有所反覆，但總的來說，好的

改革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計劃推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

制”），其 眼於改善施政的動機，毋庸置疑。由政府採取主動，加強主要

官員在問責方面的承擔，從而達致更好的官民合作互動，此一舉措，應該予

以支持和肯定。

香港回歸時，為了平穩過渡，特區政府全盤接收了港英遺留下來的制度

和管治模式，事實證明，這種巨細無遺、照單全收、依樣葫蘆的做法，在面

對新的形勢，新的管治理念，並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為此之故，董先生在

落實《基本法》的前提下，在其第二任任期內，推行他認為可以更好實踐其

管治理念，提高施政質素的改革，是符合“法因時而變”，“窮則變，變則

通”的原則。

問責制並非即興之作，也不可能是取悅民眾的公關技倆，我相信確實是

以董先生為首的領導班子，在經歷多年的鹹苦，總結經驗後，銳意變革圖強

的做法。問責制的目標是鮮明的，其在具體的安排或在某些範疇上，容或有

不足之處，不過，應無損新制度整體的可取性。況且，天下間根本不存在盡

善盡美的制度，更不用說一項還未付諸實行的建議。中國搞開放改革，也是

邊搞邊調整，鄧小平先生亦說過，要“摸 石頭過河”，這是實事求是，穩

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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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女士，我認為大家對問責制應抱持寬容積極的態度，協助催生有關

的變革，靜觀其效，樂觀其成，並在實踐中履行監察的責任，使其變得更為

完善。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何鍾泰議員：主席女士，從過往四年多的經驗看來，現行本港的政府架構，

已經追不上本港社會的需要。特區政府的局長既要負責制訂政策，又要負責

執行這些政策。這些高級公務員亦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其中，包括要向本

會及市民大眾推銷有關的政策，並不能貫徹公務員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的原

則，實在有改革的必要。

代理主席周梁淑怡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S DEPUTY, MRS SELINA CHOW, took the Chair.

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正好能夠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將政治問

責和推行政策兩方面分開，以維持公務員的政治中立。該制度除有助增加主

要官員的問責性；亦可以使政策的推行更有效率。

在問責制下，行政長官將會擔當關鍵的角色。行政長官如能執行一個強

勢的領導，將可避免過往政府在決策上的“議而不決，決而不行”陋習。

另一方面，主要官員的人選對問責制的推行將起決定性的影響。主要官

員必須具備敏銳的政治觸覺及技巧，以爭取市民大眾、傳媒及本會對政府政

策的支持。因此，人選也必須在性格及經驗上具有合適的條件。此外，一些

涉及與內地合作政策範疇的主要官員，也必須對內地有一定的瞭解，並願意

加強兩地的聯繫。過往，部分官員在兩地發展合作上顯得並不積極，希望將

來有關的官員能夠作出改善。

對於主要官員所掌管的政策範疇，一些論者並不同意政府建議。他們所

提出的一些擔憂是可以理解的，不過，本人認為最重要就是政府在各個主要

官員的權責及政策範疇必須清楚界定，減少主要官員之間可能出現的矛盾。

然而，本人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作為“政治任命”問責局長的安排卻有

不同的意見，該職位若由一位常任的長俸編制的公務員出任較為合適。公務

員事務局所處理的事務，主要涉及政府內部的人事問題，包括聘用及服務條

件、可享受的福利等，並非直接與市民有關。按照政府的計劃，問責制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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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將負起兩項職責：(一 )公務員的政策；及 (二 )公務員的管

理。不過，有關官員在執行職務時，可能會遇到極大的困難。

正如本人在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會議

上，曾向政府官員提出以下疑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考慮到公務員的意

見，就某項影響公務員的政策向行政會議作出建議，例如大量減薪或削減福

利，又或大幅裁減公務員數目，如果行政會議沒有接受其反對意見而採納了

不為公務員所接受的決定，並引起公務員的極度不滿，雖然公務員事務局局

長已經向行政會議作出適當的建議，但由於他轄下的政策範疇出現問題，他

是否因此要負起政治責任？

此外，由於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公務員亦可能以為該位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並沒有照顧到他們的利益，沒有在行政會議表達公務員的強烈意見，堅

持執行一些對他們不利的政策。在這情況下，這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在其

“政治任命”期滿後，甚至在他要負起政治責任的時候，在公務員普遍的敵

視下，他是否能夠返回到公務員隊伍？至今，本人仍未得到政府就這兩個疑

問作出令人滿意的回應。

代理主席，雖然本人並不同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作為“政治任命”問責

局長的安排，但從整體來說，本人是支持問責制的建議。本人謹此陳辭。謝

謝。

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張文光議員：代理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主要官員問責制（“問

責制”）的致命傷，是缺乏民主基礎。行政長官董建華是 800 人的小圈子選

舉產生的，缺乏巿民認受性，是民主的先天不足。此外，問責制的政治方向，

是行政長官中央集權，將權力集於一身，委任“理念一致”的人做局長，向

自己而不是向立法會問責。這是專權的制度，與民主政治南轅北轍。因此，

民主黨對政府的議案作出原則性的修正，要求問責制，建基於普選的民主制

度，並向民選的立法會問責。

回歸 5 年，董建華治港無方，巿民怨聲載道。左派的一些輿論，將董建

華的失誤歸咎於高官的不合作。問責制，就是政治權力轉移，換人換血換局

長。這樣重大的政治體制變革，並沒有以立法的方式進行，只透過《釋義及

通則條例》，以決議案的形式，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在保皇黨護航下，強行

在 7 月 1 日前通過，為董建華連任、江澤民訪港沖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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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時間倉卒，問責制漏洞百出，決議案粗疏草率，令人不忍卒睹。我

特別要指出當中的十大缺點和隱憂：

第一，行政會議出現重大質變。過去，行政會議成員，由社會人士為主

體。問責制令官員人數大幅增加，由 3 人升至 14 人，升幅接近五倍。行政

會議的性質，也由傳統的諮詢體制，變成接近官員內閣制。官員是行政長官

下屬，聽命於行政長官，難以集體提出相反的意見，更難以履行《基本法》

第五十六條“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

錄在案”的規定，變相取消了行政會議輕微地制衡行政長官的最後板斧，讓

《基本法》第五十六條的行政會議功能名存實亡。

第二，公務員政治中立已成為神話。過去，政府經常標榜公務員的政治

中立。然而，在問責制下，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也是問責官員，政治毫不中立。

在行政會議中，他究竟代表公務員，還是代表社會大眾，制訂公務員政策呢？

他是否能“向政府清楚表達公務員的利益和關注”，並維護公務員的政治中

立呢？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出任問責官員，成為政治雙面人，只能兩面不討

好，得不到公務員的信任，更難以維持政治中立的神話。

第三，常任秘書長毫不政治中立。常任秘書長是公務員，理應政治中立。

然而，將來常任秘書長的工作，包括“介紹政策，為政策辯解，爭取公眾和

立法會的支持，回應立法會質詢，提出法案，參與議案辯論”，與問責官員

毫無分別。在巿民眼裏，政策制訂者和政策發言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難為中立定分界。所謂政治中立，究竟是早已消失的神話，還是自欺欺人的

謊言？究竟謊言多說 10 次，是否便會變成為神話呢？

第四，司長和局長權力混淆不清。問責官員理應有權有責，直接向行政

長官負責。然而，問責制匆匆上馬，倉卒草率，沒有同時轉移司長與局長之

間的權力。當前，涉及政務司司長權力的法例，有 120 條與各政策局有關，

涉及財政司司長的法例更接近 500 條，均沒有在問責制權力轉移過程中得到

處理。因此，司長仍然有權取代問責局長，行使各項指示、命令、批准、調

查、上訴、通知、提供證據和獲得呈請等權力。如果司長局長權責不清，如

何問責，誰來負責呢？

第五，部門分拆重組如亂點鴛鴦譜。問責制匆匆上馬，部門重組更未經

深思熟慮，至今仍然在更改。先前，環境、食物、醫療、 生的四併方案，

讓新的局長管理近三分之一的政府資源，是超人式合併。讓勞工事務合併經

濟事務或先前的工商事務合併，是商業式的合併。讓環境歸入運輸工務範

疇，塱原事件成為絕響，是鯨吞式合併。讓公務員事務局成為問責部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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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立的再拆骨。讓政務司司長成為無兵司令，是分權政治的新拆骨。無

論是拆骨還是合併，無論今天如何重新組合，都是商人主導下的盲婚啞嫁，

是官員辦公室的亂點鴛鴦，暴露出問責制的糊塗混帳。

第六，局署合併有可能變成集體裁員。局署合併不單止在秘書長和署

長、首長級官員之間出現人事重組，更可以導致基層的收縮裁員。當前，政

府和公務員的關係極為緊張，矛盾一觸即發。公務員既要面對薪級檢討、資

源增值、編制收縮的沖擊，再加上局署合併帶來的重組與裁員，“山雨欲來

風滿樓，更能消幾番風雨”，公務員就像一件不斷修改的西裝，剪裁得肢離

破碎。董建華連任不過 5 年，用一半時間來重組政府，用大量精力來磨合人

事，而不能集中精力於改善經濟和失業問題，是政治上選擇錯誤。

第七，憲制慣例仍是空中樓閣。問責制缺乏民主基礎，是先天不足；缺

乏憲制慣例，是後天失調。現時的問責官員，猶如空降部長，上任前無須到

立法會接受質詢，離任時不一定要解釋理由，只須給 1 個月的通知。在任期

間，即使出現重大的政治失誤和嚴重的操守問題，立法會通過不信任議案，

行政長官也不一定要他下台。一個缺乏民主基礎的問責制，一個不受民意制

衡的問責局長，只會將“問責”變成諷刺，有名無實，誤導巿民。

第八，商界壟斷權力的政府黨。特區政府本來已是商界做莊， 800 人的

選舉團，工商金融界佔主導地位，勞工和基層早已淪為花瓶。過去的高官來

自公務員，還能勉力平衡社會的階級利益。然而，問責制的設計，包括出入

自由的“旋轉門”局長制，都刻意向商界大開綠燈，彷彿商界就是全世界，

商界一出，誰與爭鋒？商界從來批評，基層愛吃免費午餐，然而，問責制卻

讓商界精英，無須選舉而執政，無須組黨而成政府黨，無須出汗而吃政治免

費大餐，為日後的階級衝突埋下伏線。

第九，官商勾結的利益衝突。香港商人大多是正直的人，不過即使是商

人政府仍然要嚴防官商勾結、化公為私，尤其要防止官員離任後，利用自己

制訂或掌握的資訊，包括影響巨大的財經和土地資訊，轉化為私人的利益。

當前，問責制設計的離任受聘委員會，對離任官員受聘私人機構，甚至可能

有明顯利益衝突的機構，也只有公開建議之責，而無禁止受聘之權，委員會

成為最典型的無牙老虎。特區政府在防止利益衝突的清廉政治中，應該是公

眾利益的捍 者，而不是商界高官的大後台，設計一個引人犯罪的制度，等

如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讓貪污的魔鬼飛出來為禍特區。

第十，現代社會的宮廷政治。向人民問責，是現代政府的責任，不過，

特區政府卻反其道而行，變成向董建華問責，將民主政治變成宮廷政治，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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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設計了一個“三不像”的職位：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這個職位是政治

任命，出席行政會議，不須政治中立，不是問責官員，不是公務員，卻擁有

不受制約的權力：只要按照行政長官的指示，跟進有關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工

作，向行政長官負責。這個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搖身一變，變成了行政長

官的欽差大臣和傳話人，變成了一個高級的路祥安，可以狐假虎威，行走江

湖，海闊天空。路祥安前車可鑒，港大醜聞記憶猶新，絕不能讓宮廷政治的

幽靈，迴盪下亞里畢道的天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絕不能私下代行政長

官傳話，指點江山，不受制約。

代理主席，我日前形容問責制有如一碟香港政治炒飯。這碟炒飯還有下

文：沒有民主，是無米飯。沒有問責，是無料飯。亂點鴛鴦，是“炒 飯”。

匆匆上馬，是生米飯。行政長官董建華是問責制的大廚，炒出一碟“四不像”

的香港政治炒飯，卻無須問責，無須“炒魷”，還可連任。這就是特區問責

制的最佳寫照，讓人欲哭無淚，欲語無言，欲救無門。

代理主席，民主黨對董建華的問責制，提出有力而實質的批評，絕非簡

單地為反對而反對，而是有理有據的，因為我們的修正案是在問責制之上，

增加了民主和問責的前提。民主就是普選的政治制度，問責就是向民選的立

法會負責，這是問責制成功的基礎，也是我們與董建華和民建聯最大的分

歧。今天，我們的修正案將會失敗，不過，我們的修正案將如黑白分明的歷

史，如滔滔不絕的潮流，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經得起時代的挑戰。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李柱銘議員的修正案。

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梁耀忠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落實以民主普選為基礎，並向立法會問

責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

代理主席，在討論行政長官董建華提出的問責制前，我想與大家回顧八

十多年前中國的一段憲政的黑暗歷史。1913 年，袁世凱不甘自己只是一個民

國的臨時大總統，於是四出收買各政黨人士及議會議員，支持其成為正式大

總統，開始其復辟帝制的第一步。

袁世凱當選後，藉口當時的憲法，即《臨時約法》，對總統的工作束縛

太大，對施政造成困難，遂要求修改《臨時約法》，希望進一步集權。不過，

由於建議受到國會的阻力，袁世凱於是停止國會的運作，成立中央政治會

議，修改《臨時約法》，徹底廢除限制總統權力的條款，賦予總統至高無上

的權力。這項修訂從討論至通過僅僅是 40 天，於 1914 年 5 月 1 日正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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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內容主要是建立總統集權制度，取消內閣總理，改為以大總統為行政

首長。

袁世凱集大權於一身後，更貪得無厭，要求進一步集權，遂於 1915 年

11 月建立君主立憲制度，即位成為皇帝。

也許大家會覺得這段歷史似曾相識，不錯，今天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特

區”）正在經歷八十多年前中國憲政的黑暗歷程。董先生提出的問責制，不

論在制訂過程及內容方面，都顯示其專制、獨裁的一面，與袁世凱同出一轍。

董先生今天就是要重蹈中國歷史的覆轍，將香港帶進黑暗政治的深淵。

代理主席，問責制不單止在制訂過程已貫徹了董先生獨裁及以我為主的

特性，董先生在未公布建議之前，已設下 7 月 1 日實施的最後限期，於是，

董先生 4 月 17 日在立法會公布建議後，卻要求我們在 6 月 19 日通過有關的

決議案。一個對香港未來政制有深遠影響的改革，審議的時間前後只有 64

天，也許我們要慶幸董先生比袁世凱慷慨，多給 14 天。不過，我想問：兩

個月的時間是否足夠呢？記得以往，當我們提出任何政制改革的建議時，政

府官員都表示從長計議，慢慢討論，甚至當我們談到 2003 年區議會選舉時，

政府亦表示時間不足，無法進行任何改革。因此，我想問：為何問責制卻可

以急就章，匆匆“上馬”呢？我相信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是董先生的“聖

旨”，官員一定要聽命，而巿民不能有反對聲音。

董先生的做法比殖民地政府還要封閉。97 前任何重大變革，都會出版綠

皮書及白皮書徵詢民意，雖然政府最後接受的可能不多，但最少可以在社會

上形成討論。然而，今天董先生卻喜歡黑箱作業，三數個人把門關上便可“搞

掂”一切，即使是一些直接受影響的官員亦是較巿民早一兩天才知道有關內

容，這種做法不單止不民主，更是對官員、下屬極大的不尊重。一個領導人

專制獨裁至如此地步，試問香港的未來哪裏還有希望？

我們相信任何改革如果未經民主過程，未經巿民討論，所謂改革只會是

少數參與者的利益分配過程，而不會是以巿民的福祉為依歸，也不會為整個

社會帶來希望。我相信這樣的制度最終亦將會受到巿民唾棄。

董先生推出問責制，正如袁世凱要進一步增加總統權力一樣，都是以現

時制度“阻頭阻勢”，妨礙施政為藉口，實際上，是想加大本身的權力，進

一步集權。董先生眼中的兩大阻力，一是立法會，二是殖民地遺留下的公務

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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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立法會，政府一直強調在立法會有權無票，影響政策落實推行，於

是希望利用部長制來改善這方面的情況，委任議會內親政府政黨的同事出任

行政會議成員（甚至部長）也不為奇，參與決策，以保證政府的政策能夠在

立法會得到順利通過。事實上，問責制只是使現時政府與部分政黨的關係更

為密切。其實，在目前制度下，政府的決策已經常吸納個別親政府政黨的意

見，而親政府的政黨即使開始時反對政府的建議，“到時到候”又會自動

“轉 ”支持政府。最近，公務員減薪又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大家是看到的。

因此，所謂吸納政黨入政府，只是令支持政府的力量更明顯，可以更肆無忌

憚地不作討論，說要通過的便要通過。

因此，部分同事期望確立問責制，可以引入類似其他民主國家行之有效

的民主制度，政府當局向民選議會負責，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例如，我們

要求在立法會通過對某官員的不信任議案後，該官員便須即時下台。然而，

董先生的回覆表示會考慮多項意見，才決定是否撤換這個職位。最後，他有

否撤換職位，都是由他決定，所以我們要看看實際上如何進行監察。事實上，

在目前不民主的政制下，立法會內的強而有力的保皇力量，加上《基本法》

所訂，按獲選方式分組進行表決的限制，議員提出的不信任議案而想通過，

可謂難上加難。然而，政府仍要處處設限，架空立法會。董先生集權於一身

的所作所為，可能只是比袁世凱停止國會運作的做法好一點。怎樣好一點

呢？就是袁世凱要停止國會運作；幸而今天這個立法會沒有讓行政長官停止

我們運作，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此外，董先生過去 5 年領導無方，導致管治不善而歸咎於殖民地留下的

公務員系統不合作。這種說法實在使很多公務員表示不滿。無論如何，行政

長官仍然堅定要改變這制度，把過往公務員以廉潔、忠誠見稱的形象完全抹

掉。

代理主席，無論司長、局長將來可能會由非公務員出任，只向董先生問

責，在這情況下，他們沒有公務員制度的保護，其晉陞、留任盡由董先生一

人決定，問責高官要提出忠誠的意見，我相信亦會有所避忌，恐怕背上阻礙

施政的罪名，被行政長官懲罰。過往公務員以中立角色，就巿民的最大利益

提出忠誠意見的傳統，將會淪為搏取董先生好感，對董先生唯命是從，這樣

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有甚麼好處呢？我擔心那必定會發展成未來的噩夢。

問責制破壞了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原則，其影響不但是政策的質素，更重

要的是一些必須公正、中立的範疇亦受到影響。其中，小組委員會會議上便

提過有關律政司司長應否是問責官員的問題，我們擔心律政司司長假如作為

問責官員，便不能公平公正地決定對某人提出檢控，其決定會受到政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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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或董先生的影響等。因此，我認為律政司司長應按現時做法，不列入問

責官員名單內。也許有人認為在現有制度下也出現了“胡仙事件”，不過，

巿民要問，我們是否希望類似事件不斷發生，而新制度正正令我們有此擔

心，這種情況會不斷發生。

除律政司司長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亦是另一個引起關注的問題，公務

員事務局局長負責公務員的陞遷、評核等工作，須有一定的中立性，假如被

納入問責制局長之列，在處理陞遷安排時，加入更多政治及其他因素，將間

接威脅公務員的中立性，破壞原來選賢予能的制度優點。

事實上，公務員的中立問題，不單止是以上提過的兩個職位，局長以下

官員日後的角色及政治責任為何？政府仍然未有明確的答案。這些問題，不

單止令立法會內質疑問責制的同事有此擔心，即使是一些支持問責制的社會

人士亦提出同樣疑問，我覺得政府必須盡快給我們作交代。

代理主席，正如我在開始發言時指出，閉門造車，沒有經過民主討論的

所謂改革，只會淪為既定者“分豬肉”的過程，這點在 3 司 11 局的組成上

最為明顯。曾蔭權司長剛才說應我們的要求將有關勞工的部分從教育統籌局

抽出，與經濟發展結合；即是說，日後所謂勞工事務只會是配合經濟發展的

需要，而至於勞工權益等問題自然被放在次要位置。這種安排，可以想像得

到，是為了討好工商界而設，完全合乎董先生商人治港、不顧民生的施政策

略。

事實上，日後上至司長、局長的委任，下至各個諮詢委員會的組成，“益

自己友”的做法必定比現時過分和嚴重，因為董先生獨攬大權，立法會的監

察權被架空，局長不再是公務員，與社會人士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自然

會委任親信到各個委員會，建立本身的勢力。令人擔心的是，這種裙帶關係

勢將加劇特區政治的腐化。

代理主席，董先生要搞專制獨裁，要效法八十多年前袁世凱，集權於一

身，議案今天在保皇黨的大力支持下，肯定得到通過。不過，我請董先生及

他的同路人不要沾沾自喜，因為歷史告訴我們，不民主、不得民心的政權，

只有徒具權威的軀殼，而沒有實質的支持，必定遭到人民的唾棄。袁世凱只

做了 83 天皇帝便被推翻，而當時被收買的政客，最後亦覺悟前非，希望各

位同事汲取歷史的教訓。只有民主的制度，得到人民認受，才能夠長治久安。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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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田北俊議員：代理主席，回歸前，在港英的年代，香港一直是由英國管治，

方式是委派一位人員出任總督，加上香港的管治班子的輔助。當然，在管治

班子裏，行政局的成員中有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士，但主要的官員仍是由公務

員出任，這模式已運作了百多年。

回歸後，在《基本法》的制定下，出現了“一國兩制”這概念，這概念

是全世界也沒有的。奉行社會主義的中國、由共產黨執政的中央政府，跟香

港這個多年來奉行資本主義的社會，如何能令香港的管治可行呢？是否按照

以往的運作，完全不予修改，便可辦到？或應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實行部

長制來進行管治呢？自由黨前主席李鵬飛先生在 97 至 98 年一直倡議這概

念。當然，無論是採用部長制這個名稱抑或甚麼其他名稱，其實，最重要的

概念在於主要官員必須問責。主要官員，當然不是指 18 萬公務員中的低級

或中級人員，那些人員自然是要聽從上級的決定來執行政策的。

回歸後數年來，我們的主要官員便是現時的局長，他們夾縫在局與署之

間，實在是很難做的。他們既是公務員，又是政策制訂者，如果政策出了問

題，他們是否應自行辭職，抑或應被行政長官辭退而不致令公務員的整體士

氣受影響，或他們應負起我們一直談論的集體責任呢？自由黨覺得，董先生

其實已談論這項改革數年了，特別是他於去年發表施政報告時，更提及要實

施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當然，很多同事都以為那次只是說說罷

了，不可作準的，政府近兩月才真真正正達成具體意見，準備予以實行。

然而，我們也要面對現實。如果行政長官早點建議實行問責制，在他競

選連任第二屆行政長官的過程中，便會被人問到：一定會是你當選的嗎？你

怎知道一定是你當選？你提出了那麼多建議，如果另外有人當選後他不支持

問責制，屆時又如何呢？因此，儘管行政長官早存有這概念，也要等待整個

行政長官選舉在 2、 3 月間完畢後，才提出這項建議。

李柱銘議員覺得主要官員在任命方面有問題，認為這制度可會令行政長

官變成獨裁者，因為獲行政長官任命的主要官員全部都會聽從他的“一言

堂”。以我之見，全世界的國家，無論其總統或首相是如何產生，也會有內

閣的，而內閣成員全部均由他自己委任。如果他在選舉中勝出（當然，李柱

銘議員說最重要的是這點，我稍後會再作分析），或他所屬的政黨在選舉中

勝出，他便會安排其政黨內的主要人員出任主要官員，人數不足的話，便會

組成一個聯合政府，讓其他支持他的人出任成員。這個班子當然是“同聲同

氣”的，而統治的理念也會相同。以此作比喻，“治港班子”當然也要以同

一概念和模式來運作，否則，是絕對不行的。香港這樣做，也並沒有跟別的

地方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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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光議員剛才說了很多有關施行此制度會否令商界吃免費政治午餐

的言論，如果真有此事，董先生所委任的 11 位問責的主要官員應該全部是

商界人士，但依我看來，現時的情況又似乎並非如此。很多商界人士認為主

要官員不好做，這未必跟三百多萬元年薪是否將他們現時的收入扣減了一大

截有關，而是關乎其他很多的問題，即有關“難入難出、易入易出”的說法，

我隨後會就此再作分析。

事實上，在問責制的實施下，可能會有數位商界人士出任主要官員，我

相信市民大眾也會認同他們是應出任這些職位的。我絕對不認為這些工商界

人士會出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民政事務局局長、政制事務局局長，甚至有

關社會福利事務那方面的局長。如果他們要出任的，應跟經濟發展，例如工

商、經濟或財經等方面有關。如果這些局的局長是由工商界人士出任，他們

真的可以看通香港未來數年的經濟發展，又或國際上的經濟發展會向哪方面

走，而憑 這些資料，他們真的可以製造多點就業機會，我相信大眾市民對

此做法是會支持的。我不認為有哪位工商界人士會有興趣出任不屬於他專

長、不認識，或不感興趣的局的局長。因此，我覺得大家對此制度應持的概

念是，讓最適合的人選出任問責職位，而不應將人選分化為屬於商界、學術

界，又或是非工商或非學術界，例如勞工界等。

此外，我想談的是有關政制事務局孫局長剛才提及的多項目標。他提及

的第三項目標是，吸納社會上最優秀和最合適的人才出任主要官員。就這方

面，自由黨跟其他很多黨派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現時各界的看法包括讓人選

“易入易出”，或倒過來令他們“難入難出”。我們覺得如果讓他們“易入

易出”，可以在社會上吸納較多精英替政府工作，那些精英不一定是來自商

界，可以來自學術界或民主派的人士。

我覺得能產生利益衝突的最主要不在於時間，不在於離任後 1 年或 3 個

月。那麼，最主要的利益衝突究竟是甚麼？我們且看看香港現時有多少個政

策範疇，我不認為有甚麼資料或情況是機密或敏感到令有關的主要官員在離

任時會引致很大的利益衝突的。舉例來說，如果某主要官員主管房屋或房地

產時實施停售居屋的政策，誰知道在他離任後，接任的該位局長不會立即出

售 2 萬個居屋單位？離任的主要官員即使知道這些資料又有甚麼用呢？又例

如出任有關經濟事務的主要官員對銀行作出了監管，他也不能排除日後新任

局長的做法跟他所做的完全不同的可能性。我反而要問他知道的資料是否沒

有時間性呢？我覺得未必沒有。

我覺得最大可能出現利益衝突的情況，是該位離任的主要官員是否對其

日後參與的商界企業存有很大的價值？其中一個特別敏感的課題便是，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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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會否終有一天脫 ？政府的政策有否訂定聯繫匯率會在甚麼情況下，例

如當儲備下跌至多少、失業率上升至多少、經濟增長至多少，才有可能脫 ？

脫 一旦發生，當中有人自然便會有利可圖，這情況絕對不是離任後 1 年的

冷結期可以解決的，因為脫 的事可能會在 5 年或 10 年後才發生。因此，

我反而認為政府應考慮處理的，是資料應不應該被運用的問題，就是說，不

管經過了多少年，一旦發生類似上述的事件時，也規定離任主要官員不能運

用這些資料來拋空港元或購買港元。我覺得政府應再考慮一下時間上的限

制，例如離任的那 1 年並不是主要的，反而離任的主要官員知道些甚麼，以

及他可不可以運用所知的資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可以將離任 1 年的冷結

期縮短一些，我相信願意參加問責制的人士會多一些，這樣最少也可給政府

多一些的選擇。

代理主席，我想再談一談的，是有關政府提到這些主要官員屆時的管治

理念應如何。有很多同事說，政府的這項構思仍屬空談，我也認為是的，現

時只是空談；主要官員上任後能否真的改善現時的施政、能否改善行政會議

跟立法會的關係、能否改善政府跟市民的溝通，在現時來說，均屬未知之數，

所以也可說只是空談。但是，自由黨覺得，政府既然真的想落實問責制，如

果我們支持政府這樣做，不管政府能否做得成功，最少我們也會知道；如果

我們不支持政府這樣做，便真的只會讓這制度落得空談的地步。

當然，我們很希望問責制實施後，那些主要官員真的會到各地區跟市民

詳細解釋其政策範疇、社會現時發生的問題、他們的構思、想推出甚麼新思

維，以及如何實行各項構思等。如果主要官員真的能做到這點的話，我覺得

也不應招致代表任何界別的立法會議員的妒忌。他們既然可接收民意，議員

也是代表民意的，他們所做的是好事，議員應當予以支持，何須爭風呷醋呢？

反過來說，他們這樣做，還可能令我們少做一點，省一點力。除非有關的主

要官員不再出任這麼好的官職，轉而跟我們競爭下一屆的議員席位。我相信

主要官員不會這樣的，因為議員每月的薪酬只有 6 萬元，年薪也只有七八十

萬元，主要官員的年薪則高達 370 萬元，他們沒有理由倒過來這樣做的。因

此，無論主要官員做到如何出色，如何得到市民的支持，我們也無須擔心他

們會來搶議員的席位的。我覺得無論如何我們也應盡量支持政府作出此項嘗

試，政府試得越成功，我們反而越容易進行我們的工作。況且，政府也明白，

議員最看重的、最害怕的便是民意，如果民意支持政府所實行的政策，議員

怎會加以否決？因此，屆時行政立法的關係一定會得以改善。

代理主席，世事當然沒有十全十美的，就政府今天的新建議而言，自由

黨最初也認為設立 11 個局是過多的，不過，政府的看法是，如果現時開始

實施此制度的話，他們想暫時先設 11 個局。這 11 個局包括了公務員事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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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長，至於其餘那 10 個局會如何分配，哪些局會合併，哪個局不合併，仍

然是議論紛紛的。當然，我覺得無論如何合併與否，當中仍可能出現問題的。

政府聽過議會、議員和市民的多方意見後，現時便說要將環境政策範疇跟運

輸、工務等政策範疇合併，我們對此是支持的，因為自由黨曾經提出過這建議。

此外，有些建議是我們當初沒有強烈意見的，就是政府現時所決定實行

的，將工商政策範疇和人力資源政策範疇分開，然後讓人力資源政策範疇合

併經濟政策範疇，我們聽過剛才的解釋後，也接受了這做法。如果讓人力資

源政策範疇獨立的話（這是另一種說法），又或再讓環境政策範疇獨立的話，

我們擔心可能要將 11 個局加至 13 個局，在這種情況的運作下，即讓行政長

官加 3 司 11 局的模式變為 3 司 13 局的話，便更難作出決策了。

政務司司長剛才提及將人力資源政策範疇與經濟發展範疇合併，我覺得

也是可行的，因為現時的經濟發展，跟以往的工商（即工業和商業）方面的

人力需求，可能不太配合。無論就製造業、貿易而言，多年來，工商業對人

力的需求已很清楚了，“打工仔”、商界、政府都知道，現時仍然有擴充潛

力的，是在經濟局的範疇，例如代理主席出任主席的旅遊業內、物流、機場

或貨櫃碼頭方面，其實，該範疇內有新的就業機會和新的經濟發展潛力，如

果將人力資源政策列入該範疇，是大有可為的。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這新

任的局長能否令就業機會增加，我們不應經常執拗於經濟範疇能否跟人力資

源範疇合併，以及將但凡與勞資爭拗有關的問題全部都撥歸工商界，一切以

經濟發展為主，而忽略了人力或勞工方面的需求。我相信新任的局長是可以

平衡各方利益的。

至於將工商範疇與資訊科技範疇合併，也是合理的，我們舊有的、傳統

的工業和貿易，現時很多也依賴科技來運作，如果可以與資訊科技範疇合

併，便可能令傳統工業得以改善，甚至可促進其改革。

最後，我也同意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真的很難做，因為在某程度上，他要

維護公務員多年來的信念，但如果要維護那些信念，公務員的改革又如何進

行呢？希望這位局長真的要多花心思了。

至於局和署的合併，自由黨覺得現時仍要進行精簡人手的，其中一個理

由是，香港每年 70%的政府支出，都花在公務員和資助機構員工的薪酬和福

利上。不過，要進行這事當然一定要小心處理，不可以太急進，而引致公務

員太多的不滿。

代理主席，自由黨是支持原議案的。謝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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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 MARGARET NG: Madam Deputy, under Article 64 of the Basic Law,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must
abide by law and be accountable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 should, of
course, support any change to the existing system which would make the
Government more accountable to this Council.  However, the proposed
accountability system is not such a system.  Rather, it aims at creating a class of
officials who are answerable only to the Chief Executive.  Thi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rticle 64 at all.

So what reasons are there for us to support the new system?  It is argued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must be allowed to choose his own team, and his choic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civil servants.  He should be able to choose also from
outside the Civil Service.  This is reasonable.  However, he already has that
option.  He also already has the option to offer them employment on contract
rather than pensionable terms.  Last year, in a discussion of the Panel on
Constitutional Affairs, I suggested that the contract may include a term which
allows the Chief Executive to require an official to resign, if a vote of no
confidence against him is passed in this Council.  That would be compatible
with Article 64.  Unfortunately, my suggestion was ignored.

What distinguishes the system now proposed appears to be: (1)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named are "political appointees", chosen by the Chief
Executive on political grounds; (2) they are not civil servants themselves, but a
superior class above civil servants; they take over the statutory functions and
powers of civil servants, although they may not have any mandate or
qualification other than the fact that they are trus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3) they are to be paid much higher salaries worked out with reference to top
executive pay in the private sector.  This is said to be necessary to attract good
people.  It is also said to be well worth it, because the new recruits will bring
with them new management skills and expertise, which will improve efficiency
and help save the economy.

Well, we will soon see what kind of people are appointed under the new
system.  But none of the above features should prevent these principal officials
from being accountable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t is argued that under the
Basic Law, executive power is conferred on the Chief Executive alone, and he
alone is accountable to the legislature.  I do not agree with that.  Executive
powers conferred on the Chief Executive as head of the SAR Governmen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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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rcised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under the law.  These officials can and should
be accountable to the legislature for the exercise of their power.  It is simply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no intention of making them more accountable to the
legislature, and this makes it difficult for me to support the proposed system.

Madam Deputy,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hide from us that the
proposed system introduces radical changes.  Many Members have strongly and
repeatedly protested that for such radical changes, far too little time has been
allowed for consultation and deliberation.  In the almost surreal intensive
probing of the last six weeks, it has been made plain for all to see that the
Administration is just not ready.  Many major issues have not been thought
through.  Hasty decisions are made and only the most sketchy answers are
available for very serious questions.  The outcome of this motion debate must
be evaluated on that basis.

The most fundamental issue that we have to consider i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proposed system.  The Administration insists that it is
constitutional, on the basis of a very broad and liberal reading of the Basic Law,
and that what is not expressly prohibited is allowed.  I am not sure that this is
the right approach.  But if this is the approach adopted for the proposed system,
then the same approach must apply when we come to proposing measures of
democratization, for example, in devising conventions to make principal officials
more accountable to the legislature.  But even on the broad approach, I find
certain proposals of the new system incompatible with the Basic Law.

The most obvious point is the role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Article 55
of the Basic Law does not indeed specify the number or proportion of Members
to be appointed from each category of principal official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Members and public figures.  But it has never been in doubt that the Executive
Council should have a fair number or proportion of Members who come from
different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 and should operate with a measure of
independence.  Otherwise, provisions such as those under Article 50
(dissolution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nd Article 56 (overriding the majority
opinion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on important policy decisions) would be almost
nonsensical.

Once the Executive Council is composed almost entirely of principal
officials, present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 Council under our statutes will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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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ly distorted.  For example, an appeal to the Chief Executive-in-Council
will lose its meaning.  More serious still is the rule-making power of the Chief
Executive-in-Council, where it works to inject a measure of objectivity and
outside look, but in future, this safeguard will be gone.

Another issue is the role of the Civil Service as provided in Articles 99 to
104 of the Basic Law.  In particular, Article 103 provides that "public servants"
shall continue to be appointed and promot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qualifications,
experience and ability" and the "previous system of recruitment, employment,
assessment, discipline,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for the public service" shall be
maintained.  This leaves no room for political appointees whose essential
qualifications are that they share the political outlook of the Chief Executive and,
of course, are appointed by the Central People's Authorities.

While I fully accept that a constitutional document should facilitate and not
preclude development, we are duty-bound to have regard to the letter and spirit
of the Basic Law.  My further objection is that even if compatible with the Basic
Law, where radical changes are being made to the existing system, primary
legislation is absolutely necessary.  The new class of politically appointed
"public servants" should be established by law, just as the equally new class of
"permanent secretaries" should be instituted by law.  Their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i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heir relationship to each other,
should be defined and safeguarded by law.  The Administration does not intend
to introduce any legislation apart from a resolution under section 54A of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Cap. 1).  This merely effects the
change of title of the Bureau Secretaries, while the substance of the change is
ignored.

My objection is not just about form, but about matters of crucial practical
importance.  Hong Kong's past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have depended to a
great extent on a stable, professional, clean and politically neutral Civil Service.
This must be preserved, or confusion, instability and even corruption will soon
set in, and the good administration of Hong Kong will be irretrievably lost.
With it, we will lose the confidence of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We would have
done a great disservice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SAR.

Even if the Administration is bent on going ahead with the proposed
system, there should at least be codes regulating the conduct of the political
appointees and preserving the values of the Civil Service, enshrined under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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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rching legislation.  The Government only agrees to a code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to the contract of each principal official.  This is not good enough.
A contract is a private document which lacks transparency.  The enforcement of
a contractual term is only by private action, not a matter for public scrutiny.
Similarly, it is not good enough to substitute a Civil Service Code enshrined by
law with a Civil Service Circular which is not readily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Moreover, the contents of both documents are still incomplete, crude and,
in other ways, unsatisfactory.  It is a matter of deep concern that with little
more than a month to go before the date set for implementation, so much is still
uncertain.  How can the requirements be amended once the contract is signed?
Or are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and permanent secretaries to be left in the dark?
How can the public be expected to have confidence in the new system?

An adequate system to deal with conflict of interest is crucial if the public
is to have any trust in the new system and in order to prevent abuse of office and
corruption.  It is necessary to require an ex-principal official to abstain from
taking up any occupation which would legitimately invite questions as to whether
he could have used his public office to further his own interests when he returns
to the private sector.  Merely to require him to seek non-binding advice from a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Chief Executive for a one-year period is absurb.
An ex-civil servant is subject to the binding decision of such a committee for
three years.  It is argued that a stringent requirement will discourage good
people.  I am not convinced.  The best people will need no persuasion to
appreciate the requirement.  A lax system will only encourage abuse, and give
the Government a bad name.

Madam Deputy, the legal profession feels very strongly that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requires the utmost protec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To make that a political appointment will damage
independence, actual and perceived.  I have asked Mr TUNG Chee-hwa in this
Chamber what advantage did he see in making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a
political appointee.  All he could say was that there was no disadvantage.
Other officials said that the Secretary will just carry on as before.  If so, then
why change?

If, in the teeth of opposition,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is to be politically
appointed, then to protect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 Secretary must at least c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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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a member of the Judicial Officers Recommendation Committee.  And to
protect the independence of criminal prosecution, an independent prosecution
service withi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must be established by legislation, so
that the power under Article 63 of the Basic Law will be exercised by a director
of criminal prosecutions, without diminishing the Secretary's accountability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for what is done.  The Administration argues that
Article 63 precludes this because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cannot "abdicate"
from his or her responsibility.  I disagree with that.  Article 63 provides that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not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shall control criminal
prosecutions free from any interference.  Many common law jurisdictions have
adopted the approach that I outlined above.

There are many other vital issues that I should like to raise, but time does
not permit.  However, I must express this overall misgiving: that the manner of
introducing the proposal and the determination that it will be implemented by 1
July, ready or not, just because Mr TUNG so commands, underlines the true
nature of the system.  This is a big step towards the rule of man and away from
the rule of law.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as Marshal McLUHAN said in
1967.  The nam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s itself a lie.  The Chief Executive
may have the best intentions for good governance, but the means does not justify
the end, and I very much fear that the means proposed today will not even
achieve the end of good governance, but rather its opposite.

Thank you, Madam Deputy.

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馮檢基議員：代理主席，政府建議在 7 月推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

制”），即坊間所說的“高官問責制”，預期將會成為香港未來政制發展，

特別是施政部分的重要分水嶺。我和民協認為，我們在考慮這項重大的建制

改革的得失時，應該務實地從現時本港由公務員集制訂政策與執行政策於一

身的制度的角度出發作出比較，以衡量彼此的優劣。事實上，在 1998 年，

民協已針對本港目前政治制度中權責不清的盲點，向行政長官及媒介倡議在

本港實行“類部長制”，行政長官可藉 吸納擁有共同政治想法的人組成內

閣來施政，而公務員則轉為政治中立的執行政策的機制，不過，行政長官當

時並沒有接受我們的建議。

在過往的英治年代，理論上香港的執政者只可以是英皇或其委派的代

表，即是政治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的殖民地總督，但在日常政府運作及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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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上，卻恆常地由熟悉本港環境與政情的政務官員掌握行政大權。他們有

制訂政策，解釋政策及執行政策的權力，成為了實質的執政者，而這種把官

僚系統政治化的做法，其實跟傳統智慧中，公務員須恪守“政治中立”信條

的模式相距甚遠。在以前的英治年代，公務員並不中立。

可是，這 政務官員卻不是由普選產生，也不是由任何形式的選舉產

生，而是基於一套封閉、幾乎是終身的編制選出的。這套行之有年的公務員

制度雖能保障政策施行時的穩定性與可預期性，卻同時導致一個龐大的政治

集團的出現，壟斷 大部分政治職位，其實，公務員為何可不經選舉而執政

呢？在回歸後，這個管治實體未能夠、也不可以迅速回應迅速多變的社會訴

求而顯得僵化。究其原因，由於現行的公務員制度完全缺乏個人承擔政治責

任的概念，其次是公務員所接受的整個訓練都並非針對不同的政治工作的處

理，例如他們未能就香港長遠發展前景制訂政策；對政治事件不敏感，更不

願意面對社會 眾，這些全部都是所有國家的政治領袖、政治決策者要發

揮、面對的，但我們的公務員卻沒有做到。過去 5 年來，我們可輕易發現

一宗又一宗施政失誤上的“無頭冤案”，政務官員即使明顯犯下決策上的錯

誤　─　他可能沒有犯法，也可能沒有犯規，但他在決策上犯錯後，在聘用合

約的保護傘下，他根本無須為政策失誤負責。剛才很多同事提及，在過去的公

營房屋“短樁”事件，立法會通過不信任房屋署署長的議案，但署長仍可在公務

員聘用合約的保護下繼續出任他的職位，盡顯這個“有權無責”制度的缺點。

另一方面，回歸後本港行政首長的產生辦法亦起了“質”的變化，先前

提及在英治時期是由宗主國委派我們的總督。現在，九七之後，行政長官則

是由選舉產生，姑勿論是由少數人選舉還是普選出來。總的來說，就不是由

一個宗主國委派過來。競逐行政長官職位的候選人都會由透過其智囊協助，

將自己的管治思想轉化成為競選政綱，藉以爭取認同，而我相信每一位當選

的行政長官，都期望能夠在任內落實政綱，無論其他人同意或不同意也好。

因此，行政長官在這樣的情況下是有需要得到一 人跟他一起拼搏，以完

成、落實和達致他的政綱，而這 人（在座也有人選）必須是一 與他有共

同理念、默契的人，無論這 人是全部從工商界或全部從基層市民中選任也

好。行政長官就是要一個與他共同進退的執政團隊來作出管治。這純粹是一

個管治的策略，是管治上、施政上的所須。其實，遲些時候他更須進一步在

立法會內組成執政聯盟，使政府無論於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中均有足夠票數

支持其政策，以建立他的政綱。我要再強調一點，這個政綱可能是我也不同

意的，但卻就是一般所謂管治集團發展的自然趨勢，美國如是，英國如是，

日本也如是。為何香港不可如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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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另一方面，行政長官的更替令政務官員出現尷尬與困局，舉

例說，若甲行政長官推行某一政策，而乙行政長官卻反對，在我們現行的以

公務員出任局長的制度下，同一位局長可能要推行正反兩面、完全矛盾的政

策。其實，這樣會令局長很尷尬，亦可能會令他失去公信力。我相信孫明揚

局長對此一定有親身的體驗了。 94 年彭督要全面直選區議員，而 97 年後行

政長官董先生則要加入委任制度。全部區議員由直選產生，當天是由孫明揚

局長鼓吹的、推動的；九七之後，委任區議員的好處卻也是由孫明揚局長出

來推銷的。大家不覺得這情況令孫明揚局長的公信力大受打擊嗎？這不是好

的施政手法，不過，我說的是施政手法，不是其中所涉的民主制度。

亞洲金融風暴開始後，擁有雙重角色而高度政治化的公務員制度逐漸受

到一連串強大的政治壓力挑戰，多項施政失誤令市民要求有關官員下台的呼

聲越來越高，次數也越來越多。我和民協認為，部長制實行與否的其中一個

關鍵，在於回歸後的公務員制度是否應該政治中立，如果他們真的是政治中

立，便不要讓他們制訂政策；如果他們真的是政治中立，便不要讓他們捲入

政治漩窩。公務員只是執行政策的行政核心，而政治與施政的工作則交由政

治人 (politician)，即包括行政長官及其拍檔負責好了。這 人　─　行政長

官與其拍檔訂出政策，所以對得出來的後果，便應該全部承擔。

雖然有意見認為，現代社會的構成漸趨複雜，職務分工亦比以往來得細

緻及專業，狹義的傳統行政概念其實未必完全適用於政務官員。另有意見認

為新制度只會削弱目前政務官員的權力，令行政長官獨攬大權，形同獨裁管

治。然而，我和民協則認為，這些論點並不足以推翻、取消、拒絕落實問責

制。

首先，關於行政長官擁有的權力，《基本法》第四十八條其實早已說明

其行政權力，如果行政長官要獨裁的話，他早已經獨裁了。情況已變成有《基

本法》，就有獨裁，想要除去這獨裁，便要推翻或修改《基本法》。行政長

官具有對公務人員的任免權。其實，他既然能委任所有公務員為局長，同樣

當然也可以獨裁。因此，我和民協會把問責制理解成一個權力轉移的過程，

在這制度下，行政長官可以委任包括非公務員在內的社會人士成為問責官

員，改變了以往大部分只委任公務員擔當司長及局長的情況，而被委任的人

將不會再有公務員的身份，縱使他以前是公務員，但他接受了這項委任之

後，便不再屬於公務員。這項“質”的改變同時亦是一個權力開放的過程，

權力只是賦予公務員，變成公務員或非公務員都可獲賦予。同時，以常任終

身制聘用的政務官員在這個制度之下，則只會擔任常務的工作。換句話說，

他不會再擁有政治權、決策權、執政權等，日後的常任秘書長將全面退出政

治工作，並以編訂政策施行程序及監督下屬執行政策為主要任務，而將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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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責官員則會擔任制訂及推銷政策的工作，我完全同意這些工作是不應該由

常任秘書長這個職位的人來做，這樣才可令公務員完全中立。從行政長官的

角度看，他是把權力分散給各司長和各部長；從公務員的角度看，他們是把

執政權力交出，交由政治人負責。

由於主要官員任期最多只有 5 年，這批背負 政治責任的官員一般會期

望施政順利，故此，在有限的時間內會力求擁有較高的政治觸覺，因此，我

們覺得民意會比以前獲得重視。雖然我們不排除將來仍可能會有無人為施政

失誤負責，又或行政長官不肯或不會撤換這些人的情況出現，但最低限度在

這情況下，我們可知道哪些人（包括行政長官）有問題。將來所得的政治回

響，一定超越“由於有公務員合約的存在，所以不能解僱他”的說法，沒有

人可以再這樣說了。問責制把同一政策歸為一位政治任命官員負責，有另一

個好處，就是不會像以往般，例如在房屋政策方面，行政會議、房屋局、房

屋委員會及房屋署都可做決定，有了這個問責制之後，我相信一定不可以、

亦不應再有政出多門、各自為政的情況了。

除此以外，我和民協亦關注到問責局長與常任秘書長的權責分工。政府

的就問責制發出的文件指出，常任秘書長的職責包括執行問責官員制訂的政

策、協助其在公開場合介紹政策及為政策護解、回應立法會質詢，以及爭取社

會各界對政策的支持等。從制度層面看，此等游說及推銷政策的政治性工作實

應完全交由政治人負責，而不應由公務員負責，以真正體現新制度中的問責精

神。我們擔心假如日後在執行政策時出現失誤，問責局長仍可以常任秘書長

有分參與，而很明顯，有分推銷政策為藉口，令常任秘書長成為代罪羔羊。

有見及此，我和民協希望政府制訂這項政策之前，可參考一下其他國家

的制度。我嘗試以日本現行的制度向政府作出建議。長遠而言，政府應設立

政治任命的副局長職位。日本現行的內閣行政系統運作模式中，有兩位副大

臣。所謂副大臣即是次官，一位是協助大臣處理推銷政策及爭取民意等政治

工作的政務次官，這亦是政治任命。另一位是負責省廳實際工作的事務次

官。政務次官與大臣同樣是“政治人”，並與內閣連成一個政治生命共同

體，而事務次官則處於官僚金字塔的頂峰，原則上對大臣意見持中立態度，

只協助主管大臣管理與監督下屬的行政工作。我們認為在同一省廳中，“政

治”“行政”並立的首腦制度對香港有一定參考價值。

代理主席，對於原議案及李柱銘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和民協均表支

持，因為我們肯定普選政制及向立法會問責的制度的確更好，更能體現問

責制的精神。我們亦覺得施政上一定要改變，改變是問責制最基本的原則，

不過，我們希望並覺得改變之後，會變得更好。我們亦知道，很多人對現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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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問責制，在細節上仍持有不同意見，我們甚至對於某些細節也是不同

意的，但方向總算正確。我相信李柱銘議員的修正案是一個理想和目標，我

更相信隨 立法會直選議員的數目和比例不斷增加，李柱銘議員所提出的修

正案遲早會成為事實。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司徒華議員：代理主席，行政長官董建華，霸王硬上弓，推行主要官員問責

制（“問責制”）。立法會研究這個問題的小組委員會，會議尚未結束，討

論還在繼續，政府今天就提出議案了。提出問責制，說出來的理由，其中有

兩點：第一，搜羅物色“理念一致”的人，擔任決策的高官；第二，現在的

政策局局長，因為是公務員，犯了錯誤，不必負政治責任；以後的決策高官，

犯了錯誤是要負上政治責任而辭職的。言下之意，過去近 5 年管治上的錯失，

完全是由於政策局局長與行政長官的“理念”不一致；因而犯了錯誤，又不

負上政治責任而死賴 不肯辭職。這樣說，對決策的局長，是公道的嗎？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THE PRESIDENT resumed the Chair.

我們且來看看，在行政長官董建華第一屆任期中，有哪些決策是最受到

非議、詬病、責難、抨擊的呢？粗略地舉出有：“八萬五”建屋計劃， 70%

市民要有自置居所；建立 13 個中心，數碼港未有公開投標，有私相授受之

嫌；不起訴胡仙、在終審法院判決後，人大釋法，違反《基本法》，破壞香

港司法獨立；母語教育政策下，教師考“基準試”，書記工友薪酬與公務員

脫 ；社會福利機構，一筆過撥款；頒發紫荊金章給 67 年暴動鬥委會主任

楊光，為 67 年暴動平反；警權擴大，宣布政府總部門前為禁區，不准集會，

以《公安條例》作選擇性的檢控；以至最近的公務員減薪 4.75%的建議，教

育商品化的改革高等教育建議，警隊與廉署的公開衝突等。請政府官員明確

指出，上述這種種，有哪些決策，是與行政長官董建華“理念”不一致的呢？

是哪一些政策局局長，要為這些失誤負上政治責任而賴 不肯辭職的呢？我以

為，這些決策的基本理念，大致上是來自行政長官董建華本人，首先要負起政

治責任的，應該是他本人。不要“顧左右而言他”，要別人為自己“ 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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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要搜羅物色“理念一致”的高官，這所謂“理念”，是怎樣的理

念呢？盡忠職守，剛正不阿，廉潔無私，不偏不倚，辛勤工作，傾聽民意，

服務市民等，這些不是“理念”，而是道德。“理念”是屬於意識形態的，

所謂“理念一致”，就是思想統一，思維方法相同，甚至信仰無異，同一個

鼻孔出氣的。我以為，假如特區的決策高官都是這樣的人，將會是很大的危

險。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假如搞清一色的問責制，有如打麻

將，鋪鋪都要食滿糊清一色，連混一色也不肯食，猛做牌，必然會輸到“甩

褲”，即使食出一兩鋪，也無補大局的。

正確的決策剛巧相反，不是來自“理念一致”，而是有不同角度的意

見，互相沖擊，互相制衡，互相交流，互補長短，然後整合而成。行政長官、

3 個司長、 11 個高官，假如說“理念一致”，便是 15 個腦袋，變成 1 個腦

袋，無集思廣益之長，只有靈機一觸之便，不但會更易“撞板”，而“撞”

起“板”來，會特別慘烈，目不忍睹。

由行政長官一人，搜羅物色與他“理念一致”的人，組成最高決策階

層，這是一種“近親繁殖”。“近親繁殖”往往會產下弱智、弱能、畸形的

嬰孩。這嬰孩可能是，由此而作出的決策；還有可能是，由此由上而下的各

級公務員的轉變。“理念一致”，才能夠陞做高官，於是紛紛扮演“理念一

致”，“理念一致”成為趨炎附勢的外衣。這樣，整個公務員隊伍，就會逐

漸由上而下，一步一步地敗壞了。

毛澤東時代，就是中國最“理念一致”的時代。數以億計的人，只有一

個腦袋；一句最高指示，全國上街；“理解的要服從，不理解的也要服從”。

回顧歷史，就可知“理念一致”是多麼可怕。想不到，到了二十一世紀的 2002

年，還有人來這“一統就死”的這一套，忘記了慘痛的歷史教訓。

接 來談，要負政治責任，決策錯誤須辭職。

行政會議，是實行集體負責制的。這個“集體負責”，包不包括政治責

任呢？所有決策，都是經過行政會議的討論和通過，才作出的。是否所有行

政會議成員，都要為這決策的錯誤而負上政治責任呢？行政長官是行政會議

的主席，任何決策非經他首肯，不能出籠。所以，他更要對所有決策的錯誤，

負上政治責任。假如行政長官和其他行政會議成員都認為與其無關，全部責

任都只由高官負上，那麼，只不過是找出一個替死鬼而已；這應該叫做“替

死鬼制”，而不是問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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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由誰作判斷，哪一個決策是失誤的，哪一位高官須負政治責任而

辭職的呢？是由行政長官一人，還是由立法會通過決議或全民投票呢？

提出“八萬五”建屋計劃，算不算是一個錯誤的決策？兩年多沒有提這

個決策，是不是等於這決策的錯誤自動消失了？連要負上這個錯誤決策的政

治責任也一起消失了？

又例如，今年的財政預算，提出公務員要減薪 4.75%，看來按此建議實

行的減薪，已不大有可能，但已對整個公務員隊伍產生極大的沖擊。貿貿然

提出這樣的建議，完全不顧既有機制，事前完全沒有諮詢過法律意見，到最

近才說：通過立法是唯一途徑。我曾想過，這 4.75%是怎樣計算出來的？原

來方法很簡單，去年高級公務員加薪 4%，要把這加了 4%扣回，就是現有薪

酬的 4.75%。這的確是太簡單了，很有點計劃經濟的味道，還談甚麼自由市

場呢？提出一個這樣的減薪率，算不算是一個錯誤決策？作出這個錯誤決策

的人，要不要負上政治責任？

雖然，現在還沒有公布問責制的高官名單，但總可以猜想得：一些現任

的局長必會被選中；另一些現任的局長，也必會落選的。對一些被選中的，

我恭喜他們，並不單止是他們陞了官，更重要的是，他們被封為“理念一致”

和過去沒有犯過決策的錯誤；但另一方面，又為他們擔憂，是否忽然有一天，

他們會被判斷為犯了決策錯誤而要辭職，做替死鬼呢？對一些落選的，我替

他們不值，因為他們被間接判斷為“理念不一致”的，而且過去曾犯過決策

錯誤而死賴 不肯辭職；但另一方面，又為他們慶幸，他們不會忽然有一天

要去做替死鬼。

公務員減薪的建議，對整體公務員所產生的離心作用，一時難於估計。

高級公務員是整個公務員隊伍的核心，問責制對其士氣的打擊，也一時難於

估計。在回歸前後，曾被譽為全世界最優秀的一支隊伍，曾幾何時，竟被推

到了動搖的邊緣。孰令致之？愛護香港的人們，能不為此而感到沉重嗎？

今天，投票支持問責制的議員有否想到，投了贊成的一票，也須負上歷

史上的政治責任的呢？

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支持修正案。

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吳亮星議員：主席女士，隨 主權回歸，香港殖民統治已經變成“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與以往由英女皇委任的總督及其所領導的一個文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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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相比，市民對於現時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的期望有很大的不

同。他們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有更大的承擔、更長遠的施政理念與規劃，能夠

更快更準地回應社會的訴求。現時特區政府提出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

制”），當然不等於問責制一旦落實，所有隨 主權回歸、憲制基礎改變而

衍生的施政及管治等一切一切的需要便能夠迎刃而解，特區的整個政治制度

仍然會繼續沿 《基本法》所規定的路向發展。前後相比，問責制的落實顯

然能夠帶來某些積極的效果。首先一點，是可以跳出文官制度的框架，在全

社會所有界別範圍挑選精英人才，為政府領導層注入新思維、新作風及新才

幹。其次，行政長官有完整、相互協調、目標理念一致的領導班子，改變政

出多門、落實不力、效率不彰等現制弊端；行政長官可以集中精力處理重要

事項，無須獨力承擔所有施政問題。再者，特區政府領導層能夠有更大的使

命感與承擔，積極爭取社會支持，施政自然可以更進取、更順利。在政治任

命之下主要官員再無公務員鐵飯碗的保障，可能須為錯誤下台，以回應民意

取向，這顯示政治問責。最後，是隨 政治文化的發展，將會有更大空間在

未來讓行政機關領導層與立法會內有相同理念的黨派，以及獨立議員等加強

合作，甚至達致某種政治結合，從而促進兩個機關的相對合作，最終更有效

反映議會主流意見及推行政府施政。

從憲制層面上來看，《基本法》的規範是允許特區政府改良發展一套更

符合上述社會現實需要的管治模式的。《基本法》並無規定主要官員必須按

公務員的聘用條款及條件聘用，也並無就政府架構作出具體規定，政策局並

非不能重組。主要官員直接進入行政會議，可進一步強化行政會議的角色，

確保決策與執行的一致性。《基本法》明確規定行政會議的功能是協助行政

長官決策，透過問責制這個功能顯然可以得到強化。

就 問責制的問題，事實上，頗長時期以來在社會大眾已存在相當多的

討論，專家、學者、從政人士等的意見也發表不少。單在首屆立法會會期，

這個問題就最少有過兩次議員議案的辯論，一個是以“行政立法關係”為

題，另一個是討論政制發展的報告。就 問責制的原則與具體設計，其實公

眾的意見可謂常有發表，當然也可以繼續無窮無盡地討論下去。這些意見應

該虛心傾聽，而不應像本會有些同事那樣，對於部分被邀請來立法會的公眾

所表達的意見，聽得不耐煩，顯出虛火上升的樣子。大家不妨細想一下，如

果要有一個全民百分之一百共識和完美無瑕的新方案，才能推行改革，則恐

怕沒有一項改革是能夠實質推行。首先，改革在很多時候是不必也不可能一

步到位，在改革的過程中同樣可以不斷因應實際情況和問題作出調整與修

正。其次，正如古人所說：“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傾聽百家之言固然重要，但也不等於就可以無往而

不利，因為最終仍須在紛紜意見之中作出抉擇。諮詢並不能取代政府在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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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上所應有的承擔，作為民意代表，立法會議員也須就重大和有現實需要

的議題表明立場，而不是藉諮詢而有所推搪。

對於修正案表明以普選和向立法會問責為前提，才能夠支持問責制，本

人認為，問責制與選舉制度的發展是兩個可以完全不同的發展過程，問責制

的主要目的是加強行政機關施政效率，進一步理順行政長官與官員，以及行

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的關係，並且能夠回應社會變化所帶來的問責需求。

特區政治選舉制度的發展，則已經在《基本法》中有明確的規定。現時的行

政架構模式既然存在缺點或問題，就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盡快作出改革，而

不是守株待兔，等待普選來臨。如果因為現在未有普選就否定問責制，任由

現存制度內的缺點或問題繼續存在，任由行政機關的施政效率得不到充分的

發揮，這對香港社會的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事實上，問責制的落實，對政

治選舉制度的發展不但沒有妨礙，反而相對有利，因為一個更現代化更適合

未來社會需要的行政架構模式，可以由相關問責官員推行，更可以令未來整

體民主政制的發展更合乎民意，更為順暢。

有人擔心行政長官在問責制下會大權獨攬，但行政長官的權力，我們都

知道，是由《基本法》規定，推行問責制根本不可能改變《基本法》內的有

關條文，又何來會將行政長官的權力擴大呢？反而從另一方面看，現時行政

長官無論有怎樣的權力，在落實問責制之後既不會有任何改變，反而會透過

問責制，他可以有更大空間將不同政策範疇的權責下放給予政治任命的官

員。又有人擔心問責制會帶來所謂奉承文化，事實上，任何一個領導與被領

導的關係中都有可能出現所謂阿諛奉承的情況，綜觀公營私營機構同樣出

現，而外國實行多年的政治問責制也一樣有類似的情況出現。問責制只提供

一個制度，至於具體領導班子的組合，則永遠是人的問題，自然須透過一個

較為合適制度之下由行政長官考慮廣納賢能，令整個領導班子理念一致，發

揮良好，而這也是他能否在任內施政取得成功的一個非常重要因素。

至於向立法會問責的問題，同樣地，行政機關以甚麼形式及以甚麼程度

向立法會問責，凡此種種涉及行政立法機關關係的基本架構的問題，也由《基

本法》規範，問責制不應該也不可能改變這些基本架構。例如特區主要官員

由行政長官任免，在行使這個權力時，當然須考慮許多因素，但既然《基本

法》規定權力落在行政長官身上，不管現在或未來，他都必須自己作最終決

定，而絕不會違反憲制，以立法會的表決取態作為依據，代替自己的決定，

以示對立法會問責。假如行政機關的決定權移交立法會，則肯定脫離《基本

法》條文。因此，問責制的其中一個主旨，毫無疑問是政治任命的主要官員

向行政長官負責，如果改變這個問責方向，要這些官員向立法會負責，那麼

立法會與行政長官的角色豈非混淆不清？立法與行政權力又如何分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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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另一個角度看，在構想中的政治問責制下，特區領導層的組合、施政等將

會更符合政治遊戲規則，更能夠從政府管治能力與社會認受性等方面作出權

衡抉擇。因為在不斷開放的社會，有可能為施政失誤而下台，主要官員的任

何違背主流民意的行為舉措都將承擔政治風險。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行政

立法機關彼此合作的空間將可以更大。在增強行政機關內部的問責性之餘，

行政機關向公眾與立法會的問責性也將自然會得到加強，這一方向是可以肯

定的。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黃容根議員：主席女士，1997 年 7 月 1 日，董建華先生隻身入行政長官辦公

室，全面繼承並帶領港英留下的 18 萬公務員隊伍，平穩過渡至香港特別行政

區（“特區”）政府。此舉當時就引起國際間廣泛關注，被視為一項重大挑戰。

董先生擔任特區政府首屆行政長官，開創了“港人治港”的先河。在成

功連任第二屆行政長官後，他總結了首屆任內施政成敗的得失。今年 4 月 17

日，董先生向立法會公布擬於 7 月 1 日實施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

方案。這個方案的核心構思，將使以往捧 “鐵飯碗”的高級決策官員從公

務員系統中脫離出來，改由政治任命，以合約制受聘。至於公務員則沿用舊

制，負責執行政策，以及繼續保持政治中立的取態。

香港一百多年的公務員制度，在實施的過程中，雖然有過革新和演變，

但自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後，尚無一項變革的推出，超越了問責制在社會

各階層引起的巨大回響。有人擔心，問責制的實施將令行政長官大權獨攬，

破壞了香港的民主，其實這種憂慮是無必要的。根據《基本法》的條文規定，

立法會可向行政長官提出彈劾，行政長官因此會受到制衡。本港目前政制制

衡的機制依然健全，未因此受到任何影響。本人以為，問責制並無增加行政

長官新的權利，只是進一步梳理了行政長官職權內與其責任相等、應該行使

權利的脈絡，並且是香港回歸後，繼行政長官經選舉產生，民主政制的又一

顯著進步。公務員制度與時並進的革新演變，將有助政府更敏銳掌握民意，

提高施政效率。

1997 年 7 月，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領導全體公務員留任過渡。市民及

國際社會一度以為憑 公務員政治中立的“神話”、憑 對香港公務員體系

應變力的信心，以為香港回歸果真只是換了一面旗幟那麼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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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回歸後新機場啟用大混亂等連串事故開始，市民可以真正看到公務員

體系在人們稱道的廉潔高效、政治中立之下，也有難以適應新局面的脆弱一

面。房屋工程貪污及偷工減料醜聞；九鐵過億元“冤枉錢”奉送西門子；更

有在新界遭居民斥責的鄉郊策略小型工程計劃：這項為時 10 年，政府撥款

16 億元，專為提升新界鄉郊地區的基礎設施、改善區內生活環境和 生情況

而設的工程，照理應在 2000 年全面竣工。可是，截至今年 3 月止，仍有 76

項工程有待完成、 46 項處於規劃階段中，初步估計逾期工程要在 2006 年年

底才可完成，政府須支付超支的 2 億元；政府屬下的一些部門包括公營部門

的工作程序十分繁複，時限冗長，有些時候，工程從提出、諮詢、審批至動

工，竟需時數年不等。從上述種種看來，政府確實存在“議而不決、決而不行”

的官僚作風。不明就裏的市民，把氣出在行政長官身上。這種公務員保持“政

治中立”，而政治責任全由行政長官承擔的不合理制度，是時候要變革了。

政府架構設計的缺陷，是上述冰山一角的問題的癥結所在。在現行的體

制下，香港高官從公務員體系逐漸提拔，出身於政務官，其優點是講究程序、

處事公正；不足之處是有些時候作風呆板、欠缺果斷。正如民間所譏，有高

官一旦遇上問題便找顧問公司論證，論來論去，不僅誤了時機，更須支付大

筆公帑作顧問費，更譏笑香港變成“顧問治港”。公務員有“終身制”的護

身符，政務一旦出現差錯，也能在集體負責的機制下免於負上個人責任。至

於高級官員，更有“刑不上大夫”式的庇護，即使反對的聲浪大，也能左右

卸責，一聲“道歉”了事，無須為失職而負上政治責任。

綜合上述，本人認為不論是從高官結構、公務員體制及政府運作程序等

方面分析，現行的公務員制度實在缺乏有效的監督和激勵機制，必須進行改

革。民間近年紛紛要求董先生建立一個信念相近、步伐一致、共同進退的治

港班底。唯有充分行使了職能，才能從根本上改善主要官員“有權無責”的

積陋，才能向市民及立法機關作出交代。現時國際上規範的上市公司，享有

高薪的行政總裁必須為公司業績負責。如果公司虧損，業績持續欠佳，行政

總裁就必須鞠躬下台，向董事會及股東交代。行政長官構思的問責制，其實

與大行其道的市場經濟　─　權責掛 管理之道，是同一原理的。

至於有人提議，問責制下的主要官員如經立法會通過投不信任票，行政

長官必須將有關官員撤換。本人認為這並不可取，因為此舉干預了行政長官

的人事任免權，並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和

第七十九條，立法會經過一定的法定程序，對特區公職人員的人事任免有權

過問的，只限於終審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立法會議員本身，甚至連行

政長官都可以，唯獨對主要官員的人事任免則無權過問，所以立法會不宜務

非本業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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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本港實施問責制後，將為政府施政帶來兩種明顯的變化：一是由於

問責官員要承擔責任，便要更體察民情和勇於面對大眾，不能再以終身制及

所謂政治中立為擋箭牌。在政策失誤時，必須承擔責任，特區政府將變得更

開放；二是通過問責制組成的特區政府決策團隊必須目標更明確，方向更一

致，可避免及減少“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積弊。行政長官因而可政令通

行，更有效率地為市民大眾服務。

建立了好的機制，餘下便是看如何選配適當的人才了。我們希望第二任

行政長官能不拘一格任用人才，組織一個強勢的治港班底。既然問責與效率

已成為問責制和政府未來施政的 眼點，我們期待第二屆特區政府啟動之

日，便是問責制實施之時。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劉漢銓議員：主席，港進聯一向主張政府建立一個權責分明、架構精簡、富

有效率和能夠迅速回應民情的制度。由行政長官建議的主要官員問責制

（“問責制”），可說是回應了社會的訴求，是致力改善施政的體現。

一直以來，高官“鐵飯碗制”的存在，令高官無須因施政失誤而承擔責

任，甚至令高官陷入敷衍塞責、因循苟且的怪現象。結果是，當政府出現施

政失誤時，便由行政長官一人“ 鑊”。問責制正是要糾正這種不良的現

象。

新制度不是要令行政長官獨攬大權，反而是有助行政長官將更多實質決

策權，以及相應的責任下放給行政會議的成員。根據《基本法》第五十四條，

“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基本法》第五十六條進一步提

到行政會議的權責，“行政長官在作出重要決策、向立法會提交法案、制定

附屬法例和解散立法會前，須徵詢行政會議的意見，但人事任免、紀律制裁

和緊急情況下採取的措施除外。”值得注意的是，“行政長官如不採納行政

會議多數成員的意見，應將具體理由記錄在案。”

從《基本法》的規定可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決策的制度，既體現了

行政主導的原則，以及行政長官的權威，同時亦容許行政會議對行政長官的

決策作出某種程度的制衡，以免行政長官可以任意獨斷獨行，又或偏離集體

問責制。故此，行政會議並不是被動地作為行政長官的決策顧問，而是較主

動地協助行政長官穩妥地作出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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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問責制下，《基本法》賦予行政會議的功能並沒有改變；反之，當主

要官員加入行政會議後，正如行政長官所說，他們各自要負責其範疇內的所

有事宜，包括政策的構思、目標、落實和效果等，亦要直接參與政府資源分

配的決定，可見行政會議成員將會較以往扮演更實質的決策角色。

儘管問責制有助加強政府向由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負責，但是，港進聯認

為，問責制的推行，不適宜跟民主普選政制的問題混為一談。按照修正案的

說法來推斷，在未有全民普選前，便不應該或不可以推行問責制。現時香港

仍未有全民普選，修正案是否要政府先將問責制擱置呢？立法會部分同事經

常批評政府政令不暢通；批評部分高官敷衍塞責，如今行政長官積極回應社

會訴求，決意推行問責制，令高官在擁有權力的同時，亦要相應地承擔施政

的責任，那麼，為何立法會某些同事又要節外生枝，阻撓問責制的推行呢？

既然政府推行問責制，是社會普遍認同的好事，那麼，為何現在不可以立即

推行問責制呢？

當然，問責制對政府施政的質素和效果，影響重大，港進聯期望政府在

落實有關制度的時候，能夠盡量吸納社會各界的意見，平衡各方的利益，以

便體現問責制的效果。此外，政府應履行承諾，在適當的時候檢討新制度的

成效，包括問責官員的數目和政策局的組合，並根據實際經驗，不斷改善問

責制的職能和運作的模式，務求使政府政令暢通，真正能夠做到“想市民所

想、急市民所急”。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李柱銘議員的修正案。剛才局長表示，對於

今次提出的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很多議員同事在回應時認為要

使政府的施政有效，發揮良好的管治，以回應市民的訴求。局長起初表示，

市民的回應是一致的，因為有調查公司指出， 65%的人是支持這制度的。

主席，我相信如果我們問市民要否政府問責，而答案不是百分之一百

的，也會令我感到奇怪。但是，有多少市民會明白，這項問責制是向他們問

責，還是向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問責呢？因此，很多時候，民意調查得出的

結果，要視乎問題是怎樣提出的。如果局長有膽色的話，應再去多做一次民

意調查，問一下如果只是向行政長官一人問責，市民和立法會是無權撤換這

些主要官員的話，他們會有何反應？我相信最能體現問責的是撤換。如果市

民有權撤換或透過部分民選的立法會撤換主要官員，才能真正體現得到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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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精神。如果制度內沒有可撤換的選擇，卻說市民會支持此制度，我認為

實在很難要求我接受。

不過，我知道，很多市民認為行政機關從來沒有向市民負責，將來亦不

會問責， 7 月 1 日以後亦不會，那有甚麼不了得？那是沒有甚麼新意的。現

時無論你說多少，他們也不會聽。行政長官雖然在兩年多前曾提出這問責

制，但真正、實質的內容是今年 4 月中才表達出來。現在要在兩個月內就此

制度全部拍板，無數傳媒和外界的人都問我，為何一點公眾諮詢也沒有呢？

主席，我們在立法會開會就此制度進行討論時是沒有內容的，只是把問

責制、部長制，全部歸納在一起作諮詢。如果以後也是照這樣的方式辦事的

話，我相信你提出任何問責制都辦不來。其實，很多人懷疑行政長官在這麼

多年的施政中，何以令這麼多人感到不滿，正由於推行政策的過程中沒有向

市民諮詢，很多事情都是倉卒地推行，或做了很多事情，卻修改得很快。我

們在兩次的公開聆訊中，聽到很多出席的團體指政策的落實或推行上的失

誤，都是公務員的錯。當然，我不會說公務員盡是對的，但是否就應該這樣

把全部罪狀都加諸公務員身上呢？行政長官其後是否便應該找一個方案，趕

走那些不能令人喜歡的公務員，保留那些願意追隨他的公務員？這樣做，便

真的可以理順我們目前的管治問題嗎？

主席，我相信很快便會知道答案。市民也在問，這個制度是否真的能改

善管治呢？市民更會說，以前的短樁事件，不是讓王 鳴下了台嗎？不過，

行政長官在數星期後便給了我們立法會一個耳光　─　你們要趕走她嗎？

我就要讓她當教育統籌局局長。行政長官現在還要說服她當部長，只不過是

她不肯而已。苗學禮無須撤職，甚至連剛才所說的調職也沒有需要。路祥安

更無須離去，很多高官私下告訴我，他們很想路祥安離開，更想即時把他撤

職，但最後還是沒有對他做過甚麼。因此，市民便說，這麼多鐵證如山，反

映了這麼多失誤，還不補救，只是把所有人或部分人撤換了便行嗎？市民只

有教我們不要如此天真。

我同意剛才吳靄儀議員所說，行政長官現在只不過想讓外面的人進來，

那麼，梁錦松司長便是來自外面，梁愛詩司長也來自外面，楊永強局長不也

是來自外面嗎？這樣早已是可行的，為何還要做這麼多事情呢？是否為了迎

合商界某些人，以為這樣做可精簡一點嗎？

精簡，我是最贊成的。我是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成員，但這樣做是否真的

便能精簡得到呢？市民抱 懷疑的心情來看這制度，不知制度他日是否真能

夠作出一些改善，還是將來弄得很多人從外間憑關係加入，為自己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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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來謀出路。這是我們所感到絕對擔心的。為何我們要這般執 ？不是不

信任他人，正因為所涉及的是這麼多的權力、又有這麼多的資料，是一定不

能讓他們濫用的。

主席，我是支持修訂的。政府表示他們曾參考外國，外國很多首相、總

統等都有權選任他們的內閣，我也十分支持這項權力。我不單止支持行政長

官有權選任他的內閣，我還支持他組織執政聯盟，這才是解決、理順行政立

法關係的辦法。我不知是一年或兩年前已向他提出這建議，但他卻表示這行

不通。為甚麼呢？因為《基本法》不容許。他說：你們立法會是要監察我們

行政的，怎麼可以組成一團？我現在不知道新的制度是怎麼樣的，但問題是

我們不可以作出不一致的選擇，喜歡外國的便採納，不喜歡的便不要。沒錯，

外國的總統是可以揀選他的內閣，但美國的總統要諮詢過參議院、獲得他們

的批准才可。英國首相雖然無須國會的批准，但絕大部分內閣的成員屬於下

議院，他們是民選議員，也就是有這個基礎。別人有這些的，你卻不提；待

我在某委員會中提出來的時候，又說這是“一國兩制”的緣故，香港的情況

是十分獨特的云云。這做法是抄一些而不抄另一些，喜歡的便抄，不喜歡的

便說是“一國兩制”。我覺得這做法很不一致。我們的很多同事以往都說，

公務員的水準如此高超和專業，便是由於他們在很多事情上做法會很一致，

他們不會自相矛盾，不會喜歡的便選，不喜歡的便不要，否則，我覺得是不

可接受的。

至於我為何支持李柱銘議員的修正案，正是由於我剛才所說，問責的體

現，就是要辭退失職的官員。如果我們覺得某官員做得不好，我們便應有權

辭退他。然而，現在這個問責制卻應將名稱改為“主要官員向董建華問責

制”，這不是單純的問責制，因為別人會以為問責制，便是要向整個社會問

責，事實卻不然，所以這種問責制是體現不了的，而且也沒設立機制。我曾

就此建議，既然有這種缺憾，不如設立一個機制，那機制便是我們立法會，

即是說，如果立法會對某位主要官員提出不信任議案，該主要官員便應辭

職。

我明白《基本法》第四十八條 (五 )項列明主要官員須由中央委任和辭

退，但立法會也可以在不修改《基本法》下扮演一個比較積極的角色，便是

如果立法機關日後對某位主要官員通過一項不信任議案，行政長官便應向中

央建議撤換他，這樣便會有機制存在了。但是，政府對此建議卻不肯接受，

只說會作出考慮。我不禁要問，這樣怎能理順行政立法兩者的關係呢？然

而，現實是　─　我希望局長稍後也會就此談一談　─　如果我們日後真的

向某位主要官員提出不信任議案，並且以大比數獲得通過，局長自己也說，

他也不會如此厚顏無 地留下。有多位局長曾私下跟我說，他們一定會在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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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提出不信任議案之前離去。既然這是現實，為何不大方一點說，儘管有《基

本法》第四十八條 (五 )項的規定，立法會仍可扮演這個機制、角色，這總算

還可體現一下所謂問責，如果連這樣做也不容許的話，我覺得我便不可接受

了。

主席，我剛才說過我是支持組織執政聯盟的，我覺得這樣做會理順我們

的關係。但是，我不知道行政長官在聽了這麼多意見後會怎樣做，我只覺得，

我們立法會內，有部分議員是經由直選產生的　─　我希望很快便可以全部

以直選產生　─　這些議員真正代表了香港市民，如果他們跟行政機關一起

管治香港，我是接受的，不過，他們是要清晰地一起管治香港。不要說你是

“保皇黨”、是執政黨，或我是反對黨；要達致壁壘分明，榮辱與共的地步。

當然，如果透過直選，民建聯可以取得所有議員席位的話，我也會稱讚民建

聯出色，但如果他們與行政機關一齊推行的政策不妥當，我相信他們在未來

的選舉中會付上沉重的代價。其他地方的國會也是如此的。數年前，加拿大

國會內百多位議員變為剩下兩位，當時國民無須開一槍，無須流一滴血，便

可以將那些人全部趕走，這便是問責的體現了。即使現時不轉變，正如政府

所說，2007 年之前不作轉變，有些事情也是可以做到的，但政府卻甚麼也不

願意做。主席，因此，我是完全不會支持政府現時提出來的議案的。正如劉

千石議員所說，這是騙人的，我們是不會協助政府、與它一起騙人的。

當這項建議最初提出來的時候，甚至騙倒了一些外國人。我聽說有些外

國政府以為政府會進行兩件事，會令行政機關更向立法機關問責，以及會協

助香港循序漸進地更為民主化。然而，局長透過文件回答了我們，兩者都不

是，只是一場誤會。我相信全世界也知道，這事項的聲勢弄得如此大，我們

的法律顧問也在文件中表示，這是自從主權移交以來在管治上最大的改變

─　不是改革，改革是好事，但這只是改變　─　而儘管改變是這麼大，但

對於剛才提及的兩件事卻完全完封不動：改變後不會有更多的問責，只是根

據《基本法》行事　─　正如局長剛才所唸了出來，也不會令政制循序漸進。

所以，我希望香港市民和外國的朋友不要存有甚麼幻想，也不要再有甚麼誤

會，因為政府是不會做這兩件事的。局長稍後回應時也要說清楚，請大家不

要誤會，因為一旦聽到政制會有所改變，有些人便以為會進行改革。

然而，其中有一點我是贊成的，這是一件好事，便是容許政黨中人出任

部長或局長，我覺得這真的是好事。我不明白為何有關選舉行政長官的那項

法例，要求行政長官在當選後不得持有政黨黨員身份，我希望將來可以取消

那項規限。但是，在此卻會引出一個問題，大家會問，共產黨或國民黨的黨

員，或擁有類似黨籍的人，可不可以出任主要官員呢？局長昨天回答說是可

以的，但人選日後會呈交行政長官作定奪，即是說不會因為該人選擁有共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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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籍或國民黨籍，甚至民進黨籍，便不讓其申請主要官員的職位　─　不是

申請，是邀請他出任。不過，有些人可能是想申請的，我覺得也應開放該等

職位讓人申請　─　我希望局長稍後會就此作答。不過，局長昨天也曾說過

會有一張表格給有關人選填寫，因為昨天談及深入調查品格時，黃副局長說

不會要求獲邀請出任主要官員的人在那張表格上填寫其政治連繫，但要填寫

有關的社會連繫。孫明揚局長說可以擬出另一份表格，而我則覺得一定要有

這樣的一份表格。

此外，局長昨天也說過，有關的連繫應予公布，有關的人也未必因此一

定招致歧視的，我昨天也問，如果人選所屬的黨不是植根於香港，而是香港

以外的，市民會否懷疑他對香港的忠誠？他是否最適合出任香港的主要官

員、局長呢？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最少也應知道其政黨背景，所以，他不

單止要向行政長官作出申報，而且還要告知所有市民，例如他是共產黨黨

員，又或是國民黨黨員，現在申請出任局長。我覺得這點也是很重要的。

主席，最後，我想談一談公務員事務局局長須屬於政治任命的問題。數

天前，我也曾說過，紀律部隊評議會職方曾參與我們就此事項召開的聆訊，

職方代表表示他們很擔心這事，他們說擔心將來，在很大程度上公務員的利

益會成為政治角力的籌碼，公務員為了維護本身的權益，將被迫趨向政治

化，他們在執行公務時能否不偏不倚，保持政治中立的態度，極成疑問。我

也曾問職方代表我們應否擔心紀律部隊日後會成為替當權者打擊政敵的工

具，他的回答是，將來問責局長接獲行政長官指示執行一些政策時，局長是

要承擔責任的，他也可能會偏袒某一方，紀律部隊是要執行這些有政治取向

的決定的，但局長很可能會抹煞公務員和紀律部隊的意見。所以他們說對這

些現象也感到非常憂慮。主席，如果紀律部隊也感到那麼憂慮，我相信我和

你也很有理由感到憂慮了。如果只是我們說的話，你可能會認為這只是議員

這樣說，但如今公務員也站出來這樣說了，我相信有些人是有需要正式作出

回應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李柱銘議員的修正案，反對局長的議案。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現在尚有 10 位議員正在輪候就這項議案發言，我相信稍

後會有更多議員要求發言，所以我估計本會不可能在晚上 10 時完成本議案

的辯論。現在我會繼續請其他議員發言，到了晚上 10 時，我便會宣布暫停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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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thank you for the good news.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principal officials was formulated during the
last two years.  The Chief Executive has submitted the proposal and addressed
this Council on 17 April 2002.  This proposal will significantly reform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the Government.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trong
support for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principal officials as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community in the long run.

Hong Kong has been reunited to the Mainland for nearly five years.  In
order to have a smooth handover,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remains unchanged from former colonial government.  Although the procedures
of our administrative system have had proven successes in the past, they have
become irrelevant for the present.  In these few years, our economy has been
adversely affected by the downturn of the external economy.  Unemployment
rate is rising while the salary level of workers is moving downward.  The value
of fixed assets is depreciating as well.  Members of the public lack confidence
in our future.

As for our Administrati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SAR) cannot keep step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is cobwebbed, overgrown, and probably outdated.
Policy-making process is slow.  The Government has developed a culture of
hearing, consulting but not deciding.  And at times, decisions were made with
inadequate follow-up actions.  Policy outcome cannot meet the aspirations of
our community.  It is anticipated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will be adversely
affected if our Government cannot resolve these administrative problems.  For
the above reasons, the Government introduces this new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principal officials.

The public hold diverse views about the new accountability system.
Some members of the public worry that the Chief Executive will be too powerful
in making policies.  In my view, they are simply over-worried.  In fact, apart
from the power delegated to the Chief Executive by the Basic Law, the Chief
Executive is also 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in the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of the
SAR Government.  Whether the new accountability system will be implemented
or not, he is the one holding the highest executive power.  However, taking a
more positive view, the new accountability system allows the Chief Executiv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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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ntralize his power to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so that the officials have a higher
level of flexibility and autonomy in their executive domains.  So, where is the
despotism?  These officials will be delegated with more power to formulate,
explain, co-ordinate and implement policies than the existing Bureau Secretaries.
This is because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will accept total responsibility for policy
outcome, whether it is a success or a failure.  If the accountability officials are
not delegated with more power, who would want to be a principal official with
responsibility but without power?

Another public concern is that civil servants will no longer be politically
neutral.  A culture of shoe-shining, yes-minister and the rule of man will appear
in the Civil Service.  Although this worry may not be unreasonable, it reflects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confidence in the SAR's rule of law and the present
civil service system.  Under the new accountability system, civil servants will
not change their roles.  They will continue to be politically neutral since they do
not hold responsibility for policy outcome, but just support the policy decisions,
and fully and faithfully implement the policies.

Madam President, the success of this new policy will depend on whether it
can accelerat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If the new accountability system plan can be fully implemente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enhance the Administration's ability and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and
the service culture of our Civil Service.

In my view, the major difficulty in introducing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t
the present stage is whether it can attract capable people committed to working
for Hong Kong.  Otherwise, the "old wine in new jug" situation will exist.
The new accountability system will not work, and the problems of the SAR
Government will not be resolved.

The employment package for principal officials under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s not as attractive as some have said.  There are too many limitations
that reduce its attractiveness.  So,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high possibility that
the first team of principal officials under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will be picked
from the existing Bureau Secretaries in the Civil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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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no doubt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existing Bureau Secretaries
in serving the community or their capability in becoming principal officials.
However, being civil servants for years, conservatism, strict obedience and
conformity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ir minds and will be difficult to correct.  It is
a task that they have to do.  Moreover, their present identity as Bureau
Secretaries, with a close work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Civil Service, may
conflict with their new identity as principal officials.  The policy-making
accountability officials will be in a dilemma when they do not share the same
ideas with their civil servants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By having civil
servants rather than political appointees to fill the accountable official posts,
there will be no change from the existing system.  Besides, the Government will
need to pay a huge amount of pension to the Bureau Secretaries (who will be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for their changeover.  This will give the public a negative
view that the Government is wasting public money in this financially difficult
time.  In this matter, the Government has a lot to explain, and it must do so
speedily.

Another obstacl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to overcome is how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of different parties in policy formulation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One of the Government's arguments for the proposed system is a need to
encourage the principal officials to better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 do not doubt the good intention of th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promote
better accountability.  On some occasions, it may be potentially dangerous to
depend too much on public opinions in policy formulation.

This may place too much power on those who know how to mobilize
public opinions to secure undue advantages for themselves under the banner of
public opinions.  The community will suffer if a principal official will be
allowed to satisfy whatever public demand without taking wider soci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 into consideration.  That was the situation with our last
governor, Mr Christopher PATTEN.

Such cases do exist in our present political arena.  The most obvious of
them is the Government's housing policy which has been blindly guided by
public opin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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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secure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the Government has deviated
from its long-established housing principle of only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those
in genuine housing need.

Public housing flats have been sold at discounted prices much below the
market value to sitting tenants, including some well-off residents who could have
afforded private housing.  By doing so, the Government has marked down the
value of public housing and depleted precious public resources.

Besides, the Government has to build more public housing flats to make up
for the loss to the housing supply in the public housing rental sector, thus
increasing the Government's long-term financial burden.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has been refusing to discontinue the
Home Ownership Scheme (HOS), even though the Scheme has wreaked havoc
with the property market.  The Government has disregarded the fact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overlapping between HOS and private housing market, thereby
confusing the property market and incurring unfair loss on private housing
owners.

Madam President, I could not help but worry that the above situation will
continue or even deteriorate after the full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n July.  While I hope that all our future principal officials will be of
high personal integrity and always take social interests into account in serving the
community, I also urge the Government to devise a mechanism that can
effectively balance different interests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other feature of the system that prompts my concern is its impact o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xecutive and the legislature.  So far, the Government
has provided no answer on how the future principal officials will be held more
accountable than their predecessors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well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in securing the
support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posed system, a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as acted as a channel to reflect
public opinions and sectoral interests to the Government.  I, therefore, urge the
Government to explain clearly its policy on the issue of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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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is not exactly a perfect, immediate solution to
all the inherit problems in the SAR Government.  There may be unexpected
problems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hether the system can succeed
will depend on the Government's continual improvements to the system.

The proposed system is far from a whim or an act of political expedience
as some have suggested.  Instead, the proposed system is a product of careful
consideration.

The Chief Executive proposed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after summarizing
his five-year experience in administering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Hong Kong people ruling Hong Kong".

Hong Kong is facing enormous challenges which we have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We are now searching the best way to restructure the local
economy as well as integrate our economy with the Mainland.  We should adopt
a new thinking and abandon the bureaucratic culture in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s administrative system is likened to a patient suffering from
chronic heart diseases.  What is needed is not a minor operation of angioplasty
(ballooning type), but a complex operation of multiple bypasses, so that Hong
Kong could have a new heart to weather our present socio-economic storms and
attacks.

For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Hong Kong, I support the Administration's
reform by implementing the accountability system for principal officials.  With
these words, I support the government motion.

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楊耀忠議員：主席女士，對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有最大的曲解和

謬誤，並非社會上的一般市民，而是立法會一些反對問責制的議員。原因何

在？十分簡單，只有 8 個字：“罔顧事實，逢董必反”。

首先，問責制可以有效解決過去那種局長“有權無責”的情況。公屋短

樁、新機場大混亂、禽流感等事件，凸顯高官無須承擔政治責任的荒謬，令

市民大為不滿，但這是公務員的輪換制度和主要高官的本位主義，各打各仗

使然。高官只有行政責任，沒有政治責任。以政治任命方式聘用司局長，他

們不再是公務員身份，要與行政長官共進退，為自己所負責的政策範疇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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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責任，甚至在有需要時辭職下台。他們制訂政策、推銷政策，並全部加

入行政會議，從而“有權有責”，權責相符。這回應了社會的訴求。

其次，問責制有利於確保和發揮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傳統。絕大多數執行

政策的公務員是可以政治中立的，但司局長這類高級公務員，因為要制訂政

策，作出決策，是不可能政治中立的。因此，問責制可以解決主要官員似是

而非的政治中立的尷尬身份，名正言順地從事落實行政長官施政理念和爭取

民意的政治工作，同時又避免對公務員的穩定性、常任性、專業、中立和廉

潔等造成沖擊。

第三，問責制有利於行政長官組成自己的班底，建立強勢政府，提高施

政效率。特區政府 5 年來存在不少“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情況，關鍵在

於行政長官缺乏一個有共同理念的政治班底。一個鬆散的組合又如何能做好

工作呢？因此，本人認為在第二屆特區政府上任時實施問責制，是一個適當

的時機。

第四，有議員批評問責制是行政長官獨攬大權，其實這是荒謬的。行政

長官的權力，在《基本法》有清晰明確的規定。根據《基本法》的規定，行

政長官是特區政府的首長，領導特區政府全體官員，包括公務員。按照《基

本法》第四十三、四十八、六十條，特區政府所有官員的權力源於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如何調配權力，完全視乎他施政方面的需要。行政長官的權力既由

《基本法》全部賦予，根本不存在也沒有必要通過新的制度來加強他的權

力。恰恰相反，實施新的制度，行政長官不是集權，而是放權、分權。除了

向 3 位司長之外，更進一步向 11 位局長下放權力，令問責制的局長在承擔

責任的同時，有充分的權力制訂、統籌和執行政策。因此，擔心行政長官透

過問責制而獨裁，純屬多慮，因為按照《基本法》的規定，立法會可以向行

政長官提出彈劾，行政長官是受到制衡的。何況，實行問責制後，現有健全

的政制制衡安排，並沒有改變或減少。

第五，有議員質疑問責制是向行政長官負責，不是向市民負責。這種將

向行政長官負責和市民負責對立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問責制並沒有改變行

政機關向立法機關負責的關係，依然要向市民負責；也沒有改變行政長官與

司局長之間的上下級關係，原來的司局長要向行政長官負責，新的制度只不

過是令司局長的權責關係更為清晰，出了差錯，容易找出要負責的官員，並

追究主事官員的責任。局長不能再好像過去玩音樂椅遊戲那樣團團轉，有權

無責，“好官我自為之”。可以預見，問責制將會促使主要官員深入民間，

瞭解民情，爭取民意，更好地向市民問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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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有議員認為行政長官不是普選產生，因此，問責制沒有認受性，

本人絕對不同意這種看法。行政長官是按照《基本法》選舉產生，已有足夠

的代表性和認受性。他有權提名司局長，報請中央政府任命。新的問責制只

不過改變了司局長的聘任條件，選擇面更大、更為靈活和彈性，根本不是甚

麼翻天覆地的改變。說到底，是有人想以高級官員的政治中立化來制衡行政

長官，對行政司官採取一種不信任態度，這並不符合《基本法》行政主導的

精神。這種懷疑心態也不健康，因為高官並非選舉產生，他們過往雖掌握政

策制訂權，卻無須負上政治責任。寄望非選舉產生的官員來制衡選舉產生的

行政長官，對民主制度不無諷刺。事實上，對行政機關作出制衡的，應是立

法、司法機關及社會傳媒，而不是要求行政機關內部互相制衡、互相扯皮、

互相內耗。再說，普選和問責制是兩回事。有普選，可以實施問責制；沒有

普選，亦可以實施問責制。我們支持民主、支持普選的發展方向，《基本法》

亦定出普選是最終的目標，但實現這目標要一個較長的過程，要循序漸進。

問責制只不過是令司局長的權責更為清晰，是邁向民主、開放政府的重要進

步。不能因為今天還沒有實現普選，便反對實施問責制。以普選為藉口，反

對問責制，是拒絕民主、開放、進步的錯誤做法。

第七，本人認為問責制在主要官員承擔政治責任和維護公務員的穩定性

之間，已取得適當的平衡。社會輿論對問責制的原則和方向，大部分持支持

和肯定態度。民意調查亦顯示，支持問責制的人佔大多數。香港青年協會最

新一項調查顯示，在超過 500 名受訪青年中，超過一半支持特區政府推行問

責制，較反對的 4%多十二倍。香港青年社團聯盟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56.4%

的青年會因推行問責制而對政府的施政增加信心，亦有 55.9%的青年認為新

制度能加快政府日後的決策過程。

第八，仍然有議員指摘問責制是倉卒提出，缺乏充分討論。其實，問責

制的原則於行政長官 2000 年施政報告中早已提出，在 2001 年施政報告中，

又作了較詳細的闡述。政制事務委員會亦在多次會議上討論過問責制的問

題。今年 4 月 17 日，行政長官到立法會特別講解問責制，回答議員的提問。

政務司司長和政府官員更多次接聽市民的電話，解釋問責制。本會亦就此成

立專責小組委員會，至今舉行了 12 次會議，還邀請了很多團體和學者發表

意見。不同的意見，在立法會都得到充分的表達，所有的觀點都是經過詳細

討論的。明天立法會的表決，便是民意的表決，絕對不是橡皮圖章。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政府議案。謝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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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呂明華議員：主席，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於 4 月 17 日在立法會宣布他的主

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方案。在這新架構下，將設有 3 個司和 11 個

局。所有司長和局長全屬問責制職位，是合約式政治任命，任期與行政長官

相同。司長和局長等所有問責高官，均向行政長官負責。司局長之間不再有

從屬關係，他們都是行政會議成員。各局長有充分的權力制訂和推行政策，

並為其政策負起責任。

自問責制方案公布後，社會上掀起熱烈的討論，立法會也即時成立特別

委員會，向政府官員進行深入質詢。這些討論主要圍繞以下數方面：設立問

責制的動機、問責制是否符合《基本法》、問責制下的司長和局長人選、背

景和要求、離任後是否要過一年“冷河”、問責制官員與立法會的關係等。

由於實行問責制是政府管理架構的重大改變，也是香港管治文化的重大改

變，其成敗與香港未來的管治和社會福祉攸關，廣泛、深入和有建設性的討

論，有利於完善問責制的內容和將來的執行，是有重大意義的。作為工業界

的立法會議員，我想從務實的角度來討論問責制。

第一，我想談一談改革的必要性。行政長官決定在第二屆任期開始時推

行問責制是有必要的。自從香港回歸後，特區的新機場搬遷混亂事件、“八

萬五”建屋目標的消失、禽流感殺雞行動的混亂、居屋短樁等事件，都反映

政府政策的連連失誤和管理有欠妥善。其次，港英時期延續下來的管理架構

和管治文化，令行政長官未能在管治方面舒展抱負，所以決定另外挑選司局

長高官，建立自己的班底，受其直接指揮。這些“問責制官員將分享共同目

標和理念，主要官員負起責任，必要時下台。”

其實，改變管理架構在工商企業是改善營運效率和減低成本的重要手

段。一個機構在擴張急速情況下須調整架構，在經濟衰退時營業額下降更須

重組，尤其是近年網股暴跌後，很多大公司都要重組，精簡人手，增加效率，

以維持競爭力。香港近 5 年經濟不振，失業率高企，消費市場疲弱，雖然成

因不全是政府所能控制，但政府的“積極不干預”和缺乏政策性的有效措

施，都令市民失望。如果行政長官因為建立問責制而能夠重新推動經濟發展

和增加就業，則未來 5 年將有希望扭轉香港的經濟困局，是值得支持的。

第二，我認為高官必須積極和主動，但“同聲同氣”、方向一致的決策

團隊，並不是成功的保證。改革的目的，是要得到高質量的政策措施和有效

的行政管理。因此，在新制度下，問責高官能否突破以往的框架和意念、能

否提高施政效率、能否提出有效的政策來振興經濟、能否紓解民困，便成為

判斷這些高官甚至整個問責制成效的標準。以經濟為例，由於以往政府缺乏

長遠的政策和目標，任憑市場自動調節，結果令本港長期依賴為支柱的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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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日漸外遷，經濟頓失動力，跌入了萬丈深淵。新制度下的問責官員必須從

根本上改變眼光狹隘、處事被動的弊端，以宏觀、長遠、積極、主動的態度，

制訂長遠的工業政策和措施，藉以推動經濟，否則，單見人事變更，但政策

依舊，改革變成“換湯不換藥”，則問責制便沒有甚麼意義。

至於人選方面，行政長官原意是要從商界引入管理精英進入政府，協助

其管理。現在看來，由於各種限制和條件，他心目中的人選願意捨身為社會

服務的不多，因為除了政府高官的薪酬難與私人機構匹敵外，局長在制訂各

種政策時可能與利益集團有所衝突，令這些問責局長憂慮任期完畢重返社

會，可能對他們的個人發展造成阻礙，令有志於此的社會精英卻步。但是，

如果大部分問責高官由現在的局長晉陞，有人會質疑這些問責高官能否達到

行政長官的要求，因為如果現時工作表現未能“達標”，難道“問責”後該

人將有神力相助，工作能力會突然提升？

第三，問責局長與公務員的關係，應該是不同崗位的協作關係。在新制

度下，問責制局長握有實權，並非公務員，所以不再受有關公務員的法例所

規限及保障，其任免權完全在行政長官手中。常任秘書長仍然是公務員，但

只有執行政策的職責。如果現任局長改任秘書長，將失去制訂政策的權力，

其任免仍按現行公務員慣例進行，不受問責局長支配。雖然兩者的職責不

同，背景各異，但他們必須在日常運作保持緊密的協調，共同應付挑戰和壓

力。沒有局長，就沒有政策的制訂；沒有公務員，則沒有政策可推行。由於

局長與公務員隊伍相對獨立，況且，局長並沒有任免其部門人員的權力，因

此，這種來自不同體系的官員在協作關係上，在實踐操作上，可能遇到相當

大的技術困難。一旦處理不善，可能會拖慢施政的效率和質素，這是要注意

的。

其實，一個部門的管理成敗和實效，雖然問責高官肩負制訂政策的責

任，但常任秘書長和其助手是具體執行政策的公務員，也應對執行工作負責

任。因此，問責制的精神不僅要在決策官員體現，更應貫徹到整個公務員體

系，成為新的公務員管理文化，否則，“上熱下涼”，  問責制將不會達到
行政長官進行改革的最高目的。

第四，我想談一談政策的延續性。由於整個行政會議將隨 行政長官的

出選而輪番更替，為維持政策和公共服務順利延續，政府必須注意和強化政

策局秘書長的職能，確保政策和公共服務的延續性不會受到沖擊。事實上，

這點正是昔日文官制度的優點，現在不應因改革而有所損蝕。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9 May 2002134

第五，我恐怕行政長官負荷過大。由於行政長官將統率 3 司 11 局，這

樣雖然可以確保有效率指揮，但同時卻可能令行政長官因兼管太多而影響施

政效率，甚至可能會影響其綜覽全局、運籌帷幄的能力。因此，政務司司長

和財政司司長在制度下和實踐上如何發揮協調作用，分擔行政長官的負擔，

這是另一個要注意的重點，否則，行政長官須不休不眠才可以了。

分析可見，香港現時政治方面的困境，絕大部分源自於經濟不振，而經

濟不景，有外界因素的影響，但特區政府缺乏政策和遠見，都是在經濟不景

時添加的致命因素。社會上缺乏凝聚力和努力方向感，民眾在經濟困難時，

特別有需要強而有力的領導，團結一致，共度時艱。問責制在原則上較集體

負責制進步，但願行政長官能夠藉此改革，一洗頹勢，建立強勢主導機制，

促進經濟發展，此為港人所至盼。

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黃宏發議員：主席，我今天的心情事實上十分沉重，因為在 1991 年，我參

加立法會直選時的宣傳口號是“政府官員須負責，議員、市民齊監察”。在

1994 年，我亦曾動議一項有關政治任命主要官員的議案辯論，可惜該項議案

未能獲得通過。我在 1997 年曾向董先生提及此事，至今已經歷 5 年時間，

而現在他決定推行這政策了。本來我是應該感到高興才對，但事實上我卻不

甚高興。

自從八十年代初起，我已一直在公開場合表示，即使在殖民地時代，也

可以先以政治任命方式來任命某些人為立法會議員，當時所有委任議員皆屬

這類，因為當時還未有直選。我想舉出譚惠珠議員為例，既然政府當時這麼

重視譚惠珠議員，又委任她為行政局成員，為何不可以透過政治任命委任她

為運輸司呢？（當然，在產生利益衝突時，她便應下台。）問責與普選是兩

件完全不相關的事，我是一直持有這信念的。我們看到英國現今民主政制穩

定，其並非源自古希臘時代的普決和普選體制，因為該等體制很快已末落。

其實，英國是在十三世紀漸漸衍生出分權、施法獨立、行政立法分權、制約

政府等，這些全是政治任命下產生出來的制約現象。

我很遺憾未能支持李柱銘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表示要進行改革，如果

不是先推行普選的話，一切改革都沒有意義。我記得李柱銘議員是曾經提出

這論據的，因為他在 1994 年就我的議案進行辯論時，是持這理由來否決我

的議案的。劉慧卿議員當時是持同樣理由，而李鵬飛議員當時亦反對了我的

議案，他當時是基於其他原因，例如要平穩過渡，來作為他的論據，不過，

那些根本不成問題的。如果某人出任為政治任命官員時，很明顯，他必須向

委任他的人（即行政長官）問責，委任他的人固然可以將他辭退，但該名獲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9 May 2002 135

政治任命的官員亦可以向行政長官辭職，制約的力量便在於此，即是說，如

果政府的決策是觸及某主要官員的政策範疇內，而該官員感到不滿意的話，

他可以不發一言便提出辭職，往後如果該政策出現了問題，該官員便無須負

責，反而行政長官和其他有關官員則須集體負責，屆時市民可能會對該名自

行辭職的主要官員另眼相看，甚至會選他為行政長官也說不定。

我感到很奇怪，我不明白我們今天辯論的這議案，究竟是否辯論原則性

問題，即是關乎在普選基礎之下向立法會負責的問責制的原則性問題。放在

我們桌上的，是政務司司長剛才作出修改後的具體方案。說到這具體方案，

我現在的心情真的十分沉重，恕我難以支持這項具體方案了。如果政府不聽

取我的意見稍後在人事編制事務委員會內作出修訂，我會出席 6 月 6 日的會

議來否決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的文書。原本我是不能出席 6 月 14 日的財務

委員會的，因為我要飛往美國探望我女兒，她畢業了，不過，我現在已改乘

深夜班機往美國，所以我可以出席該會議，亦會否決財務委員會的該文書。

至於在 6 月 19 日舉行立法會會議，我會在凌晨回到香港，所以屆時我亦會

出席該會議和否決該決議案。我現在公開宣布我是不支持今天的議案，這其

實令我感到十分心痛的，不過，我現在仍想就放在我桌上的具體方案提出一

些意見，希望政府會將它加以修改。我的意見共有 6 點如下：

第一點，我不滿意政治任命主要官員推行問責制同時推行改革行動，例

如將人力統籌分拆，因為這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如果不搞改組，只

是將兩局合併，便十分簡單，可以任命某人出任為某局局長，兼任另一個局

的局長，這便可收合併的功效，這只是行政措施，我完全同意行政長官可以

有這做法。可惜搞了今次的事出來，現在變成政府搞出一個令傳媒分神的戰

術，明天報章必定報道政務司司長又作出了讓步，東改西改變成另一個模樣

了。事實不應如此。今次問責制的癥結，在於要找出這是一個怎樣的問責制？

這問責制能否使公務員體制繼續獨立？我認為現行的 3 位司長加 16 位局

長，其實可以繼續保留，不過，可以由一人兼任兩個局的局長，例如我曾提

出，政務司司長為何不可兼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我亦不反對公務員事務局

局長是政治任命，這不過是等於英國首相同時兼任公務員事務部部長，一人

兼兩職是可行的做法，可能無須設 3 司加 11 局長也未定。

其次，我想提出的是，為了讓公務員能夠保持中立，現時局長在分身不

下的情況下，常任秘書長便要替他說話，要替他到立法會拉票，又要出來替

他辯護，界線可能難以劃分，很多時候，由於只設有一位局長，所以便要有

人替他分擔一些政治角色，這情況是很危險的，所以我寧願政府多花一些錢

在每個局多設副局長一職，例如政務司司長兼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時，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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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副局長也是政治任命的話，那麼便可有更多人分擔這政治任命

角色。這是第二點。

剛才馮檢基議員提到日本的體制，我想告訴他最近日本進行改組，以前

是一個省（即一個部門）有一位長官或大臣，其下有兩位次官，一位是政務

次官，另一位是常任次官。不過，日本最近已將內閣組織的有關法例更改，

成為可設多於一位政務次官。所以，很明顯地，馮檢基議員指出這點的意圖

是跟我的想法一樣，認為應設有一位政治任命的副局長，甚至多於 1 位也可

以。這做法優勝過局長自行聘請一 私人人馬進入該局替他辦事，那些人無

須負上任何政治責任，但事實上對於局長的影響卻很大，那些人甚至可能在

外面作威作福，這也是很危險的事。我寧願名正言順將有關人員作政治任命

成為副局長，我認為這安排較為妥當，而日後甚至政治任命兩名副局長也無

不可。這趨勢似乎與日本的發展相近。現時，從小道消息聽聞政府會考慮將

副局長作政治任命，不過，這安排只會於稍後才再考慮。但是，我認為如果

在開始推行制度時不將這安排納入正軌的話，以後才來發展，則可能會十分

危險。

第三點，我十分同意吳靄儀議員剛才的分析，這是在以前的政制事務委

員會和最近的研究擬議主要官員問責制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都

討論過的。我認為既然對《基本法》持較為寬大和有利於政制發展的演繹法，

為何權力不可授予別人？我不明白律政司司長為何不可將有關的刑事檢控

權全部授予刑事檢控專員，這亦是我就此制度的推行所提出的條件之一。如

果政府不願意這樣做，便會令我覺得政府只是喜歡放寬時便放寬，喜歡收緊

時便收緊，即是說，冷暖是隨政府喜歡而作選擇。我覺得這是不大正確的。

我亦同意刑事檢控專員的任命應獲得司法人員 用委員會推薦，這項任命不

是由該委員會提名，而是向該委員會提交名單，然後由該委員會考慮有關人

選是否合適，這等於公務員 用委員會的做法，同樣只是推薦某些人選和提

供一些意見，不過，事實上，行政長官從未拒絕過公務員 用委員會和司法

人員 用委員會所作的推薦。

第四點，我想提出的是，我同意可以政治任命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我剛

才亦已說過此點。我認為政治任命的人選並不一定要是公務員，不過，他一

旦不出任該職便容許他轉回原先的職位，是一項很累贅的安排。我剛才曾提

議政務司司長可以兼任，如果他不可以兼任，而須另外政治任命另一人選出

任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時，我認為有必要在現有的公務員職級 D8 以後，還維

持有 D9、D10 的職級，讓公務員理論上可有陞級期望。其實，為何不可保留

一些 D9、D10 的原有職位呢？公務員的最高職級職位設於政務司司長辦事處

內以後，可以將其名稱改為內閣秘書長或常任秘書長，很自然地，他便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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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員之首，如果公務員晉陞至這職位時，很明顯，他所掌的權力便相等於政

治任命的局長和司長，不過，實際上，一切運作只會一如既往地如常進行，

即好像現在般，而選拔出任此職的人選時，也照一般程序通過招募委員會、

陞級委員會等，然後將入選者交由公務員 用委員會考慮是否合適。

第五點，我對於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的職位卻感到很擔心。現在有很多

有關管制人員 (controlling officer)的問題已獲解決，但行政長官辦公室私人

秘書卻仍然繼續兼任管制人員。出掌此職的人既然可稱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

任，為何不是由他擔任管制人員呢？這人為何必一定要屬政治任命呢？這人

屬政治任命卻又有沒有任何政制範疇呢？如果他有所失誤時，是無須負責

的。我覺得在行政長官辦公室內須設有相當高級人員，繼續替行政長官辦

事，所以我認為繼續保留 D8 的職位，是沒有大問題的，而且可以繼續由公

務員擔當。如果要由行政長官自行委任某些人士入內出掌該職的話，則問題

可能頗大了，行政長官在第一任可能不敢這樣做，今次卻可名正言順說是政

治任命。很明顯，如果某些人士獲委任入政府，他們對行政長官影響會很大，

對其他局長的控制亦會相當大。屆時，人人也走向這扇門，等於以前人人也

找路祥安一式一樣，只不過將來這人是政治任命而已。於是，我不禁要問，

屆時會否出現類似朝廷充斥 太監和宦官般的現象，屆時究竟太監的權力大

還是宦官的權力大呢？問題便出在這裏了。

第六點我想說的是，在去年 10 月的施政報告辯論中，我曾提出有需要

建立 3 項憲制慣例。最重要的第一項憲制慣例是：“若有不信任議案，該名

有關官員必須請辭。”剛才有議員提到彈劾行政長官，這是另一回事，這是

關乎嚴重失職或違反法例的事故，但我現在提出的，不是說該官員在工作上

有否犯錯，即使他是不受歡迎，我們也可提出不信任議案，這是第一個憲制

慣例，是政府必須作出承諾的，但我知道政府一直在閃避 不願說明，因為

害怕說得太清楚便會冒犯某些人的神經線似的。

我認為第二項憲制慣例是受命出任司長或局長的人必須獲得議會的支

持或最少不會遭議會反對，只有在這前提下才能鞏固第一項慣例，從而符合

“如果未能獲得支持，便必須請辭”的要求。

第三項憲制慣例是關乎政務司司長的。我認為現時放在桌上的整項方

案，似乎有強烈奪權的嫌疑，就是政務司司長已差不多沒有工作要負責了。

剛才呂明華議員作過一些分析，顯示如果以後每位司長和局長也直接向行政

長官報告，便會出現瓶頸的現象，屆時一定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我

認為行政長官須持寬大和有利政制發展的態度來理解《基本法》，他可以授

權政務司司長組成政府，當然，政務司司長必須獲得行政長官的同意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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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因此，行政長官必須首先選定出任政務司司長的人選，該人選必須獲得

立法會大多數派的支持，在這情況下，獲任命為政務司司長的人便可再任命

其他司長和局長。

我已提出上述 6 點建議，希望政府能夠從善如流，讓我有機會支持我心

目中原本十分支持的議案。謝謝主席。

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梁富華議員：主席女士，剛聽完黃宏發議員十多分鐘的發言。他每次發言時，

我都會很留心聆聽，因為我會將之當作學習公共行政的一個機會。此外，剛

才也聽了楊耀忠議員十分精采的發言。主席女士，如果每次都是這樣精采，

那麼，我亦有加入民建聯的衝動　─　我指的是剛才的那一刻。（眾笑）

主席女士，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在去年年底宣布，如果成功連任，便會

在本年 7 月落實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相信此舉將有助加強

政府部門之間的融合，一方面能夠提高主要官員的問責性，另一方面也可以

改善政府架構內的矛盾和不配合，從而提高特區政府整體的行政和管理效

率。

大家都知道，現時香港政府的架構，是在數十年前，即六十年代末期，

為了當時的需要而逐步發展起來，逐步膨脹的。由於政府的架構日漸龐

大，為了改善當時政府行政架構的管理效率，前港英政府根據當時《麥健時

報告》的建議，開始在政府架構內引入數個政策科，即現時的政策局，使政

府架構出現了一個中層管理層，以協助統籌各部門推行政府政策。不過，這

個發展了數十年的政府架構，明顯是不適用於現今的社會，實在有必要加以

改善。

事實上，政府部門之間、政策局之間，以至政策局與部門之間的不協調、

不融合，已經成為了政府有效管理的一個障礙。例如數年前禽流感事件在香

港發生時，便凸顯了這個問題。禽流感所牽涉的部門，包括 生福利局、

生署、當時的漁農處、兩個前市政局及前市政總署等，但由於當時部門與政

策局的職責不清晰，無法進行統籌工作，所以整個事件便處理得相當不理

想。我有些身處加拿大的親戚，從新聞片段看到有些雞隻在大型的黑膠袋裏

掙扎，也覺得該情景十分難看。導致出現這種場面，正正便是因為沒有一個

政府部門能認真統籌，所以，政府後來成立了環境食物局。

讓我再多舉一個例子。大家都知道，香港正進行綠化工作。我們以為在

路邊種草、種樹是一件很簡單的工作，但局長告訴我們，這項工作原來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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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個政策局和 12 個署。既然這麼簡單的工作也牽涉 3 個政策局，那又怎會處

理得好呢？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如果我們與鄰近的城市比較，李光耀先生數天前表示，他每年都會到中

國大陸訪問一次，每年都會看見一個驚喜，但似乎沒有人對我們表示過，每

年到香港來都會有一個驚喜。

行政長官在過去 5 年的施政報告裏，提出了不少治港策略及新的發展方

案。在提出來的時候，社會都普遍支持，更有些人表示早便應該那樣做了。

可是，數年後，每年臨近發表施政報告時，不論傳媒或公眾都會作總結，大

家不期然都會發現，雖然是發表了很多政策，但卻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

下來”，有些甚至不了了之。這當中究竟出了甚麼問題？是行政長官的構思

不可行，還是社會不接受，抑或在政府架構內推行得不理想呢？以現今社會

重的本土經濟為例，政府亦表示會研究及發展，以期創造就業職位，但如

果是業界人士或曾經涉及其中，曾與相關的部門交手的人，便都會為政出多

門、行政程序僵化而慨嘆。

問責制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便是改善現時政府架構內“架 疊屋”的

情況，提高部門行政效率，有效施政。

問責制的精粹，便是問責制官員將分享共同目標和理念，主要官員負起

責任，必要時下台。這並非如司徒華議員剛才重複了政務司司長早前說了很

多的，公務員是保持政治中立、專業、高效、廉潔、誠實、公正不阿及不偏

不倚等那樣；這些是用以形容公務員隊伍的，我不明白司徒華議員剛才為何

會用了這些特質來形容問責制的主要官員。

殖民地政府延續下來的管理架構及管治文化，顯然令行政長官未能充分

發揮其管治理念。設立機制讓行政長官挑選共同理念的司長及局長人選，組

織自己的班底，便可使施政得以貫徹執行。當然，共同理念、同聲同氣並不

保證一定成功，但如果決策的團隊沒有共識，便肯定會失敗。事實上，挑選

共同理念者組成決策機構，不單止政府是這樣做，政黨組織又何嘗不是如此

呢？當然，政黨的運作比較簡單，道不同者可以退黨。我們在座有些同事也

退了黨。否則，當政府的矛盾表面化時，爭拗所影響及的不單止是整體。我們

當然不希望龐大的政府架構會出現矛盾，所以貫徹執行行政主導是必需的。

在新的制度下，主要官員能否突破舊有的框架，引入新思維，以主動、

宏觀、積極的態度設定政策目標，這是為人所關注的。按行政長官的原意，

是希望從外界　─　尤其是商界　─　引入一些精英，但從我參與本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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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問責制的小組委員會四十多小時的會議情況來看，問責制官員的薪酬福

利，顯然是沒有商界那麼吸引，其他的條件限制亦是令人遲疑的。更難堪的

是，有關職位未上場已遭人抹黑、醜化。我們有一位已脫離公務員隊伍的同

事，被別人說成是公公、太監，那人雖然不是我，但這種挖祖墳式的鞭打，

我亦覺得很難過。如果外界的精英願意出任此職，則我們不單止要讚賞他願

意放棄豐厚收入的犧牲精神，更要對其敢於面對幾近無理取鬧、言辭刻薄、

上綱上線的勇氣表示佩服。

主席女士，對於李柱銘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以為這不過是民主黨一個

立場的宣示，跟政府所提出的議案及本港的現實情況脫節。現今社會普遍的

聲音，是要求政府改善行政效率，官員要對施政失職負責。今天，民政事務

局的調查正好說明了這一點。如果有人質疑這項調查，希望他能夠負責任地

提出具體的相關證據。我們不希望立法會成為個別人士隨心所欲、信口雌黃

的地方。《基本法》對本港的民主政制進程有明文規定，最終目標是達致全

部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但事實是，本港是否已到了這個階段？如果按照

李柱銘議員的修正案，那麼政府提出的問責制，恐怕是一如孫局長在開始時

所說的，無須再有甚麼討論了。

修正案要求主要官員向立法會問責，這無疑是想擴大立法會的職權，脫

離了《基本法》的規定。其實，這亦是另一個脫離現實的“想像”。《基本

法》並沒有賦予立法會這項權力。說到問責，問責制規定官員要為政策效果

和執行部門提供的服務承擔全部責任。如果未來施政出現問題，我想在現時

透明度高的社會裏，有關的官員很快便會下台；較諸我們這些 4 年一任的議

員，即使選民不滿意我們的表現，亦要待 4 年後才可以選票懲罰我們，問責

制的官員是很快便會見效的。

當前，香港正面對經濟困難，失業率高企，民間有不滿的情緒，政府

實須更準確、更及時地掌握民意。問責制的主要職責，是將此放於首位，我

們應感到高興才對。工聯會期望行政長官以選賢任能的原則，不拘一格地挑

選德才兼備、為市民所認同及願意出任問責制官員的人，亦希望本港有能之

士會以承擔的精神接受這個挑戰，為本港的經濟闖出困境，解決勞工基層的

失業問題。

主席女士，我們今天辯論中所說的內容，正如楊耀忠議員剛才所說，有

很多其實是重複又重複的。說到底，我認為反對這項議案的議員是心虛、害

怕，害怕一旦實施了問責制，施政如果有所改善，那麼他們便沒有甚麼可以

再反，沒有甚麼可以再批評了。他們自稱代表民意，屆時還可代表誰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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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他們是不給予機會讓香港變好，不想“一國兩制”獲得成功。對不起，

如果我真是說中了，請不要見怪。

顯而易見，任何制度的改變，其實都必須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進行。

這恰好進一步證明，那些反對問責制的人，簡單地說，便是反對《基本法》。

於是，立法會內便經常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那便是我們拿 《基本法》

反對《基本法》；自稱代表民意的人，便經常與民意對立。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修正案，支持原議案。

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余若薇議員：主席，無論是立法會的同事或普羅市民，都要求一個問責的政

府。劉千石議員剛才提及李鵬飛支持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黃宏

發議員亦表示他支持問責制，所以說民意調查顯示支持問責制，這是非常自

然的事。可惜的是，政府這次提出的問責制方案，是“空有問責之名，欠缺

問責之實”。整套方案無論在宗旨、內容以至落實方法各方面，都未能真正

體現問責精神。我對於政府這次推行的問責制，有以下意見。

第一，問責制絕對是一次影響政府管治架構和行政立法關係的憲制改

革，茲事體大，政府理應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諮詢，例如像前港英政府年代推

出綠皮書及白皮書，甚至效法一些西方國家舉行憲制大會，邀請學者、民意

代表及公眾共議，以求共識。可惜，政府完全拒絕進行這種像樣的諮詢。

第二，政府這次推行問責制是匆匆“上馬”，為了達致在 7 月 1 日推行

新制，很多方面皆未經深思熟慮。舉例來說，政策局的整合問題，政府原先

將工商及人力事務合併，另外又要一位局長兼顧食物、環境、 生、福利

4 個重要範疇。到了今天辯論時，因為經過輿論和議員不斷批評，政府才表

示接受改變。不過，環境應否跟運輸、工務合併，也是到了今天才提出，其

中也會衍生很多問題，根本不會有充分時間討論這個合併方案。此外，政制

及民政兩個相關的政策範疇應否合併，政府也不願意聽取議員的意見。其他

還有很多例子，包括問責制官員在甚麼情況下可參加甚麼政治活動、可否支

持其他人競選、出任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的人將來如何問責，又或有關問責

制官員的署任等種種問題，在討論中都充分顯示了政府未有作出妥善安排或

充足考慮。

為了要在 7 月 1 日“上馬”，立法會要在短短 6 個星期內，馬拉松式地

不停舉行了四十多小時會議。主席，這並非說議員懶惰，而是在這麼短的時

間內加插那麼多新的會議，很多會議根本是“撞期”的，即使想召開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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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召開，更沒有辦法進行充分討論。主席，要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實行這樣

重大的改革，我對於這種做法有很大保留。

第三，在問責制推行後，行政會議將由一個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諮詢架

構，變為行政長官的內閣，日後行政會議內“官多民少”，有關安排其實已

偏離了《基本法》第五十四和五十六條的原意。

日後行政會議如要繼續審理市民就政府行政決定提出的上訴　─　我

們看到在法例下，有 53 類這類上訴　─　便可能出現“自己人審自己人”

的情況。政府的問責制方案未有提及如何處理這類情況，直至議員提出質疑

時，孫明揚局長才回應說，在可能出現角色衝突時，會就有關官員應否避席

提供法律意見，即在每一次出現問題時才決定怎樣做。主席，我認為單靠政

府官員避席，並不足以解決問題。政府應該考慮將行政會議的上訴職能，轉

交法院或獨立的上訴委員會，以確保個案獲得獨立及公平處理。

第四，問責制的精粹之一，是政府官員就施政錯失承擔責任。然而，由

董先生設計的問責制，無論是主要官員的任命及罷免權力，皆掌握在他一人

手中，立法會無從置喙。政府解釋這是因為《基本法》規定主要官員由中央

任免，因此不能讓立法會決定官員去留。在“一國兩制”、香港“高度自治”

的大前提下，如果立法會真的通過罷免某官員，無論是中央政府或行政長

官，皆應尊重立法會代表民意的意願。我認為政府最低限度也應設立憲制慣

例，承諾被彈劾的官員必須免職，才能確保官員承擔政治責任。否則，無論

政府強調多少次，日後問責制官員如果犯下錯誤，斷斷不會厚顏戀棧，亦難

給予公眾信心。其實，在最初提出推行問責制時，我們從很多電台的 phone-in
節目可以知道，市民是同意問責的，但經過了胡仙、公屋短樁和路祥安等種

種事件後，他們對於將來董先生會否順從民意，罷免主要官員，顯然是沒有

信心的。

事實上，董先生亦已開宗明義表明，問責制官員是向他一人負責。令人

憂慮的是，日後董先生手握主要官員的生殺大權，如果再發生類似干預民意

調查或香港電台備受攻擊，又或董先生下令取締法輪功等事件，是否還有主

要官員敢說出與行政長官不同的意見？

第五，據報，董先生將來會委任立法會內一些黨魁進入行政會議，我擔

心這可能會將一些應在立法會內公開辯論的議題，移師至毫無進行公開辯論

餘地的行政會議內作出決定。如果是這樣，將來立法會制衡政府的角色將會

進一步被削弱，也會減低了政府向立法會問責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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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除了立法會外，日後諮詢機構的監察功能亦會被進一步削弱。現

時，有不少法定機構或諮詢機構，例如房屋委員會、平等機會委員會、環境

諮詢委員會等，多少也有點實權，亦算是體現讓民間參與的民主原則。然而，

政府已表明會檢討法定及諮詢組織的功能，而根據文件，政府亦強調“法定

組織不應超越主要官員的角色、權力和責任”。如果法定及諮詢組織真的被

削權，這將是繼取消兩個前市政局後，另一次收窄民間參與的行動，特區政

府不斷走民主的回頭路，實在令人遺憾。

第七，所有人也會同意，如果沒有公務員的配合，政府政策是難以貫徹

推行的。然而，問責制正正為公務員隊伍帶來很大沖擊。日後，問責制官員

將會主理人手及架構檢討，再加上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一職也是由政治任命，

究竟日後推行改革時，會否充分照顧公務員的意見？公務員，特別是政務主

任的陞遷，又會否變得政治化？

公務員隊伍面對體制改革，加上進行中的薪津制度檢討，以至近期因減

薪問題而引發的爭拗，士氣已跌至新低點。可是，不知是有意或無意，政府

似乎將過去 5 年的施政失誤，都歸咎於公務員未有與行政長官充分合作。

事實上，立法會曾邀請不同社團到來表達對問責制的意見。令我擔心的

是，不少支持問責制的團體均槍口一致，認為現時的失誤也得歸咎於公務

員，看來政府這場“民意戰”是非常成功。可是，我希望政府注意，這類“煽

風點火”的做法，可能會燒傷自己。公務員的不滿情緒不斷累積，將成為一

枚計時炸彈，一旦引爆，後果不堪設想。

問責制極有可能沖擊公務員一貫政治中立的傳統。令人失望的是，雖然

議員多次建議政府訂立內部守則，在政治任命官員及公務員之間建築“防火

牆”，當公務員被指令做一些違背良心或公眾利益的事情時，可有申訴渠

道，可惜政府卻拒絕這樣做，完全缺乏應有的政治警覺。

第八，公務員的文化和官僚作風經常為人詬病，但他們有一定的傳統和

習慣，例如每次作出決定，也是要有多於一位官員參與，並保留他們的書面

紀錄，這可確保有一個公開、透明和廉潔的政府。我擔心將來推行問責制後，

為了提高效率，便會有更多所謂的首長級工程　─　迪士尼樂園或數碼港便

是典型的首長級工程例子，那些後遺症到了現在仍然存在。我擔心如果我們

在公務員隊伍以外聘請一些人出任局長，那些人與外間有千絲萬縷的關係，

但他們的任期只有 5 年，而最後只須 1 年“過冷河”，便又可以回到原來的

界別。如果我們沒有足夠監察，很容易便會出現貪污或不當的行為。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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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為新的問責制設立完全的法例，而不應單靠一些有關權力轉移的決議

案。

第九，主席，我最後想談一談律政司司長由政治任命的問題。我已不止

一次說過，律政司司長的工作性質非常敏感，特別是處理中港兩地法制之間

的衝突，例如之前的張子強案、李少民事件、人大釋法等，在不久將來又要

處理高度敏感的《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立法問題，如果當中滲入政治考慮，

是會影響法治，危及公眾利益的。

此外，律政司司長在檢控及特赦證人方面，擁有廣泛的權力，必須公正

辦事，還要讓外間看得見她公正辦事。

律政司司長同時是公眾利益的守護者，但公眾利益跟行政機關的利益往

往出現衝突，律政司司長的決定會受到質疑。如果將這個職位政治化，只會

增加了司長的困難，特別是當董先生已表明，問責制官員是向他一人負責，

如果出現諸如胡仙的事件，公眾難免會質疑行政長官有否過問司長的決定。

縱使這個政府強調，實行普通法的其他國家，例如英國、加拿大和澳洲等，

負責法律和檢控政策的官員也是由政治任命，但這些國家是有悠久的憲法傳

統，如果行政機關干預司法決策，是要承擔嚴重的政治後果的。在 1924 年，

英國工黨政府便是因為被揭發干預檢察總長的檢控工作而下台的。

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是一意孤行，要將律政司司長的任命政治化，我希

望最低限度也應將檢控和維護公眾利益這兩項工作，轉交給有關的刑事檢控

專員和律政專員，律政司司長只負責法律的政策，以加強市民的信心。

主席，香港的確須實行問責制，以確保政府向人民問責，但高官問責必

須配合民主政制，只有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政府權力來自人民，才能確

保真正的問責。事實上，民主政制是不會影響行政主導的，執政黨得到大多

數支持，只會是如魚得水。謝謝主席。

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麥國風議員：首先，謝謝主席女士的寬容安排，讓我提早發言，因為我明天

下午的時間比較緊絀，但我一定會趕回來，表決支持民主問責制的。

主席女士，無可否認，香港在回歸後實行“港人治港”，市民對政府的

要求越來越高。“八萬五”事件、人大釋法事件和短樁事件的出現，都使香

港人明白到人治的可怕，進而反思問責性和透明度的可貴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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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方要實行民主，設立問責制度監察施政者的施政，步向對人民負

責，其理想原則不錯。行政長官在首 5 年任期過去後，提出了主要官員問責

制（“問責制”），原則令人鼓舞。

可惜，這個由行政長官、他的親信及小部分官員一手炮製出來的“董式

問責制”，人治的成分主宰一切。披上問責的外殼，卻掩不住內裏的千瘡百

孔，醜陋非常。胡亂借用外國的問責概念，但卻不將制度的精神加以配合，

可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這個“董式問責制”，無論在先天和後天的成長，都與市民心目中所想

的一套，有 極大的距離。“董式問責制”的提出，可謂董先生的“神來之

筆”，但事前卻毫無諮詢可言。論其概念構思的過程，幾乎無人有機會參與；

論其推行的計劃和人選安排，即使是高官們也丈八金剛，摸不 頭腦；論其

政策局的合併原則，又是奇形怪狀，不倫不類，全無準則可言。最重要的，

亦是最根本的一環，便是在“董式問責制”中，官員問責的對象是行政長官

一人而非市民大眾；官員犯上嚴重錯誤，只不過是“可能”因此下台，但下

台與否，又是董先生一人的主觀決定，而非長期支付公帑的市民大眾，可說

是對代表民意的立法會極大漠視，更可說是對整個社會制度　─　我說的是

整個社會制度　─　不尊重！

“董式問責制”的推行操之過急，更是史無前例。董先生要推行問責

制，只容許大概兩個月的時間諮詢議員。當制度仍有很多問題還未解決時，

卻說因為要趕及在 7 月 1 日推行，所以要求立法會先行在財政上大開綠燈，

作為給予局長的薪酬之用。那種倒行逆施而荒誕的理論，真是令人側目。這

種家長式的處事手法，便好像某廚師或我家中的傭人那樣，煮了 菜出來便

要你吃，還要你吃光。將心比己，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難受。

在兩次立法會議員聽取團體對問責制意見的場合中，我所聽到的聲音，

幾乎完全是一面倒地支持政府的問責制方案。我曾公開質疑他們所謂“烏托

邦”的“妄想”，他們無言以對；這更令我想起 1 年前某兒童合唱團和某肉

雞協會就公安法表態，表示公安法無須修改。如此種種一言堂的言行，對政

府近乎不理性的擁護，對討論整個問題的可行性、理想、理念，又有甚麼幫

助呢？

綜觀整個“董式問責制”，是充滿神秘色彩的。董先生既然提出新制

度，應該胸有成竹，一早已打好如意算盤，尤其是在理想人選方面，但董先

生又再一次議而不決。如此想在 7 月 1 日急急“上馬”，局長們根本沒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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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向公眾交代將來的政策方向，市民的知情權亦因而再次受到剝削。我認為

政府必須在這個問題上解釋清楚。

對於今次政制上的重大改變，我最關注的，是我的主要對口單位　─　環

境及 生福利局。雖然政務司司長今天指政府會將環境政策拆離環境及 生

福利局，但即使將環境政策抽出，新的 生福利及食物局仍掌握 77  000 名員
工，共 700 億元的財政，一旦合併，仍會是一個“超級大局”，我質疑政府

會任用怎樣的一個“超人”，負責這一個“超級大局”。

新任的局長，似乎都可能由現任的公務員為主幹，這究竟是好是壞，是

太早蓋棺定論了。就以我認識的某位官員為例，其政策作風一向唯我獨專，

從不理會我界別同業的聲音，更打破慣例，公然表示不會委任醫護界的兩位

議員為醫院管理局的成員，意識形態上已斷絕和立法會有關議員的合作關

係，如此獨行獨斷、黑箱作業和任人唯親的作風，又如何協調將來 生福利

及食物局中各大政策範疇的措施？難道每每也要常任秘書長擋駕，代為向立

法會議員解釋，以及為政策辯論和游說？難道要一改政治中立的公務員而令

其趨向政治化嗎？

以我的管理學的哲理來說，無論將來的新官員是新人事新作風、新人事

舊作風、舊人事舊作風還是舊人事新作風也好，最重要的還是該官員本身是

否有向市民問責及承擔的性格及勇氣。其次便是有否一個有效的監察機制，

促使官員問責及下台。

最後，我想回應一下葉國謙議員剛才對民主派的批評。葉國謙議員剛才

表示，民主派不支持政府提出的問責制，是阻撓民主的步伐，不按《基本法》

關於政制改革的進程行事。我想告訴葉國謙議員，民主的推行，並非硬將名

詞“搬字過紙”便是，而是要看清楚推出的政策是否一場只流於假象、徒具

外形、誤導市民的遊戲。現在行政長官表明，問責只向他一人，最明顯不過

的，便是收權而不是放權，根本是民主的大倒退。如果我們盲目地照單全收，

不但出賣了全港市民，更出賣了香港的整體前途！

主席女士，我認為整個“董式問責制”明顯是不尊重立法會，提出後想匆

匆“上馬”，又沒有充分諮詢，加上政策局部門錯配等，雖然改革的精神可

嘉，卻是策略欠奉。以我的管理學的哲理來說，這是一項欠缺全面策略及對策，

極度失敗的機構改革方案；欠缺明確監察及下台機制的問責制，不要也罷！

只向行政長官一人問責而沒有下台機制的所謂問責制，根本便不是尊重

基本民主精神，而是收權中央的“君主制”！我曾想過，將來問責制官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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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失職，董先生大概會立即跑出來說，該局長已說了很多聲對不起 (sorry)，

對他已是最大的懲罰了，他其實已問責，為何還咄咄迫人要他下台？於是該

失職官員便可以不了了之，逃之夭夭。這樣，問責的原意只會盪然無存！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並承諾明天一定回來，表決支持一個民主的問

責制。

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劉炳章議員：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加強主要官員的問責性。自從回歸以來，

行政長官在多次民意調查中，他的受支持程度，都落後於政務司司長和財政

司司長；不過，本會作為民意的代表，在多次辯論和專責委員會的報告中，

先後對多位主要官員提出嚴厲的指摘，甚至動議不信任。反而，在民意調查

中落後的行政長官，卻從未受到本會動議不信任。

這種民意落差的現象是較為特殊的，因為在憲制上，本會有權啟動機

制，罷免行政長官；但本會卻沒有權力要求政府免除一些本會認為不稱職的

政府官員。對於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理解為：在個別事件中，例如新機場啟

用時出現的混亂、公共房屋出現短樁等，本會認為個別官員須負責，但基於

我剛才所提到的制度缺陷，便由行政長官承擔最終責任。

又例如，社會上有人認為“八萬五”這個房屋政策是失敗的，普遍歸咎

於行政長官。不過，前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在退休前透露，這項政策在回

歸前已訂下來，行政長官只是同意執行，並且放在他首份施政報告之中，因

而令人產生錯覺，以為是他一意孤行，以致萬千指摘在一身。

因此，我贊成政府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問責制”），由行政長官透

過向中央提出任免的建議，讓主要官員承擔訂定和推行政策的責任。

有問責之名，一定要有問責之實。根據行政長官的建議，將現有的政策

局合併為 3 司 11 局。對於這個劃分，社會上眾說紛紜。在行政長官第一次

向本會介紹問責制時，我已指出，將環境政策與 生福利合併，並不是一個

理想的安排。當時，董先生亦承認這是沒有科學的劃分方法。我想強調，我

提出這個意見，主要是基於權與責的衡量。

現時，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的主要職責是執行《環境影響評估條

例》（“《環評條例》”），它不須考慮社會上其他訴求，它只要被動地考

慮政府或其他機構所提出的工務工程是否符合環保法例的規定。我知道曾鈺

成議員下星期打算動議辯論過境通道的擠塞，我想趁這個機會指出，香港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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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陸路共同邊界很長，過境通道的選擇並不局限於現時該幾個。問題

是，負責工務的部門只考慮工程的時間和成本，而環保署則本 《環評條例》

辦事，彼此各自為政，沒有共同目標，往往可能因此令工程方案一再遭否決，

費時失事。因此，我認為將環境與交通及工務政策合併，是可以在制訂政策

階段，已取得合理平衡。對於政府今次能從善如流，接受建議，作出修改，

我深表欣賞。

其次，我想談論在新制度之下，政策局長、常任秘書長與其原有公務員

配合的意見。眾所周知，行政長官當天只是帶同兩名職員，就任為首任行政

長官。可以預期，日後獲委任的局長，都會面對董先生當天相類似的情況，

即使是由現任局長轉職為政治問責的局長，他亦會因身份轉變，不再是公務

員，在管理下屬方面，會遇到相類似困難。

主席女士，我認為在新的問責制度之下，局長在選擇常任秘書長和直屬

官員，以及對有關官員的獎罰陞遷，應該有較大的權力。當然，這是正在進

行的公務員薪酬政策和制度檢討專責小組的工作範圍，具體的改革言之尚

早，亦應該諮詢公務員團體的意見。總括而言，新的局長須有這方面的權力，

才能夠讓他在訂定政策方向時，如手指臂。

事實上，現時的情況，兩方面都不討好。公務員為了保持政治中立，未

能全力維護政府的政策，因而經常遭本會和市民批評；另一方面，公務員即

使犯錯，管理層也不能將其解僱。我想引用政務司司長近兩次公開談話說

明。在今年 1 月 20 日，政務司司長說：“有一少許人把公務員出於保持尊

嚴的沉默，出於服從集體決定的紀律，懷疑為軟弱甚至是默認錯誤，我認為

這些懷疑是不健康的。”在 4 月 25 日，他說得更明白：“我深信問責制可

為公務員制度帶來重大、良好的改變。首先，現時擔任主要官員的常任公務

員，無須再身兼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和半政治化的‘部長’這兩個角色。政治

任命的主要官員和常任公務員之間，將有明確分工，彼此權責分明。”

我認為，新的局長在政治上，既然承擔了更大責任，他對常任秘書長和

直屬官員應享有匹配的權力，尤其是在獎罰陞遷方面。在政策局所負責的撥

款資源內，我認為可撥出一定的數目，由局長決定用途，亦可直接作為花紅，

獎勵有突出表現的公務員，或資助他們負責的政策計劃，幫助他們實踐計

劃，亦即是剛才所提到公務員薪酬檢討中，表現和獎賞制度的範圍。因為在

新制度之下，常任秘書長和直屬官員可以繼續保持公務員的政治中立，無須

再公開解釋政策，但他們在制訂政策背後的表現，只有相關局長最清楚，局

長握有這方面的權力，才能令他與常任秘書長和直屬官員組成一個緊密的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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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現行制度之下，政策局是以政務官為主導，相對而言，專業官

僚是不足夠的。推行問責制之後，我相信局長更為關注政策的推銷，以及爭

取本會與整個社會對政策的認同；相對而言，政策的制訂和施行，可能會被

削弱。

自從回歸以後，香港在建設和規劃上，更須有高瞻遠矚的眼光。例如，

在過去兩年，香港與鄰近地區在規劃發展的磋商，不論在層次和次數，都較

以往為高和頻密。在這方面，我們須有更多具備工程、建築、規劃、法律、

會計等不同專業資格的專業官僚支援，以免在制訂政策時，因專業意見不

足，往往令政策出現偏差，未能達到原來的設想。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許長青議員：主席，行政長官在符合《基本法》行政主導的政制安排下，重

組現行的決策架構，建議設立“三司十一局”的問責架構，問責局長直接向

行政長官負責。本人認同問責制的原則和目標，也同意有關安排應可減少過

往政府跨部門統籌能力不足、政令不通等問題。當然，問責制的意義不應只

限於行制管理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提升政府的問責性。《基本法》第六十四

條指出，政府須對立法會負責。政府的問責性雖然未必等同對立法會負責，

但對立法會負責，肯定是政府問責制必不可少的一環。

本人認為，在問責制下，只要官員成為行政會議的成員，便應有助加強

行政會議與立法會的溝通。雖然《基本法》沒有明文規定，行政會議要向市

民問責，但行政會議作為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間接上也應向作為民意

代表機構的立法會負責。

一直以來，社會上有不少意見認為，行政會議成員作風不夠透明，對外

界甚少闡述他們的治港理念；行政會議的保密制度令市民難以監察政府的最

高決策層。立法會有議員批評行政立法兩會溝通不足；行政會議每次決策之

前，不必與立法會溝通；決策之後也未必會積極游說立法會議員支持。現時

行政立法兩會不致於完全缺乏溝通，但溝通確實有改善的餘地。行政會議成

員雖然有定期與立法會議員聚餐和會面，就重大的公共事務交流意見，但深

入討論政府政策的機會卻很有限。本人相信，實施問責制後，應有助改善有

關問題。正如行政長官承諾，將來行政會議的成員作為主要問責官員，不單

止要掌握民意，亦要就政策、立法、收費、公共開支的建議，爭取公眾和立

法會的支持；如此，應可加強行政會議與立法會的溝通合作，並有助於令行

政會議的工作合乎普遍市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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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問責制能否真正改善施政，還須視乎問責官員所屬的政策架構能

否充分配合。政府現時的重組方案仍有改善餘地，但本人基本上認同重組傾

向精簡的方向。事實上，現有政府架構經過幾十年來的不斷膨脹，有些機構

已經不大需要，有些已嫌過時。政府應大刀闊斧，加以精簡重組，一方面可

使負責該範疇的局長權力運用靈活，另一方面亦可設法大幅節省開支，紓減

財政壓力。

我們必須正視現實，香港的競爭力已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雖然國家入

WTO 後，香港會有更大的商機，可是我們的營商成本亦使工商百業面對困

難重重，所以政府絕不可自欺欺人，以為市民仍有無窮無盡的資源，可以動

輒加稅以供政府運用。本人促請政府必須用一個新思維來改革政府架構，設

計適合而有效率的新制度，使政令通行、運作暢順，不用把寶貴的時間及昂

貴的人力作無謂的爭拗。

主席，問責制能否成功，制度設計是否妥善固然重要，但人才的招攬亦

屬關鍵。根據《基本法》第五十五條，行政會議成員不僅來自行政機關的主

要官員，亦包括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本人期望，隨 問責制在人事安排

和資源運用上較舊架構更靈活，行政長官應該吸納更多具有專業知識和經驗

的賢能之士加入政府，令政府有更多新思維應付新挑戰。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謝謝主席。

暫停會議

SUSPENSION OF MEETING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各位議員，現在已接近晚上 10 時。我現在宣布暫停會議，明天下午 2

時 30 分續會。

立法會遂於晚上 9 時 55 分暫停會議。

Suspended accordingly at five minutes to Ten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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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

書面答覆

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環境食物局局長就蔡素玉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局局長就蔡素玉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局局長就蔡素玉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局局長就蔡素玉議員對第二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九龍東區地政處（“地政處”）於 5 月 28 日例行巡視大磡村的空置政府土

地時已發現有大樹塌下，並準備向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徵求如何

處理該樹的專業意見。地政處於同日接獲蔡議員的助理來電查詢有關事宜，

該署表示已得悉有關事件，並會作出適當的跟進。

該處於 5 月 30 日聯同漁護署到塌樹現場視察，研究塌樹的原因及重植

該樹的可行性。根據漁護署的專業意見，該樹倒下的原因是由於其根部受到

生長環境限制，與其樹冠及樹身高度不成正比，以致該樹未能抓緊土壤。基

於該樹的根部發育不健全，即使重植亦可能有再倒塌的情況。因此，漁護署

認為並不適宜重植或移植該樹，以免危害行人及鄰近樹木的安全。地政處已

於 6 月 7 日將肇事大樹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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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to Miss
CHOY So-yuk'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2

During a regular inspection of the vacant government lot at Tai Hom Village on
28 May 2002, officers of the District Lands Office (Kowloon East) (DLO) found
that a tree had toppled and subsequently sought professional advice from the
Agriculture, Fisheries and Conservation Department (AFCD) as to the method to
treat the tree.  On the same day, the DLO received a telephone enquiry about
the incident from your assistant, and replied that the incident was noted and
appropriate follow-up action would be taken.

The DLO and the AFCD conducted a joint site inspection on 30 May 2002
to examine the cause of the incident and the feasibility of replanting the tree.
According to the AFCD's professional advice, the growth of the fallen tree was
hindered by the restricted environment, and the roots were disproportionate to
the crown and the height of the tree and failed to keep the tree firmly in the soil.
In view of the poor conditions of the root system,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it would
fall down again if replanted, the AFCD therefore considered it undesirable to
replant or transplant the tree as it might endanger pedestrians and the trees
nearby.  As such, the DLO removed the tree in question on 7 Jun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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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II

《 2002 年海魚養殖（修訂）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環境食物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2 刪去“，加入  ─”而代以  ─

“─

(a) 在“持牌人”的定義中，廢除“牌照持

有人”而代以“獲批給牌照的人、獲轉

讓牌照的人或持有已獲續期的牌照的

中”；

(b) 加入  ─”。

5 在建議的第 16(2)(c)條中，刪去“ grant”而代以“ approve”。

附表

第 6 條

在 建 議 的 第 59 項 中 ， 在 (b)段 中 ， 刪 去 “ grant” 而 代 以

“ approve”。



立法會  ─  2002200220022002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9 May 2002154

Annex II

MARINE FISH CULTURE (AMENDMENT) BILL 2002

COMMITTEE STAGE

Amendments to be moved by the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Food

Clause Amendment Proposed

2 By deleting "by adding -" and substituting -

"-

(a) in the definition of "licensee", by
repealing "the holder of a licence" and
substituting "a person to whom a licence
has been issued or transferred or whose
licence has been renewed";

(b) by adding -".

5 In the proposed section 16(2)(c), by deleting "grant" and
substituting "approve".

Schedule,
section 6

In the proposed item 59, in paragraph (b), by deleting "grant" and
substituting "approve".


